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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序 

 
    华人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是片有待开垦的荒地！鉴于许多

有心想修学上座部佛法，但不知从何下手者，身为上座部比

库的我们，则有从事学习与编译巴利圣典为中文的责任。 
    这本小册子名为《上座部佛教在家居士须知》，个人编

译本书的目的，主要是对想修学纯粹的上座部佛教，而不知

上座部佛教的受戒、持戒与布施的在家信徒，给他们有一本

可以阅读的入门书。当然，我们以为本书的内容对上座部比

库也是应知的。 
    本书的上篇为〈皈依、受戒与持戒〉，本篇分成三章：

第一章为“皈依与受戒”，即是受持皈依、五戒、近住八戒、

近住九戒与在家十戒的受戒程序。第二章为“三皈依的内

容”，尝试把《小诵》和《沙门果经》义注中三皈依的部分

翻译出来与大家分享。第三章为“五戒、八戒与十戒的内容”，

个人尝试把《正见经》和《小诵》义注中十不善业道、十戒

的部分翻译出来，使大家了解上座部佛教解释五戒、八戒与

十戒的方式。第四章为“皈戒释疑”，本章是针对一般人所

不了解和误解的皈依与在家戒规，把它们用问答的方式，阐

明该义。本书的下篇为〈布施修福篇〉，因鉴于上座部比库

较难在华人区依戒律生存，所以这部分是以解释在家信徒如

何依律护持上座部比库为主。 
    在此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只是依照佛陀所制定的戒

律来讨论，并无意批评那些持戒不严谨的人；在家信徒藉由

学习出家戒律，一方面可以如法护持僧众持戒修福；另一方

面，当他们有心想要终生致力于出家修习梵行时，则比较容

易驾轻就熟，如此对出家僧众与在家信徒都有利益，并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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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久住。然而，在家人若在了解出家戒律后，用此来衡量

并批评其他出家人，不但徒增自己无明，而且有失个人编译

本书的目的。 
    巴利圣典至今仍然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徒所依循的教典，

可惜向来被北传大乘佛教徒目为“小乘”而轻视之。巴利圣

典不仅有完整的三藏，更有完整的义注和各种复注。 
    目前上座部佛教的中文书虽然有百余种，但大多是从英

文转译过来的；而台湾元亨寺所出版的《汉译南传大藏经》，

其实是从日译版转译过来的。由于日译版本身并非精译，又

经转译，其中语意含糊与翻译错误的地方实在不少，极为可

惜！尽管如此，这套《南传大藏经》的出版还是有意义的，

它使不懂巴利语者得以初步了解巴利三藏的大体内容。我们

期盼有志研习巴利圣教者能深入修学，将来把它们一一翻译

出来，以俾益来学！ 
    个人编译此书，在考虑上，尽量以忠于巴利原意为主，

并且以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来编写。另一方面，为了方便学

者进一步查阅相关原典，大都在脚注附上“出处”。由于巴

利语与中文在语系上极不相同，以及限于个人才学疏浅，在

内容和译文中不足之处是可想而知的，在此盼请见谅！ 
    这本小册子的出版，感谢各方助缘，并感谢助印者等，

愿他们的善业，成为体证涅槃的助缘！ 
    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愿佛陀的正法久住世间！ 
 

Santagavesaka Bhikkhu 觅寂比库 
2007 年 2 月 于台湾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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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时光匆匆，第一版《上座部佛教在家居士须知》已罄书

多时，有些居士认为本书有再版的需要，想再印一些与大家

结缘。 
    看过第一版的读者，在读第二版时可能会发现——在第

二版有些佛教专有名词已经更改了。犹如玛欣德尊者所提

的：“由于华人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研究和修学方兴未艾，

因此在音译巴利语专有名词方面也莫衷一是，有的借用北传

古译，有的采用新译，有的新老并举。有鉴于此，很有必要

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翻译规范。在此新的翻译规范当中，对

巴利语专有名词音译的统一问题将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的

内容。”为了使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的中文翻译有一致的译

词， 觅寂已在去年 6 月将个人译著的专有名词作些改变了，

如：巴利语 bhikkhu，古代北传佛教依梵语大多译为“比丘”，

本书已经改译为“比库”，而“阿罗汉”也改为“阿拉汉”

等等，希望读者能谅解其中的苦心。 
    本书的再版，再度感谢各方助缘，并感谢助印者等，愿

他们的善业，成为体证涅槃的助缘！ 
    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愿跋嘎瓦正法久住世间！ 
 

Santagavesaka Bhikkhu 觅寂比库 
2009 年 8 月 于台湾 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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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版序 

 
2003 年 3 月，台湾觅寂尊者(Ven.Santagavesaka)从斯里

兰卡的龙树林僧寺回到缅甸帕奥禅林。从 2005 年雨安居开

始，尊者应帕奥禅林华人僧众们的要求，一边翻译《律本母

义注》——比库巴帝摩卡(Bhikkhupà timokkha)的义注——

《疑惑度脱》(Kaï khà vitaraõ ã)，一边为大家讲解。 
尊者关心华人圈上座部佛教的未来，他经常鼓励华人后

学们除了精进禅修之外，还要学习巴利三藏及其义注，打好

教理基础。同时，尊者也多次提及希望能编译一些戒律入门

书，提供给广大华人僧俗弟子学习与参考。2007 年，我们

终于看到尊者在台湾编译出版的这本小册子——《上座部佛

教在家居士须知》。 
觅寂尊者曾多次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对玛欣德说：“对

于觅寂的翻译作品，你可以随意修改。”然而，出于对尊者

译作的尊重，本书的大陆版除了对巴利语音译等专有名词进

行统一、在问答部分对个别戒律观点作出一些修改（例如删

除只适用于台湾地区的文句），以及根据排版的需要而作些

调整之外，其余部分都尽可能地保留尊者的翻译特色。 
 

有鉴于许多学佛多年的居士不知道何谓皈依？皈依的

意义何在？如何失去皈依？如何持戒？如何作如法的布

施？如何如法地护持僧宝？本书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

了这方面的空缺。 
 

本书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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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家居士学处，包括三皈依、五戒、八戒、九分戒、

十戒等。这部分内容可以说是佛弟子的信仰基础和行为规

范，是在家居士们必读必学的。 
二、居士应知的比库学处。只要在家居士们有机会亲近

上座部僧宝，希望培福修善、种植福田，这部分内容也是必

读的。假如居士不懂得一些基本的比库戒律，不仅可能让比

库们觉得不方便，或者不能很好地持戒，甚至还可能弄巧反

拙，想培植福田不成，反而带来“非福”(apu¤ ¤ a)。 
因此，玛欣德建议有心学习上座部佛教的贤友们应阅

读、学习、参考本书！ 
 

本书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除了感谢觅寂尊者的慈允之

外，也感谢上海的宋燕等众贤友参与本书的繁简转换、文字

校对等工作。玛欣德在此随喜他们所作的一切善业功德！ 
萨度！萨度！萨度！ 

 
玛欣德比库 

(Mahinda Bhikkhu) 
序于缅甸帕奥禅林 

201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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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1. 括号（）内的字是译者为了补足语气，以及帮助读者了

解，依文意加入的。 

2. 括号〔〕内的字可以取代前面的字或文句。 

3. 为了方便学者进一步查阅巴利原文，我们尽可能在脚注

附上“出处”。 

4. 在我们所引的巴利圣典当中，凡是巴利圣典协会有出版

的，我们所引用的册数和页码，即是巴利圣典协会版的；

否则，即采用缅甸第六次结集版的册数和页码，请见略语

表的“※”标号。 

5. 若读者想从我们所引的册数和页码查阅元亨寺所出版之

《汉译南传大藏经》的话，《汉译南传大藏经》行首的阿   

拉伯数字，即是巴利圣典协会版巴利原文的页码。只是

巴利圣典协会版的《律藏(Vinaya Piñakaü )》之册数顺序

－  I、II、III、IV、V，在《汉译南传大藏经》是 03、

04、01、02、05。 

6. 我们所采用出处的略语，其表示为：A.表示《增支部》，

其余的请见略语表；罗马字母 i,ii,iii 等表示册数；p.1,2,3

等表示页码；v.1,2,3 等表示偈颂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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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语表 

A.＝Aï guttara Nikà ya              《增支部》 

AA.＝Aï guttara Nikà ya-Aññhakathà＝Manorathapå raõ ã  

       《增支部义注》-《满足希求》 

Aò .＝Aï guttaranikà ya-ò ãkà       《增支部复注》※ 

Abhs.＝Abhidhammatthasaï gaha     《摄阿毗达摩义论》 

Ap.＝Apadà na          《  

ApA.＝Apadà na-Aññhakathà  ＝Visuddhajanavilà sinã    

        《 -《优美净人》 

Cnid.＝Culla-Niddesa          《小义释》 

CnidA.＝Culla-Niddesa-Aññhakathà＝Saddhammapajjotikà＝              《小义释注》-《正法光明》 

D.＝Dãgha Nikà ya   《长部》 

DA.＝Dãgha Nikà ya-Aññhakathà＝Sumaï galavilà sinã 

    《长部义注》-《善吉祥美》 

Dò 1.＝Dãgha Nikà ya-ò ãkà      《长部复注》 

Dò 2.＝Dãgha Nikà ya-Abhinavañãkà   《长部新复注》※ 

Dhp.＝Dhammapada  《法句》 

DhpA.＝Dhammapada-Aññhakathà  《法句义注》 

Dhs.＝Dhammasaï gaõ ã  《法集论》 

DhsA.＝Dhammasaï gaõ ã-Aññhakathà＝Atthasà linã 

    《法集义注》-《殊胜义》 

Itv.＝Itivuttaka   《如是语》 

ItvA.＝Itivuttaka-Aññhakathà  《如是语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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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à taka   《本生》 

JA.＝Jà taka-Aññhakathà   《本生义注》 

Kkvt.＝Kaï khà vitaraõ ã-Aññhakathà    《疑惑度脱》 

Kkvtò 1.＝Kaï khà vitaraõ ã-Purà õ a-ñãkà《疑惑度脱古复注》※ 

Kkvtò 2.＝Kaï khà vitaraõ ã-Abhinava-ñãkà  

                《疑惑度脱新复注》※ 

Khp.＝Khuddakapà ñha  《小诵》 

KhpA.＝Khuddakapà ñha-Aññhakathà  ＝Paramatthadãpanã   

         《小诵义注》-《阐明胜义》 

Khus.＝Khuddasikkhà          《小学》※ 

M.＝Majjhima Nikà ya 《中部》 

MA.＝Majjhima Nikà ya-Aññhakathà＝Papa¤ ca-så danã 

    《中部义注》-《破除迷障》 

Mò ＝Majjhima Nikà ya-ò ãkà      《中部复注》 

Mil.＝Milindapa¤ ha  《弥林德问》 

Mnid.＝Mahà -Niddesa 《大义释》 

MnidA.＝Mahà -Niddesa-Aññhakathà＝Saddhammapajjotikà     

       《大义释义注》-《正法光明》 

Må s.＝Må lasikkhà           《根本学》※ 

Pa¤ pA.＝Pa¤ cappkaraõ a-Aññhakathà   《五论义注》 

Ps.＝Pañisambhidà magga  《无碍解道》 

Ptn1.＝Paññhà na, Tika Paññhà na      《三法巴他那》 

Ptn2.＝Paññhà na, Duka Paññhà na     《二法巴他那》 

Pà city.＝Pà cityà diyojanà            《心堕落等解》※ 

S.＝Saü yutta Nikà ya            《相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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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aü yutta Nikà ya-Aññhakathà＝Sà ratthappakà sinã 

      《相应部义注》-《显扬心义》 

Sò .＝Saü yutta Nikà ya-ò ãkà        《相应部复注》※ 

Sà rò .＝Sà ratthadãpanã-ò ãkà         《阐明实义复注》※ 

SN.＝Sutta-Nipà ta                《经集》 

SNA.＝Sutta-Nipà ta-Aññhakathà＝ Paramatthadãpanã   

        《经集义注》-《阐明胜义》 

Thag.＝Theragà thà               《长老偈》 

ThagA.＝Theragà thà -Aññhakathà＝ Paramatthadãpanã   

      《长老偈义注》-《阐明胜义》 

Thig.＝Therãgà thà               《长老尼偈》 

ThigA.＝Therãgà thà -Aññhakathà＝ Paramatthadãpanã 

    《长老尼偈义注》-《阐明胜义》 

Ud.＝Udà na                  《自说经》 

Vajò .＝Vajirabuddhi-ò ãkà  《金刚觉复注》※ 

Vbh.＝Vibhaï ga              《分别论》 

VbhA.＝Vibhaï ga-Aññhakathà＝Sammohavinodanã 

      《分别义注》-《遣除痴迷》 

Vimò .＝Vimativinodanã-ò ãkà        《除疑复注》※ 

Vin.＝Vinaya-Piñaka     《律藏》 

VinA.＝Vinaya-Piñaka-Aññhakathà  ＝Samantapà sà dikà  

                              《律藏义注》-《普端严》 

VinsA.＝Vinayasaï gaha-Aññhakathà    《律摄义注》※ 

Vinlò .＝Vinayà laï kà ra-ò ãkà       《律庄严复注》※ 

Vism.＝Visuddhimagga          《清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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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mò .＝Visuddhimagga-Mahà -ñãkà＝Paramatthama¤ jå sà  

     《清净之道大复注》-《胜义宝箱》※ 

Vv.＝Vimà na-vatthu          《天宫故事》 

Y.＝Yamaka             《双论》 



 

期勉语 
 

 

沉溺于享受唱歌、看戏， 

以及追求各种欲望的满足， 

表面上似乎很快乐， 

可以纾解忧恼与痛苦。 

事实上，那如大象陷于泥沼中， 

越陷越深！ 

就如发痒的伤口， 

越抓越感染！ 

佛教徒所追求的喜悦与快乐， 

是来自内心的平静； 

体证涅槃的出世间乐， 

是诸佛所赞叹的！ 

无论何时何地， 

何不尝试平静内心、依教奉行， 

而不是追求感官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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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皈依、受戒与持戒 
   

第一章  皈依与受戒 

一、五戒 

(Pa¤ casãla) 
 

⊙求受三皈依和五戒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pa¤ c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阿杭 槃爹 帝萨拉内-那 萨哈 般遮西-朗 贪芒 

亚-吒-密 阿奴嘎航 嘎度阿 西-朗 爹特 美 槃爹）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五戒法，请尊者在摄受

后授戒给我！ 
 

   Du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pa¤ c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督帝央毕 阿杭 槃爹 帝萨拉内-那 萨哈 般遮

西-朗 贪芒 亚-吒-密 阿奴嘎航 嘎度阿 西-朗 爹

特 美 槃爹） 



上座部佛教在家居士须知 

2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五戒法，请尊者

在摄受后授戒给我！ 
 

Ta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pa¤ c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达帝扬毕 阿杭 槃爹 帝萨拉内-那 萨哈 般遮西

-朗 贪芒 亚-吒-密 阿奴嘎航 嘎度阿 西-朗 爹特 

美 槃爹）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五戒法，请尊者

在摄受后授戒给我！ 
 
   比 库：Yamahaü  vadà mi taü  vadehi (vadetha). 
          我念什么你（们）也跟着念。 
   受戒者：â ma, bhante. 
     （阿-吗 槃爹） 

      是的，尊者。 
 

    ⊙如果受戒者超过一位，则比库的引导词由斜

体字的单数改为复数： 
 vadehi（你说）   vadetha（你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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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皈依 
 

⊙比库念一遍 Namo tassa，受戒者跟着念三遍。 
 
    比 库：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那摩 达思 帕嘎瓦多 阿拉哈多 三马三布他思） 

礼敬那位跋嘎瓦、阿拉汉、正自觉者！ 
 
    受戒者：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x3) 
（那摩 达思 帕嘎瓦多 阿拉哈多 三马三布他思） 

    礼敬那位跋嘎瓦、阿拉汉、正自觉者！（三遍） 
 
    ⊙比库念一句，受戒者跟着念一句：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布汤 萨勒囊 嘎差-米） 

   我皈依佛。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贪芒 萨勒囊 嘎差-米） 
   我皈依法。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桑康 萨勒囊 嘎差-米） 

     我皈依僧。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督帝央毕 布汤 萨勒囊 嘎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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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我皈依佛。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督帝央毕 贪芒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二次我皈依法。 
   Du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督帝央毕 桑康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二次我皈依僧。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达帝扬毕 布汤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三次我皈依佛。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达帝扬毕 贪芒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三次我皈依法。 
   Ta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达帝扬毕 桑康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三次我皈依僧。 
 
  比  库：Tisaraõ agamanaü  paripuõ õ aü . 
          三皈依已经圆满。 
 
  受戒者：â ma, bhante. 
         （阿-吗 槃爹） 

      是的，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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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戒 
 

    ⊙比库每念完一条学处，受戒者也跟着念： 
   1. 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巴-纳-帝巴-达-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

呀-米） 

    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2. Adinnà dà 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阿丁纳达-纳-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

呀-米） 

    我受持离不与取学处。 
 

   3. Kà mesu micchà cà r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嘎-美-苏 密差-吒-拉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

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欲邪行学处。 
 

  4. Musà và d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母沙-哇-达-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呀-

米） 

    我受持离虚妄语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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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Surà -meraya-majja-pamà d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苏拉- 美拉呀 吗遮 巴吗-达他-纳- 威-拉吗尼

- 西卡-巴当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学处。 
 

    比 库：Tisaraõ ena saha pa¤ casãlaü  dhammaü  
sà dhukaü  katvà  appamà dena sampà detha. 
    善作三皈依和五戒法后，应以不放逸而成就！ 
 

    受戒者：â ma, bhante. 
           （阿-吗 槃爹）  

       是的，尊者。 
 
    ⊙发愿与回向 
         
    Idaü  me pu¤ ¤ aü  à savakkhayà 'vaham hotu. 
  （伊当 美 本酿 阿-萨哇卡呀-哇航 厚度）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 
 

    Idaü  me sãlaü  nibbà nassa paccayo hotu. 
   （伊当 美 西-朗 尼巴-纳思 巴吒哟 厚度） 

    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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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ma pu¤ ¤ abhà gaü  sabbasattà naü  bhà jemi. 
   （吗吗 本酿帕-岗 萨巴萨达-囊 帕-姐米） 

    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 
 

    Te sabbe me samaü  pu¤ ¤ abhà gaü  labhantu. 
   （爹 萨悲 美 萨芒 本雅帕-岗 拉槃度） 

    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Sà dhu！    Sà dhu！    Sà dhu！ 
萨度        萨度       萨度 

 
 

 
  Atha kho bhagavà  bhikkhå  à mantesi- ``handa dà ni, 
bhikkhave, à mantayà mi vo, vayadhammà  saï khà rà  
appamà dena sampà dethà ''ti. Ayaü  tathà gatassa pacchimà  
và cà .                                     
 
    当时，跋嘎瓦告诉比库们：“诸比库，我现在告诉你们：

诸行是灭法，当不放逸地努力！”这是如来最后的话。 
                                                                                                                  

（D.ii,p.156.）《长部‧大般涅槃经》 
 
 
 
 
 
 



上座部佛教在家居士须知 

8 

二、近住八戒 

(Aññhaï ga-uposathasãla) 
 
    ⊙求受三皈依和近住八戒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aññhaï ga 
samannà 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阿杭 槃爹 帝萨拉内-那 萨哈 阿汤格 萨满那

-嘎当 伍波-萨特西-朗 贪芒 亚-吒-密 阿奴嘎航 

嘎度阿 西-朗 爹特 美 槃爹）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具有八支的近住戒法，

请尊者在摄受后授戒给我！ 
 
   Du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aññhaï ga samannà 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督帝央毕 阿杭 槃爹 帝萨拉内-那 萨哈 阿汤

格 萨满那-嘎当 伍波-萨特西-朗 贪芒 亚-吒-密 

阿奴嘎航 嘎度阿 西-朗 爹特 美 槃爹）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具有八支的近住

戒法，请尊者在摄受后授戒给我！ 
 
  Ta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aññhaï ga samannà 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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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帝扬毕 阿杭 槃爹 帝萨拉内-那 萨哈 阿汤

格 萨满那-嘎当 伍波-萨特西-朗 贪芒 亚-吒-密 

阿奴嘎航 嘎度阿 西-朗 爹特 美 槃爹）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具有八支的近住

戒法，请尊者在摄受后授戒给我！ 
 
   比 库：Yamahaü  vadà mi taü  vadehi (vadetha). 
           我念什么你（们）也跟着念。 
 
   受戒者：â ma, bhante. 
     （阿-吗 槃爹） 
      是的，尊者。 
 
    ⊙如果受戒者超过一位，则比库的引导词由斜

体字的单数改为复数： 
 vadehi（你说）   vadetha（你们说） 
 

三皈依 
 
    ⊙比库念一遍Namo tassa，受戒者跟着念三遍。

        
    比 库：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那摩 达思 帕嘎瓦多 阿拉哈多 三马三布他思） 

礼敬那位跋嘎瓦、阿拉汉、正自觉者！ 
    受戒者：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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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mà sambuddhassa. (x3) 
（那摩 达思 帕嘎瓦多 阿拉哈多 三马三布他思） 

    礼敬那位跋嘎瓦、阿拉汉、正自觉者！（三遍） 
 

⊙比库念一句，受戒者跟着念一句。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布汤 萨勒囊 嘎差-米） 

    我皈依佛。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贪芒 萨勒囊 嘎差-米） 

    我皈依法。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桑康 萨勒囊 嘎差-米） 

    我皈依僧。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督帝央毕 布汤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二次我皈依佛。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督帝央毕 贪芒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二次我皈依法。 
   Du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督帝央毕 桑康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二次我皈依僧。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达帝扬毕 布汤 萨勒囊 嘎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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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我皈依佛。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达帝扬毕 贪芒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三次我皈依法。 
   Ta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达帝扬毕 桑康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三次我皈依僧。 
 
  比  库：Tisaraõ agamanaü  paripuõ õ aü . 
          三皈依已经圆满。 
 
  受戒者：â ma, bhante. 
         （阿-吗 槃爹） 

        是的，尊者。 
 
 

八戒 
 
    ⊙比库每念一条学处，受戒者也跟着念： 
  1. 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巴-纳-帝巴-达-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

帝呀-米） 

    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2. Adinnà dà 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阿丁纳达-纳-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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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米） 

    我受持离不与取学处。 
 
   3. Abrahmacariy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阿布拉马吒利呀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

帝呀-米） 

    我受持离非梵行学处。 
 
  4. Musà và d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母沙-哇-达-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呀

-米） 

    我受持离虚妄语学处。 
 
   5. Surà -meraya-majja-pamà d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苏拉- 美拉呀 吗遮 巴吗-达他-纳- 威-拉吗尼

- 西卡-巴当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学处。 
 
   6. Vikà labhoja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威嘎-拉播吒纳-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

帝呀-米） 

    我受持离非时食学处。 
   7. Nacca-gãta-và dita-viså kadassanà  mà là -gan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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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epana-dhà raõ amaõ ó ana-vibhå sanaññhà 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纳遮 吉-德 哇-帝德 威苏-科 达萨那- 吗-拉-

甘特 威雷巴那 塔-拉那 曼达那 威普-萨那塔-那-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妆饰、

装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学处。 
  
  8. Uccà sayana-mahà saya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伍吒-萨雅那 马哈-萨雅那- 威-拉吗尼- 西卡-

巴当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高、大床座学处。 
 
    比 库：Tisaraõ ena saha aññhaï ga samannà 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sà dhukaü  katvà  
appamà dena sampà detha. 
    善作三皈依和具有八支的近住戒法后，应以不

放逸而成就！ 
 
    受戒者：â ma, bhante. 
           （阿-吗 槃爹） 

       是的，尊者。 
 
 

⊙发愿与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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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aü  me pu¤ ¤ aü  à savakkhayà 'vaham hotu. 
   （伊当 美 本酿 阿-萨哇卡呀-哇航 厚度）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 
 
    Idaü  me sãlaü  nibbà nassa paccayo hotu. 
   （伊当 美 西-朗 尼巴-纳思 巴吒哟 厚度） 
    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 
 
    Mama pu¤ ¤ abhà gaü  sabbasattà naü  bhà jemi. 
   （吗吗 本酿帕-岗 萨巴萨达-囊 帕-姐米） 
    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 
 
    Te sabbe me samaü  pu¤ ¤ abhà gaü  labhantu. 
   （爹 萨悲 美 萨芒 本雅帕-岗 拉槃度） 
    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Sà dhu！    Sà dhu！    Sà dhu！ 
萨度       萨度       萨度 

 
 

 
    Tumhehi kiccamà tappaü , akkhà tà ro tathà gatà ; 
    Pañipannà  pamokkhanti, jhà yino mà rabandhanà . 
 
         汝等自努力！如来唯说者。 
         已修禅定者，解脱魔系缚。 

                    （Dhammapada 276.）《法句》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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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住九戒 

(Navaï ga-uposathasãla) 
 
    ⊙求受皈依近住九戒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navaï ga 
samannà 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阿杭 槃爹 帝萨拉内-那 萨哈 那旺格 萨满那

-嘎当 伍波-萨特西-朗 贪芒 亚-吒-密 阿奴嘎航 

嘎度阿 西-朗 爹特 美 槃爹）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具有九支的近住戒法，

请尊者在摄受后授戒给我！ 
 
   Du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navaï ga samannà 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督帝央毕 阿杭 槃爹 帝萨拉内-那 萨哈 那旺

格 萨满那-嘎当 伍波-萨特西-朗 贪芒 亚-吒-密 

阿奴嘎航 嘎度阿 西-朗 爹特 美 槃爹）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具有九支的近住

戒法，请尊者在摄受后授戒给我！ 
 
  Ta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ha navaï ga 

samannà 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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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达帝扬毕 阿杭 槃爹 帝萨拉内-那 萨哈 那旺

格 萨满那-嘎当 伍波-萨特西-朗 贪芒 亚-吒-密 

阿奴嘎航 嘎度阿 西-朗 爹特 美 槃爹）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具有九支的近住

戒法，请尊者在摄受后授戒给我！ 
 
   比 库：Yamahaü  vadà mi taü  vadehi (vadetha). 
           我念什么你（们）也跟着念。 
   受戒者：â ma, bhante. 
     （阿-吗 槃爹）            
      是的，尊者。 
 
    ⊙如果受戒者超过一位，则比库的引导词由斜

体字的单数改为复数： 
 vadehi（你说）   vadetha（你们说） 
 

三皈依 
 

⊙比库念一遍 Namo tassa，受戒者跟着念三遍。 
 
    比 库：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那摩 达思 帕嘎瓦多 阿拉哈多 三马三布他思） 

礼敬那位跋嘎瓦、阿拉汉、正自觉者！ 
    受戒者：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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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mà sambuddhassa. (x3) 
（那摩 达思 帕嘎瓦多 阿拉哈多 三马三布他思） 

    礼敬那位跋嘎瓦、阿拉汉、正自觉者！（三遍） 
 

⊙比库念一句，受戒者跟着念一句。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布汤 萨勒囊 嘎差-米）  

    我皈依佛。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贪芒 萨勒囊 嘎差-米） 

    我皈依法。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桑康 萨勒囊 嘎差-米） 

    我皈依僧。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督帝央毕 布汤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二次我皈依佛。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督帝央毕 贪芒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二次我皈依法。 
   Du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督帝央毕 桑康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二次我皈依僧。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达帝扬毕 布汤 萨勒囊 嘎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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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我皈依佛。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达帝扬毕 贪芒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三次我皈依法。 
   Ta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达帝扬毕 桑康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三次我皈依僧。 
 
  比  库：Tisaraõ agamanaü  paripuõ õ aü . 
          三皈依已经圆满。 
 
  受戒者：â ma, bhante. 
         （阿-吗 槃爹）  

      是的，尊者。 
 

九戒 
 
    ⊙比库每念一条学处，受戒者也跟着念： 
   1. 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巴-纳-帝巴-达-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

帝呀-米） 

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2. Adinnà dà 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阿丁纳达-纳-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

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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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持离不与取学处； 
 
   3. Abrahmacariy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阿布拉马吒利呀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

帝呀-米） 

    我受持离非梵行学处。 
 
  4. Musà và d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母沙-哇-达-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呀

-米） 

    我受持离虚妄语学处。 
  
  5. Surà -meraya-majja-pamà d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苏拉- 美拉呀 吗遮 巴吗-达他-纳- 威-拉吗尼

- 西卡-巴当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学处。 
 
   6. Vikà labhoja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威嘎-拉播吒纳-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

帝呀-米） 

    我受持离非时食学处。 
  7. Nacca-gãta-và dita-viså kadassanà  mà là -gandha- 
vilepana-dhà raõ amaõ ó ana-vibhå sanaññhà n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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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纳遮 吉-德 哇-帝德 威苏-科 达萨那- 吗-拉-

甘特 威雷巴那 塔-拉那 曼达那 威普-萨那塔-那-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妆饰、

装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涂香学处。 
 
  8. Uccà sayana-mahà saya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伍吒-萨雅那 马哈-萨雅那- 威-拉吗尼- 西卡-

巴当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高、大床座学处。 
 
   9. Mettà sahagatena cetasà  sabbapà õ abhå tesu 
pharitvà  viharaõ aü  samà diyà mi. 
  （美达-萨哈嘎得那 贼达萨- 萨拔巴-纳菩-得苏 

帕利度阿 威哈拉囊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伴随着慈爱之心遍满一切众生而住。 
 
    比 库：Tisaraõ ena saha navaï ga samannà 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sà dhukaü  katvà  
appamà dena sampà detha. 
    善作三皈依和具有九支的近住戒法后，应以不

放逸而成就！  
    受戒者：â ma, bhante. 
           （阿-吗 槃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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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尊者。 
 
    ⊙发愿与回向 
 
    Idaü  me pu¤ ¤ aü  à savakkhayà 'vaham hotu. 
   （伊当 美 本酿 阿-萨哇卡呀-哇航 厚度）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 
 
    Idaü  me sãlaü  nibbà nassa paccayo hotu. 
   （伊当 美 西-朗 尼巴-纳思 巴吒哟 厚度） 

    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 
 
    Mama pu¤ ¤ abhà gaü  sabbasattà naü  bhà jemi. 
   （吗吗 本酿帕-岗 萨巴萨达-囊 帕-姐米） 

    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 
 
    Te sabbe me samaü  pu¤ ¤ abhà gaü  labhantu. 
   （爹 萨悲 美 萨芒 本雅帕-岗 拉槃度） 

    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Sà dhu！    Sà dhu！    Sà dhu！ 
萨度       萨度       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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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家十戒 

(Gahaññha-dasasãla) 
 

⊙求受皈依居家十戒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ddhiü  gahaññha- 

das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阿杭 槃爹 帝萨拉内-那 萨挺 嘎哈特 达思西

-朗 贪芒 亚-吒-密 阿奴嘎航 嘎度阿 西-朗 爹特 

美 槃爹）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在家十戒法，请尊者在

摄受后授戒给我！ 
 
   Du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ddhiü  
gahaññha-das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督帝央毕 阿杭 槃爹 帝萨拉内-那 萨挺 嘎哈

特 达思西-朗 贪芒 亚-吒-密 阿奴嘎航 嘎度阿 

西-朗 爹特 美 槃爹）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在家十戒法，请

尊者在摄受后授戒给我！ 
 
   Tatiyam'pi, ahaü , bhante, tisaraõ ena saddhiü  
gahaññha-dasasãlaü  dhammaü  yà cà 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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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帝扬毕 阿杭 槃爹 帝萨拉内-那 萨挺 嘎哈

特 达思西-朗 贪芒 亚-吒-密 阿奴嘎航 嘎度阿 

西-朗 爹特 美 槃爹）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在家十戒法，请

尊者在摄受后授戒给我！ 
 
   比 库：Yamahaü  vadà mi taü  vadehi (vadetha). 
          我念什么你（们）也跟着念。 
 
   受戒者：â ma, bhante. 
    （阿-吗 槃爹） 

     是的，尊者。 
 
    ⊙如果受戒者超过一位，则比库的引导词由斜

体字的单数改为复数： 
 vadehi（你说）   vadetha（你们说） 
 

三皈依 
 

⊙比库念一遍 Namo tassa，受戒者跟着念三遍。 
 
    比 库：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那摩 达思 帕嘎瓦多 阿拉哈多 三马三布他思） 

礼敬那位跋嘎瓦、阿拉汉、正自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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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戒者：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x3) 
（那摩 达思 帕嘎瓦多 阿拉哈多 三马三布他思） 

    礼敬那位跋嘎瓦、阿拉汉、正自觉者！（三遍） 
 
    ⊙比库念一句，受戒者跟着念一句。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布汤 萨勒囊 嘎差-米）  

    我皈依佛。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贪芒 萨勒囊 嘎差-米） 

    我皈依法。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桑康 萨勒囊 嘎差-米） 

    我皈依僧。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督帝央毕 布汤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二次我皈依佛。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督帝央毕 贪芒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二次我皈依法。 
   Du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督帝央毕 桑康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二次我皈依僧。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达帝扬毕 布汤 萨勒囊 嘎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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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我皈依佛。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达帝扬毕 贪芒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三次我皈依法。 
    Tatiyam'p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达帝扬毕 桑康 萨勒囊 嘎差-米） 

    第三次我皈依僧。 
 
  比  库：Tisaraõ agamanaü  paripuõ õ aü . 
          三皈依已经圆满。 
 
  受戒者：â ma, bhante. 
         （阿-吗 槃爹）  

      是的，尊者。 
 

十戒 
 
    ⊙比库每念一条学处，受戒者也跟着念： 
   1. 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巴-纳-帝巴-达-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

帝呀-米） 

    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2. Adinnà dà 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阿丁纳达-纳-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

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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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受持离不与取学处； 
  
   3. Abrahmacariy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阿布拉马吒利呀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

帝呀-米） 

    我受持离非梵行学处。 
 
  4. Musà và d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母沙-哇-达-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呀

-米） 

    我受持离虚妄语学处。 
 
  5. Surà -meraya-majja-pamà daññhà n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苏拉- 美拉呀 吗遮 巴吗-达他-纳- 威-拉吗尼

- 西卡-巴当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放逸之因的诸酒类学处。 
 
   6. Vikà labhoja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威嘎-拉播吒纳-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

帝呀-米） 

我受持离非时食学处。 
 
 7. Nacca-gãta-và dita-viså kadassanà  veramaõ 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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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纳遮 吉-德 哇-帝德 威苏-科 达萨那- 威-拉

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观听跳舞、唱歌、音乐、表演学处。 
 

8. Mà là -gandha-vilepana-dhà raõ amaõ ó ana- 
vibhå sanaññhà 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吗-拉-甘特 威雷巴那 塔-拉那 曼达那 威普-

萨那塔-那- 威-拉吗尼- 西卡-巴当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妆饰、装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

涂香学处。 
 
  9. Uccà sayana-mahà saya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伍吒-萨雅那 马哈-萨雅那- 威-拉吗尼- 西卡-

巴当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高、大床座学处。 
 
   10. Jà tarå pa-rajata-pañiggahaõ à  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迦德卢巴 拉迦答 巴帝嘎哈那 威-拉吗尼- 西

卡-巴当 萨吗-帝呀-米） 

    我受持离接受金银学处。 
 
    比  库：Tisaraõ ena saddhiü  gahaññha-dasasãlaü  
dhammaü  sà dhukaü  surakkhitaü  katvà  appamà d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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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à detha. 
    很好地守护三皈依和在家十戒法后，应以不放

逸而成就！ 
 
    受戒者：â ma, bhante. 
           （阿-吗 槃爹） 

          是的，尊者。 
 
    ⊙发愿与回向 
 
    Idaü  me pu¤ ¤ aü  à savakkhayà 'vaham hotu. 
   （伊当 美 本酿 阿-萨哇卡呀-哇航 厚度）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 
 
    Idaü  me sãlaü  nibbà nassa paccayo hotu. 
   （伊当 美 西-朗 尼巴-纳思 巴吒哟 厚度） 

    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 
 
    Mama pu¤ ¤ abhà gaü  sabbasattà naü  bhà jemi. 
   （吗吗 本酿帕-岗 萨巴萨达-囊 帕-姐米） 

    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 
 
    Te sabbe me samaü  pu¤ ¤ abhà gaü  labhantu. 
   （爹 萨悲 美 萨芒 本雅帕-岗 拉槃度） 

    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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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à dhu！    Sà dhu！    Sà dhu！ 
萨度       萨度       萨度 

 
 

 
        Sabbapà passa akaraõ aü , kusalassa upasampadà . 
        Sacittapariyodapanaü , etaü  buddhà na sà sanaü . 
        莫作一切恶，具足于诸善， 
        净化其自心，此是诸佛教。 
 
        Khantã paramaü  tapo titikkhà , 

nibbà naü  paramaü  vadanti buddhà . 
        Na hi pabbajito parå paghà tã, 

na samaõ o hoti paraü  viheñhayanto. 
        忍辱为最高自制，诸佛说涅槃最上； 
        恼他实非出家者，害他者不是沙门。 
 
        Anå pavà do anå paghà to, pà timokkhe ca saü varo; 
        Matta¤ ¤ utà  ca bhattasmiü , panta¤ ca sayanà sanaü . 
        Adhicitte ca à yogo, etaü  buddhà na sà sanaü . 
        不诽谤与不害，守护巴帝摩卡， 
        于饮食知节量；独居边远住处， 
        及勤修增上心，此是诸佛之教。 

                                            
《Dhammapada》183-185  《法句》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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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三皈依的内容 

——巴利义注的解释 

一、《小诵》的义注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礼敬那位跋嘎瓦、阿拉汉、正自觉者 

   
Paramatthajotikà   1 
《阐明胜义》11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Dhamm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 Saï g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这皈依的开示乃是诸小（圣典）2的

开端。现在为了显示、分别、开显这（诸）小（圣典）的义

注－《阐明胜义》的目的而作此说： 
      “礼敬了最上应礼敬的三宝， 
        我将解释这《诸小（圣典）》的涵义。 
        《诸小（圣典）》（非常）深奥，有些是极难解释的， 

                                                 
1《阐明胜义》1－是《小诵》的义注，以下〈三皈依〉的注释是译自本

书第一部分的第 11 页至第 22 页（巴利圣典协会版）。 
2 由于《阐明胜义》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小诵》的义注，第二部分

是《经集》的义注，所以这里的“诸小圣典(Khuddakà naü )”是指含有

九个部分的《小诵》和《经集》这两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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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像我这般在此教（法）中尚未觉悟者。 
     然而直到今天，尚未破坏先前诸导师3的抉择， 

而且大师的九分教（法）4同样地还保留着。 
        因此我想（立足于大师的九分）教法， 
        以及依于古代（诸导师）的抉择而解说此义。 
        由于对正法的诸多尊敬，而不是想要自我称赞， 
        也不是为了轻毁他人，因此请专心地倾听！” 
    此中，对所说的“我将解释某些《诸小（圣典）》的涵

义”，我将先确定了《诸小（圣典）》（的范围）后，再解说

其涵义。 
                                                 
3“导师（à cariya 阿吒利）”－即老师、教师之意；在此是指佛教的宗教

师而言。 
4“大师的九分教法(Navaï gaü  satthu sà sanaü )”－即是将跋嘎瓦的三藏

教法，除了以三藏来分类外的另一种分类法，也就是把跋嘎瓦的一代教

法分成九类，即经(suttaü )、应颂(geyyaü )、记说（(veyyà karaõ aü )解说）、

偈颂(gà thà )、自说(udà naü )、如是语(itivuttakaü )、本生(jà takaü )、未曾

有法(abbhutadhammaü )、智解（(vedallaü )问答、论议）。《律藏》的义

注－《普端严》解释如下：“什么是以分（(aï ga)支分）（来分类跋嘎瓦

的一代教法）为九种呢？即是将一切（教法）分成：经、应颂、记说〔解

说〕、偈颂、自说、如是语、本生、未曾有法、智解〔问答；论议〕这

九类。此中，（《律藏》的）〈两部分别〉，《义释》，（《律藏》的）〈篇章〉、

〈附随〉，《经集》的《吉祥经》、《宝经》、《那喇咖经(Nà lakasutta)》、《都

瓦嗒咖经(Tuvaññakasutta)》，以及其他（附）有经名的如来语，当知为“经”。

一切（附）有偈颂的经，当知为“应颂”，特别是《相应（部）》的整个

〈有偈品〉。整部《阿毗达摩藏》、无偈的经，以及其他未在八分（教法）

所摄的佛语，当知为“记说（解说）”。《法句》、《长老偈》、《长老尼偈》，

以及《经集》中无经名的纯偈颂，当知为“偈颂”。喜智偈颂相应的八

十二经，当知为“自说”。以“此是跋嘎瓦所说”为首的方式而转起的

超过一百一十二经，当知为“如是语”。《无戏论本生经》等五百又五十

个本生（故事），当知为“本生”。以“诸比库，这是阿难的四种不可思

议、未曾有法”为首而转起的一切不可思议、未曾有法相应的诸经，当

知为“未曾有法”。《小智解经》、《大智解经》、《正见经》、《沙咖所问经》、

《行分别经》、《大满月经》等，一切问了各个能得智与满足的诸经，当

知为“智解〔问答〕”。（VinA.i,p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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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小（圣典）》是《小部》的一部分，而《小部》是

五部(nikà ya)的一部分。五部是指： 
      “长、中、相应、增支、小， 
        这五部从法从义都深奥。” 
    此中，《梵网经》等三十四经为《长部(Dãghanikà ya)》；
《根本法门经》等一百五十二经为《中部(Majjhimanikà ya)》；
《渡越瀑流经》等七千七百六十二经为《相应部(Saü yutta- 
nikà ya)》；《心遍取经》等九千五百五十七经为《增支部

(Aï guttaranikà ya)》；《小诵》、《法句》、《自说》、《如是语》、

《经集》、《天宫故事》、《鬼故事》、《长老偈》、《长老尼偈》、

《本生》、《义释》、《无碍解道》、《传记》、《诸佛史》、《所行

藏》，除了《律藏(Vinayapiñaka)》、《阿毗达摩藏(Abhidhamma- 
piñaka)》、四部外，其余的佛语为《小部(Khuddakanikà ya)》
5。 
    为什么这称为《小部》呢？由于诸多小法蕴的群聚与住

处，所以群聚与住处称为“部”。如说：“诸比库，我不见有

其他一部类如此多元性，诸比库，就像这畜生趣的生物一

样。”6的例子乃从（佛）教而来的；而“波尼咖(poõ iki)部、

吉卡离咖(cikkhallika)部”如此等（的例子）乃从世间而说

的。（本书）即是为了显示、分别、开显这系属于经藏，《小

部》一部分的诸小（圣典）之涵义的目的。 

                                                 
5 三藏的内容为： 

1.《律藏》－包含〈大分别〔比库分别〕〉、〈比库尼分别〉、〈大品〉、

〈小品〉和〈附随〉五部分。 
2.《经藏》－包含五部，即：《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

和《小部》。《小部》有十五部分，即：《小诵》、《法句》、《自说》、《如

是语》、《经集》、《天宫故事》、《鬼故事》、《长老偈》、《长老尼偈》、《本

生》、《义释》、《无碍解道》、《传记》、《诸佛史》和《所行藏》。 
3.《阿毗达摩藏》－包含七部论，即：《法集》、《分别》、《界》、《人

施设》、《论事》、《双》和《巴他那》。 
6 S.iii,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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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诸小（圣典）是由〈皈依〉、〈学处〉、〈三十二行相〉、

〈童子问〉、《吉祥经》、《宝经》、《墙外经》、《伏藏经》、《慈

经》所构成九部分的《小诵(Khuddakapà ñha)》为初，（而这

样的次序，乃是）诸导师辗转的传诵方式［语道］，而并不

是佛陀所（最先）说。 
    在跋嘎瓦所开示的： 

 “轮回许多生，寻找造屋者， 
流转没发现，诸苦再再生。 
已见造屋者，不再造家屋； 
你椽已毁坏，栋梁已破坏。 
心已离行作，已证诸爱尽。”7 

    这两首偈颂是一切佛语当中最先（说出）的；然而这（两

首偈颂）只是由心诵出，而非由语词说出。但在： 
      “热忱静虑婆罗门8，当诸法显现之时， 
        灭其一切诸疑惑，他知那有因之法。”9 
    这首偈颂则是（跋嘎瓦）最初用语词诵出的（佛语）。 
    因此，我将开始解释这始于诸小（圣典）的这（《小诵》）

之九个部分，以此为初：“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这是解释该义方法的本母： 
      “由谁、何处、何时、为什么说三皈依？ 
        不是（跋嘎瓦）最先说的，为什么在此最先说呢？ 
        在此如此净化了因缘后，从此之后： 
        解说佛陀、皈依以及（皈依）者。 
        我们阐明破、未破、果，以及所应行（皈依的对象）； 
        ‘皈依法’等二种，也是依此所知的方法。  
        与说明确定次第的原因，并以譬喻来阐明三皈依。” 
                                                 
7 Dhp.pp.43-4,v.153-154. 
8“婆罗门”在此是指“已除诸恶的漏尽者”，也就是阿拉汉，在此是特

指佛陀刚成佛后自称之词。（VinA.v,p.954.） 
9 Vin.i,p.2; Ud.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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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在第一偈有：“这三皈依由谁所说？何处说？何

时说？为什么说？如来所未最先说的（三皈依），为什么在

此最先说呢？”五个问题，这些问题的回答为： 
    “由谁所说？”：由跋嘎瓦所说，而不是由弟子、仙人

(isi)或诸天（所说）。 
    “何处？”：在巴拉纳西(Bà rà õ asã)仙人降（处）的鹿（野）

苑。 
    “何时？”：当亚思(Yasa)尊者和（他的）朋友（证）

得了阿拉汉，（当时世间）有六十一位阿拉汉，为了世间众

人的利益而说法时，（在那时候说的）。10 
    “为什么？”：为了（使令）出家和达上11。如说：“再

者，诸比库，应当如此使令出家、使令达上：首先，令剃除

须发，披着袈裟衣，令上衣偏袒一肩，礼诸比库足，提着脚

跟而坐〔蹲踞〕，合掌后，应（对受戒者如此）说：‘你如此

说：``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12 
    “为什么在此最先说呢？”：当知：当这大师的九分教

（法）以三藏而摄益后，（再）取先前诸导师(à cariya)的传

诵方式［语道(và canà magga)］。由于这种（传诵）方式［道］，

使得天（与）人成为近事男13或出家而进入（佛）教，所以

使进入教（法）的（此传诵）方式［道］－《小诵》，在此

最先说出。 
    已作因缘的净化了。 
    现在，对所说的：“解说佛陀、皈依以及（皈依）者”

                                                 
10 详见 Vin.i,p.20. 
11 达上：巴利语 upasampadà 的直译，由 upa (上) + sampadà  (达到，获

得)组成，意为达到上位，即达到称为上等状态的比库身份。 

北传古律通常译作受具足戒、受大戒、近圆等。——编者按 
12 Vin.i,p.22. 
13

 近事男：巴利语 upà saka 的直译，即在家居士。当知在本书的许多场

合也包括近事女（upà sikà 女居士）。——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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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说如下：“皈依的对象(saraõ aü )”）：此中，“佛陀

(Buddha)”乃能体证、遍修一切法无障碍智相、无上解脱（五）

蕴相续所施设的执取之差别有情，或者能成为一切知智足处

［近因］、现观（圣）谛所施设的执取（之差别有情）14。

如说：“‘佛陀’－跋嘎瓦自成、无师，对先前未曾听闻法，

自己已觉悟（圣）谛，并于此获得一切知，及于诸力自在。”
15到此乃是从义上解说佛陀。 
    若从文字，当知“‘已觉悟者’为佛陀；‘令觉悟者’为

佛陀”如此等方式。然而这所说的“佛陀”，佛陀是什么涵

义呢？“‘已觉悟诸（圣）谛者’为佛陀；‘令人们觉悟者’

为佛陀；以一切知者为佛陀；以已见一切者为佛陀；以无其

他引导者为佛陀；以萌发者为佛陀；以漏尽而称为佛陀；以

无随烦恼而称为佛陀；‘一向离贪者’为佛陀；‘一向离瞋者’

为佛陀；‘一向离痴者’为佛陀；‘一向无烦恼者’为佛陀；

‘已达一行道者’为佛陀；‘已独自觉无上正自觉者16’为

                                                 
14 这段话用比较容易了解的意思如下：在究竟的义理上，人或有情只

不过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相续而已，只是通俗上，我们施设成

概念的人或有情。而佛陀这个概念上的人，他是能够透过修行来体证、

来证悟对所有一切诸法没有任何障碍、无人能比的解脱的智慧。或者佛

陀这个概念上的人，他是能够证悟、了解四圣谛，以及佛陀这个概念上

的人，他是体证一切知智（能了知一切法的智慧，这是佛陀所独有的）

的根本〔直接〕原因。 
15 Mnid.p.143; Ps.i,p.174. 
16“独自觉悟无上正自觉者(eko anuttaraü  sammà sambodhiü  
abhisambuddho)”－我们在礼敬词及这里把旧译的“正等正觉者”翻译

成“正自觉者”，是依照《清净之道》所下的定义：“`Sammà  sà ma¤  ca 
sabbadhammà naü  pana Buddhattà  Sammà sambuddho.'正确地以及由自

己觉悟一切诸法者为正自觉者。”（Vism.p.201.） 
在《清净之道大复注》解释如下：“`Sammà 'ti aviparãtaü . Sà man'ti 

sayameva. Sambuddho'ti hi ettha saü -saddo ``san''ti etassa atthassa 
bodhako daññhabbo. Sabbadhammà nan'ti anavasesà naü  
¤ eyyadhammà naü '‘正确地’－即是无颠倒。‘自己’－即只是自己。‘正

自觉者’－此中的`三（sam）'字，即‘自己的（saü ）’，当理解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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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已破除未觉而获得觉悟者’为佛陀；所谓‘佛陀’

之名，非由母亲，非由父亲所取，（非由兄弟所取，非由姊

妹所取，非由朋友、同伴所取，非由亲戚、血亲所取，非由

沙门、婆罗门所取，非由诸天所取），乃是究竟解脱的诸佛、

跋嘎瓦在菩提树下，当他们获得、证知一切知智的同时所施

设的为‘佛陀’。”17 
    而且，在此就如世间在得达［世袭；了知］时称为“得

达［世袭；了知］者”，如此：“已觉悟诸（圣）谛者”为佛

陀。就如（世间）使叶干枯的风称为“叶枯者”，如此：“令

人们觉悟者”为佛陀。“以一切知者为佛陀”乃就以有觉悟

一切法的能力而觉悟者，所以称为“佛陀”。“以已见一切者

为佛陀”乃就以有使觉悟一切法的能力而觉悟，所以称为“佛

陀”。“以无其他引导者为佛陀”乃就非由他人令觉悟，而只

是由自己觉悟的，所以称为“佛陀”。“以萌发者为佛陀”乃

从种种功德萌发，如莲花之开花一般，所以称为“佛陀”。

“以漏尽而称为佛陀”，就如觉醒的男子，由于舍断了疲惫

的心，而熄灭了睡眠一般；同样地，以如此等其已灭尽一切

烦恼睡眠而觉醒者，因此称为“佛陀”。“已达一行道者为佛

陀”－这种说法乃是为了显示其所往趣的方法，即是为了觉

悟的目的，就如已到达道路的男子称为到达者，如此已达一

趣向道者也称为“佛陀”。“已独自觉无上正自觉者为佛陀”

－什么是非由他人使令觉悟故为佛陀呢？只是由自己觉悟

无上正自觉，所以称为“佛陀”。“已破除未觉而获得觉悟者

为佛陀”－由语词的方式为“布提(buddhi)、布汤(buddhaü )、
波陀(bodho)”，这就像从青、红特质相应的称为青布、红布

一样；同样地，为了令知而说：“与觉悟之德相应者为佛陀”。

从此之后（的句子）：“‘佛陀’之名非由……”如此等，乃

                                                                                                        
此觉悟者之义。‘一切诸法’－即无余的所引导诸法。”（Vismò .i,p.227.） 
17 Ps.i,p.174; Nd.i,p.45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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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为了令觉悟的目的，而此（施设）是随行于该义的施设而

说的。当知一切文句与佛陀相关的字，乃是以同样的方式而

能成就其义。这是从文字来解说佛陀。 
     
    现在，在皈依等，（皈依处(saraõ aü )）：就如“它杀”

为皈依（处），即“已皈依者由其皈依而杀害、破坏、除去、

消灭（其）怖畏、战栗、痛苦、恶趣、烦恼”之义。 
    或者由他转起利益与遮止不利，而杀害诸有情的怖畏为

佛陀；由令渡过（三）有(bhava)的沙漠以及给与安稳为法；

以少有所作（如给与布施、供养、恭敬的机会）而得大果的

原因为僧。所以由此方法三宝为皈依（处）。   
 
    （皈依(saraõ agamana)）：由该净信、该尊重那（三宝）

而灭除烦恼，转起那依怙行相，或不由他人之缘所生起的心

为皈依。 
 
    （皈依者(gamaka)）：具备（生起）该（心）的有情（为

皈依者18），而他行该皈依，即以上述方式心生起：“这（三

宝）是我的皈依，这是（我的）依怙”，如此导入之义。 
    以及有些（皈依者）在入（皈依）之时，如答巴苏

(Tapassu)、跋离咖(Bhallika)等一样地受持：“尊者，我们皈

依跋嘎瓦及法，愿跋嘎瓦忆持我们为在家信徒。”19 或者像

马哈咖沙巴（Mahà kassapa 大迦叶）等以入为弟子的情况一

样：“尊者，跋嘎瓦是我的导师(Satthà )，我是（跋嘎瓦的）

弟子。”20 或者像梵寿(Brahmàyu)等的倾向一样：“在如此说

                                                 
18 “皈依处”是指皈依的对象，也就是佛、法、僧三宝；“皈依”是指

皈依者所能皈依的心；“皈依者”即皈依的人。 
19 Vin.i,p.4.  ※答巴苏(Tapassu)和跋离咖(Bhallika)是佛陀初成佛时，最

早皈依的在家信徒。 
20 S.ii,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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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梵寿婆罗门从座而起，上衣偏袒一肩，向跋嘎瓦合掌，

以自说说出三遍：‘礼敬那位跋嘎瓦、阿拉汉、正自觉者；

礼敬……觉者。’”21 
    或者如致力于业处的（禅修者）一样，把自己奉献（给

三宝）；或者如圣人一般，已断了皈依的杂染。如此以各种

方式从（所缘）境和作用而入（皈依）。 
    这是皈依与（皈依）者的解说。 
 
    现在，接着对所说的“我们阐明破、未破、果，以及

所应行（皈依的对象）”。（以下）这是对破等的阐明：  
    （破）：已如此皈依的人有两种破（其皈依）：有罪的与

无罪的。死亡是无罪的（破其皈依）；有罪的（破其皈依）

为采用所说的（皈依）方式对待（佛陀以外）其他的导师；

以及采用所说的（皈依）方式（其程序）颠倒了，而这两种

（破其皈依）只会发生在诸凡夫上。 
 
    （杂染）：由于对佛陀诸德生起无智、怀疑、邪智，以

及生起不恭敬等而使他们的皈依成为杂染。而诸圣人的皈依

只有不破和没有杂染的皈依。如说：“这是不可能、不会发

生的，凡见成就的人可能指出其他人为导师。”22 对于诸凡

夫，只要他们的皈依还没有达到破，他们的皈依就未破。 
 
    （果）：有罪地破了他们的皈依，以及（其皈依）是有

杂染的，则有不可爱的果；无罪（地破了他们的皈依，因为）

没有异熟（果报），所以没有果。而未破（皈依）的结果，

只会给与可意的果，如说： 
      “凡已皈依佛陀者，将不会投生苦界； 

                                                 
21  M.ii,p.140. 
22  M.iii,p.65; A.i,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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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舍弃人身之后，他们将圆成天身。”23 
    在这当中，“已皈依的（圣者），由于已断了皈依的杂染，

所以他们将不会往趣苦界；而其他的皈依者，则（可能）往

趣（苦界）。”当知这是此偈颂的意趣。 
    到此乃是破、未破，和果的阐明。 
 
    在所应行(gamanãya)（皈依的对象），（反对者）责难说：

“我皈依佛(Buddhaü  saraõ aü  gacchà mi)”，在此凡皈依佛

者，假如他前往佛或皈依，则在一语句（叙述）两处是没有

意义的。为什么？假如以去［往趣(gamana)］的动词有两个

受词，就如若用“他带羊（去）村”等一样，诸文法家是不

想要有两个被动受词的，只有“他去东方，他去西方”等才

有意义。 
    （答）：并非（如此）。同一使役动词的状态并不是佛（和）

皈依（两字）的意趣；假如在同一使役动词的状态有他们（佛

和皈依两字）的意趣，则丧失［击破］其心者，也会有在前

往佛陀之时，而成已皈依。因此，当已行皈依者，他只是向

那殊胜的“佛陀”。 
    （问）：虽然如此，然而“此皈依安稳，此皈依最上”24

之语，难道不是同一使役动词性吗？ 
    （答）：并非（如此），这里只是该状态而已。在此，同

一使役动词状态的意趣，只在偈颂的（一）行：“皈依了这

佛等三宝称为破除怖畏，其皈依的情况是无例外地安稳皈依

与最上皈依。”然而，若有在余处与往趣相结合，则其皈依

不足以成就，所以并非此意趣。（因此你的责难）并未得逞。 
    （问）：在“得由此皈依，解脱一切苦”25，这里（文

中）与往趣相结合而皈依成就，（难道不是）同一使役动词

                                                 
23  D.ii,p.255. 
24  Dhp.p.54,v.192. 
25  Dhp.p.54,v.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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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吗？ 
    （答）：并非（如此），也还是在之前所说过失的范围。

即使在这当中有同一使役动词的状态，即使已击破心者，在

来皈依了佛、法、僧，他将解脱一切苦。如此只是在先前所

说过失的范围，我们的义理并没有过失，所以这个（责难）

并未得逞。 
    就如：“阿难，凡来到（像）我（这样）善友者，（遭受）

生法的有情他们（将）从生解脱。”26 这里是指藉由（像）

跋嘎瓦（这样）善友的威力而解脱时，所以说：“来到……

善友……解脱。”这里也是如此，当藉由皈依佛、法、僧的

威力而解脱时，而说：“得由此皈依，解脱一切苦。”当知如

此是这里的意趣。 
    即使如此，一切方式的所应行性，既不是与佛陀结合，

也不是与皈依结合，也不是与（佛陀与皈依）两者（结合）。

以及希望“我去（皈依）”为所说的皈依者其所应行（皈依

的对象），从那所应说与此处相“结合”，因此而说，此处只

是以佛陀为应行（皈依）的对象。为了显示去皈依的行相之

义，皈依之词为：“我‘皈依佛’，这是（我的）依怙，破除

痛苦和给与利益者。”以此意趣，“我前往、奉侍、亲近、尊

敬此三宝。或者我如此了知、我（如此）觉知。”由于举凡

字根有“去(gati)”的涵义，它们也有“觉(buddhi)”的涵义。 
    （问）：（在此并）没有附加“如是(iti)”的字，那是适

当的吗？ 
    （答）：并非如此，在那里是有的。 
    （问）：假如那里有“如是(iti)”之义，如在：“他如实

了知‘色无常、色无常’”27如此等有“如此”的字一样，

应有“如此”的字相结合，然而并没有结合“如此”的字，

                                                 
26  S.i,p.88. 
27 S.iii,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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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并不合逻辑？ 
    （答）：并非如此。为什么？是含有该义的。如在：“凡

已皈依佛、法及僧者”如此等，这里也（当）有“如此”之

字义存在，但现在并没有“如此”之字在一切处结合。就如

对“如此”之字相结合，应以（“如此”之字）未结合之义

而令知，以及在其他如此种类（也是如此），因此那是没有

过失的。 
    在“诸比库，我允许以三皈依出家”28等只是皈依为所

应行（的对象）。 
    （问）：如前所说的：“皈依之语乃是为了显示往趣的行

相”，这也没有与“如此”的字相结合？ 
    （答）：并非如此，是有相结合的。为什么？只在该义

存在，此中实有该义存在。就如前面（所说）的一样，当知

即使未结合，也是有结合的。 
    其他方式则为之前所说过失的范围，因此只当取随所教

导的。这是所应行（皈依对象）的解说。 
 
    现在，对所说的：“‘皈依法’等二种，也是依此所知

的方法。”在那里所说的：“我皈依佛”，以及在那里所解释

的方式，当知在“我皈依法，我皈依僧”这两句也是（同样

的方式）。 
    在这当中，法（与）僧只有义和字的解说与（佛）不同，

其余的则与所说的相同。因此，这里我们只就不同的部分作

解说。 
    （法(Dhamma)）：有一（种说法）：“法为道、果（与）

涅槃。” 
    我们容许：“已修的道及已证知的涅槃，由保持不堕苦

界，给与最上安稳，以及离贪的道，只在此涵义为法。” 

                                                 
28 Vin.i,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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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取《最上净信经(Aggapasà da Sutta)》为例来

说：“诸比库，只要诸法是有为的，八圣道分可说是它们当

中最上的。”29如此等。 
 
    （僧(Saï gha)）：具备四种圣道、四沙门果30、住定的蕴

相续之人的团体为僧，（他们）是由见（和）戒所组成的群

体。而且跋嘎瓦也这么说：“阿难，你认为如何？凡我所证

知而说的法，这即是：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

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阿难，即使才两位比库，你见到

对这些法有不同的主张吗？”31 
    这实是指胜义僧是所应行“皈依的（对象）”，而且在诸

经也说：“应受供养、应受招待、应受布施、应受合掌，是

世间的无上福田。”32 
    这位已皈依者对其他（个别的）比库僧、比库尼僧、以

佛陀为首的比库僧，或者以四群（四人僧、五人僧、十人僧）

                                                 
29 A.ii,p34. 
30“四种圣道、四沙门果”－即所谓的四双八士；换句话说就是达到四

道与四果的四类圣者，即：入流道、入流果；一来道、一来果；不来道、

不来果；阿拉汉道和阿拉汉果。 
1. 入流（(sotà panna)－已入圣法流者）－在入流道完全断除了身见、

戒禁取见和疑三结；另有一种说法，入流道也断了嫉妒和悭这二种结。

入流圣者干竭了无始生死轮回的苦海，关闭了一切投生恶趣之门，他们

将不受第八有（生命体）。 
2. 一来(sakadà gà mã)－在一来道断了粗的欲界贪与瞋恚二结。一来圣

者最多再来此世间一次后即尽生死轮回（般涅槃）。 
3. 不来(anà gà mã)－在不来道完全断了欲贪与瞋恨。不来圣者由于已

经断了欲贪，所以他们将不会再投生到我们所处的欲界，而只在色界或

无色界般涅槃。 
4. 阿拉汉(arahant)－在阿拉汉道断了我慢、色贪、无色贪、掉举和无

明五结。阿拉汉圣者是完全没有烦恼漏者，所应做的都已成办，是最后

的一生，不再受生死轮回，是人、天世间的最上应施者。 
31 M.ii,p.245. 
32 M.i,p.37; A.i,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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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区分，乃至一人在跋嘎瓦（教）说而出家的通俗僧行礼敬

等，其皈依既没有破，也没有杂染33。此是这里的不同。 
    这（僧）和第二（法）皈依的破、未破等其余规定的解

说，当知只是如前所说的方式。到此乃是对“‘皈依法’等

二（种）也是此所知的方法”的解释。 
 
    现在，对“与说明确定次第的原因”，这里由“一切有

情之上首”，所以佛陀为三皈依一词之初；由他（佛）为根

源，由他所教导，所以其次为法；那法的保持与奉行者，所

以最后为僧。或者以促成一切有情利益者，所以佛为初；由

他为起源而带给一切有情利益性，所以其次为法；由为体证

利益的实践者与已体证利益者，所以最后为僧。在确定了皈

依的情况后，即已阐明了：“与说明确定次第的原因”。 
 
    现在当解说上面所说的“并以譬喻来阐明三皈依”。此

中，佛如满月；他所演说的法如月亮所散发的光辉；僧如由

满月光辉在世间所生的喜悦者。佛如刚升起的太阳；所演说

的法如那光芒之网；僧如由那光芒破除黑暗的世间。佛如燃

烧丛林的人；法如燃烧丛林之火，燃烧烦恼丛林；僧如烧了

丛林的那块土地，成了农田，由燃烧了烦恼而成为福田。佛

如大乌云；法如雨水；僧如在乡间由下雨而止息的灰尘，止

息了烦恼尘。佛如善调御师；正法如调伏骏马的方法；僧如

已善调伏的骏马之团体。佛如外科医生，拔出一切见箭；法

如拔除箭的方法；僧如已取出箭的人，拔除了见箭。佛如眼

科医生，切开愚痴的白内障；法如切除白内障的方法；僧如

已切除白内障而眼明净的人，切除了愚痴的白内障，拥有明

净智眼。佛如善巧的医生，能医治有随眠烦恼的病；法如正

确应用的药；僧如由使用药而善治愈了疾病的众人，善治愈

                                                 
33 这说明即使顶礼凡夫比库，也没破其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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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烦恼病的随眠。或者佛如善指导者；法如善道，（能到达）

安稳的目的地；僧如已行道者，到达了安稳的目的地。佛如

善巧的船师；法如船；僧如成功到达彼岸的人。佛如喜马拉

雅山［雪山(Himavà )］；法如由那（山）所生的草药；僧如

由服药而无病的人。佛如施财者；法如财宝；僧如随其所欲

地获得了财宝之人，正确地获得了圣财。佛如示［指出］伏

藏者；法如伏藏；僧如获得伏藏的人。再者，佛如能给与无

畏的稳健男子；法如无畏；僧如成就无畏的人，究竟成就无

畏。佛如（给与）安稳者；法如安稳；僧如安稳的人。佛如

善友；法如利益的教示；僧如依照那利益的教示而到达一切

处的人。佛如宝矿地；法如财宝的精髓；僧如受用财宝精髓

的人。佛如为王子洗浴者；法如洗发精；僧如已善洗浴的王

子众，沐浴了正法水。佛如装饰品的制造者；法如装饰品；

僧如经装饰的王子众，以正法而庄严。佛如旃檀(candana)
树；法如由该（树）所生的香；僧如由受用旃檀而寂静热恼

的人，以受用正法而寂静热恼。佛如给与法遗产者；正法如

遗产；僧如继承遗产的儿子众，继承正法遗产。佛如已开的

莲花；法如由该（花）所生的蜜；僧如享用那（蜜）的蜂群。

如此为“并以譬喻来阐明三皈依”。 

    到此乃先前的：“由谁、何处、何时、为什么说三皈依？”

等，为了解释该义所列出的四偈方法本母，该义已经阐明了。 

 
        《小诵》的义注－《阐明胜义》 
       三皈依的解释已结束 



上座部佛教在家居士须知 

46 

 

 
 

`Bahuü  ve saraõ aü  yanti, pabbatà ni vanà ni ca; 
â rà marukkhacetyà ni, manussà  bhayatajjità . 
N'etaü  kho saraõ aü  khemaü , n'etaü  saraõ amuttamaü ; 
N'etaü  saraõ amà gamma, sabbadukkhà  pamuccati. 
Yo ca buddha¤  ca dhamma¤  ca, saï gha¤  ca saraõ aü  gato; 
Cattà ri ariyasaccà ni, sammappa¤ ¤ à ya passati. 
Dukkhaü  dukkhasamuppà daü , dukkhassa ca atikkamaü ; 
Ariya¤  c'aññhaï gikaü  maggaü , dukkhå pasamagà minaü . 
Etaü  kho saraõ aü  khemaü , etaü  saraõ amuttamaü ; 
Etaü  saraõ amà gamma, sabbadukkhà  pamuccati.' 

                                                                 
《Dhammapada》188-192 

 

   众人怖所逼，多皈依诸山，丛林及园苑，孤树诸支提。 
   此非安稳依，此非最上依，不因此皈依，得脱一切苦。 
   诸有皈依佛，及皈依法僧，于四圣谛中，以正慧观见： 
   苦并苦之集，与永超众苦，及导至苦灭—之八支圣道。 
   此皈依安稳，此皈依最上，得由此皈依，解脱一切苦。 

《法句》188-192 



第二章  三皈依的内容 

47 

二、《沙门果经》的义注 
 

《长部·沙门果经》 

 
    “尊者，我皈依跋嘎瓦、法及比库僧，愿跋嘎瓦忆持

我为从今天开始终身皈依的近事男。”34 
 

《长部义注》－《善吉祥美》 
(Sumaï gala-vilà sinã) 

     
    “我皈依跋嘎瓦”的意思是：“跋嘎瓦是我的皈依、依

怙，破除痛苦和给与利益者。”，以此意趣“我前往、奉侍、

亲近、尊敬跋嘎瓦。或者我知、我觉（跋嘎瓦）。”由于凡字

根有“去”的含义，它们也有“觉”的含义。所以说“我前

往(gacchà mi)”也有“我知、我觉”的含义。 
     
    “（皈依）法，及（皈依）比库僧”：这里，由于“它

支持那些已证道、已作证灭、依教奉行者不堕四恶道”，因

此为法。从义上，那（法）为圣道与涅槃。曾这么说：“诸

比库，在有为法的范围里，八圣道分可说是最上的。”35 广
义的（法）并不只是圣道与涅槃，而且包括圣果与教理之法。

                                                 
34 D.i,p.85.  ※这段经文是《长部‧ 沙门果经》未生怨(Ajà tasattu)王自

誓皈依三宝为在家信徒之词，以下是译自本经的义注《善吉祥美》

(Sumaï gala-vilà sinã)第一册，第 229 至 235 页（巴利圣典协会版）的部

分。本文内容大致与《中部》的义注《破除迷障》的第一册第 130 至

136 页相同。 
35 A.ii,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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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盖青年天宫（事）(Chattamà õ avakavimà na)》这么说： 
    “此法无为、无厌恶，离贪、不动又无忧， 
   甜美、练达、善分别，请向此法入皈依！”36 
    此中，“离贪”说为道；“不动又无忧”是果；“无为法”

是涅槃；“此无厌恶、甜美、练达、善分别”乃分别三藏的

一切法蕴。 
    “僧”是由见（和）戒所组成的组合。从义上，那（僧）

是八种圣人的团体。在《天宫（故事）》这么说： 
    “说凡布施得大果，即那四双清净人， 
   那些八种见法人，请向此僧入皈依！”37  
    诸比库僧为比库僧。 
    到此乃国王所宣称的三皈依。 
 
    现在，为了善巧（三）皈依，当知以下解释的方法：“皈

依（处）、皈依、皈依者、皈依的种类、皈依之果、杂染（以

及）破。” 
    （皈依处(saraõ aü )）：从义上，就如“他杀”为皈依（处），

乃“已皈依者由其皈依而杀害、破坏、除去、消灭（其）怖

畏、战栗、痛苦、恶趣、烦恼”之义。这（皈依处）是三宝

的同义词。 
    或者“由他转起利益与遮止不利，而杀害诸有情的怖畏”

为佛陀；由令渡过（三）有的沙漠，以及给与安稳为法；

以少有所作而得大果的原因为僧。所以由此方法，三宝是

皈依（处）。 
    （皈依(saraõ agamana)）：由净信、尊重那（三宝）而灭

除烦恼，转起那依怙行相所生起的心为皈依。 

                                                 
36 Vv.p.80,v.882. 
37 Vv.p.81,v.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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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者(gamaka)）：具备（生起）皈依（心）的那位

有情（为皈依者）。即以上述方式心生起：“这三宝是我的皈

依，这是（我的）依怙”，如此导入之义。 
    当知到此为皈依（处）、皈依、皈依者的（解释）方法。 
    皈依的种类：有出世间和世间两种皈依。此中，出世

间（皈依）乃诸见谛者在道的刹那，正断皈依的杂染38。从

所缘，以涅槃为对象；从作用，对整个三宝的成就。   
    世间（皈依）乃诸凡夫镇伏皈依的杂染。从所缘，乃

以佛等功德为对象而成就之。从义上，乃在佛等对象获得信

心，以及以信为根的正见，即十福业事39中的见正直业而说。 
    这（世间皈依）有四种产生（方式）：由奉献自己、由

以那（三宝）为依怙、由以入为弟子的身份，和由顶礼。 
    此中，奉献自己即是：“从今天开始，我把自己奉献给

佛、法、僧。”如此将自己舍给佛等。 
    以那（三宝）为依怙即是：“请您忆持我：‘从今天开

始，佛是我的依怙、法是（我的）依怙、僧是（我的）依怙。’”

如此以那为依怙的情况。 
    以入为弟子的身分即是：“请您忆持我：‘从今天开始，

我是佛、法、僧的弟子。’”如此入为弟子的身份。 
    顶礼即是：“请您忆持我：‘从今天开始，我只对佛等

三种对象行问讯、起迎、合掌、恭敬业。’”如此对佛等行最

上的五体投地礼。 
    取这四种方式其中之一而皈依。 
    再者，以：“我把自己舍给跋嘎瓦，我把自己舍给法、

                                                 
38 也就是见苦、集、灭、道四圣谛的人，在证悟入流道的刹那，完全

断了皈依的染污。 
39 十种福业事（修福的对象、基础(pu¤ ¤ akiriyavatthu)）即：布施、持戒、

禅修、恭敬、服务、回向、随喜、听法、说法、见正直业。（Abhs.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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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以及我施舍（我的）生命。”如此将自己舍给佛等。“我

已经施舍自己，已经施舍生命。直到命终我皈依佛，佛是我

的皈依、庇护、避难处。”当知如此为奉献自己。 
    以：“假如我可以遇见导师，那只是我所见的跋嘎瓦；

假如我可以遇见善逝，那只是我所见的跋嘎瓦；假如我可以

遇见正自觉者，那只是我所见的跋嘎瓦。”40 如此，如马哈

咖沙巴长老的皈依当知为入为弟子的身份。 
    “我将从村到村，从城到城游行， 
   礼敬正自觉者，及法的正法性。”41 
如此，如阿喇瓦咖(â ëavaka)（亚卡）等皈依当知为以那（三

宝）为依怙。 
    以“当时梵寿婆罗门(Brahmàyu Brahmaõ a)从座位起，

上衣偏袒一肩，以头顶礼跋嘎瓦足，以口吻跋嘎瓦足，以及

用手抚摸，并说出（自己的）名字：‘果德玛尊者，我是梵

寿婆罗门。果德玛尊者，我是梵寿婆罗门。’”42如此当知为

顶礼。 
    那（顶礼）有：向亲戚（顶礼）、因怖畏而（顶礼）、向

老师（顶礼），以及向应施者(dakkhiõ eyya)（顶礼）四种。

这里，只有向应施者顶礼而成皈依，而不是其他（三种）。

只由殊胜的取得皈依；只由殊胜的破（其皈依）。 
    因此，如有释迦族(Sà kiya)或果离族(Koëiya)人（想）：“佛

是我们的亲戚”而顶礼，如此并未取得皈依。或者有人（想）：

“沙门果德玛受到诸王礼敬，有大威力，假如不顶礼可能对

我不利”，因怖畏而顶礼，如此并未取得皈依。凡有人回忆

起曾向跋嘎瓦在菩萨时，在其前学得某事，或在成佛后（学

                                                 
40 S.ii,p.220. 
41 Sn.p.33,v.192. 
42 M.ii,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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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智者居于家，财产分四份， 
      一份财享用，两份经商业， 
   第四份储藏，以备灾难用。”43 
学取了似此的教导（而想）：“（他是）我的老师”而顶礼，

如此并未取得皈依。凡有人以：“这位是世间最上的应施者”

而顶礼，（四种顶礼当中）只有他取得（皈依）。如此以取得

皈依的近事男或近事女对外道出家的亲戚（想）：“这位是我

的亲戚”而顶礼，其皈依并没有破，何况（顶礼）未出家（的

亲戚）。同样地，若有人由于害怕而顶礼诸王（想）：“国人

都礼敬他，假如不顶礼可能对我不利。”以怖畏而顶礼，如

此并未取得皈依。同样地，向某技艺的外道老师（想）：“这

位是我的老师”而顶礼，（其皈依）也没有破。 
    如此，当知皈依的种类。 
 
    （皈依之果）：此中，出世间皈依以四沙门果为异熟果，

灭尽一切苦的利益果。以此而说： 
    “诸有皈依佛，及皈依法僧， 
   于四圣谛中，以正慧观见： 
   苦并苦之集，与永超众苦， 
   及导至苦灭  之八支圣道。 
   此皈依安稳，此皈依最上， 
   得由此皈依，解脱一切苦。”44 
    再者，以不会视（某行法）为常等，当知也是此之利益

果。以此而说：“这是不可能，不会发生的，凡见成就的人

可能视某行〔有为法(saï khà ra)〕为常、为乐，可能视某法

                                                 
43 D.iii,p.188. 
44 Dhp.p.54,v.19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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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可能杀母亲的生命，杀父亲、阿拉汉的生命，以恶心

出如来血，分裂僧团，指认其他人为导师。这是不可能的！”
45 
    世间皈依以有［生命体(bhava)］的成就及财富成就为

果。以此而说： 
  “凡已皈依佛陀者，将不会投生苦界； 

   在舍弃人身之后，他们将圆成天身。”46 
    另有这么说：“当时，沙咖天帝与其八万天众前往马哈

摩嘎喇那尊者处……。马哈摩嘎喇那尊者对站在一边的沙咖

天帝这么说：‘诸天之王，皈依佛实在善哉。诸天之王，以

皈依佛之因，有一些在这里的有情，在身坏命终之后投生善

趣、天界。他们在十处胜过其他诸天：天寿、天容、天乐、

天誉、天权、天色、天声、天香、天味、天触。’”47 对（皈

依）法及僧也是如此。再者，由《韦喇马经(Velà ma Sutta)》
48等当知皈依的殊胜果。 
    当知如此为皈依之果。 
 
    （杂染）：这里，世间皈依对（所皈依的佛、法、僧）

三种对象无智、怀疑、邪智等而成杂染，因此他没有大光明，

没有大遍满。而出世间皈依则没有杂染。 
 
    （破）：世间皈依有两种破（其皈依）：有罪的与无罪的。

此中，以奉献自己等对待其他导师等为有罪的（破其皈依），

这有不可爱的果；死亡是无罪的（破其皈依），因为这没有

                                                 
45 A.i,pp.26-27; M.iii,pp.64-5. 
46 D.ii,p.255. 
47 S.iv,pp.274-5.  ※第 275 页的经文为：“沙咖天帝与其五百天众前往

马哈摩嘎喇那尊者处……。” 
48 A.iv,pp.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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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熟（果报），所以没有果。出世间的（皈依）则没有破，

即使在有（(bhava)生命体）的中间，圣弟子不会指出其他人

为导师。 
    当知如此为皈依的杂染与破。 
 
    “尊者，愿跋嘎瓦忆持我为近事男”：乃愿跋嘎瓦如此

忆持、知道我“这个近事男”之义。 
    在此，为了善巧近事男的规定，当知“谁是近事男？为

什么（称）为近事男？他有什么戒？什么是他的活命？什么

是他的失坏？什么是他的成就？”这些论题。 
    在此，谁是近事男？即已皈依的在家人。曾这么说：“大

名，由于已皈依佛、已皈依法、已皈依僧。大名，因此他成

为近事男。”49 
    为什么（称）为“近事男”？从近侍三宝。由“他近

侍佛”为近事男；由“他近侍法”为近事男；由“他近侍僧”

为近事男。 
    他有什么戒？即以五离。如说：“大名，由于已离杀生，

已离不与取、欲邪行、虚妄语，（已离）放逸原因的谷物酒、

花果酒（和）酒精，大名，如此为近事男持戒。”50 
    什么是他的活命？即舍断五种邪贸易，以法公正地维

持生命。曾这么说：“诸比库，近事男不可从事这五种买卖。

是哪五种呢？买卖武器、买卖有情、买卖肉、买卖酒类、买

卖毒品51。诸比库，近事男不可从事这五种买卖。”52 
    什么是他的失坏？他的戒和活命失坏是他的失坏。再

                                                 
49 A.iv,p.220. 
50 A.iv,p.220. 
51“买卖或贸易(vaõ ijjà )”－义注解释为贩卖；“有情(satta)”－在此特指

贩卖人口。 
52 A.iii,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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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当知使他成为贱民（(Caõ ó à la)旃陀罗）、垢秽及卑劣的

也是他的失坏。从义上，即他们没有信等五法。如说：“诸

比库，具足五法的近事男成为贱民的近事男、垢秽的近事男

和卑劣的近事男。是哪五种呢？没有信；恶戒（破戒）；迷

信征兆；相信祥瑞，而不是业；以及从此（佛教）之外寻求

应施者(dakkhiõ eyya)，并先为该处服务。”53 
    什么是他的成就？他的戒成就和活命成就是他的成

就，即是使他成为如宝的状态等之信等五法。如说：“诸比

库，具足五法的近事男成为如宝的近事男、如红莲花的近事

男，和如白莲花的近事男。是哪五种呢？有信；持戒；不迷

信征兆；相信业，而不是祥瑞；以及不从此（佛教）之外寻

求应施者，并先为此处服务。”54 

                                                 
53 A.iii,p.206. 
54 A.iii,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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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五戒、八戒与十戒的内容 

——巴利义注的解释 

一、《正见经》的义注——释离十不善 

礼敬那位跋嘎瓦、阿拉汉、正自觉者 

 
  “马哈那马，由于已离杀生，已离不与取、欲邪行、虚

妄语，（已离）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大

名，如此为近事男的持戒。”55 
 

《中部·正见经》 
 
    “诸贤友，什么是不善？……诸贤友，杀生是不善，

不与取是不善，欲邪行是不善，虚妄语是不善，离间语是

不善，粗恶语是不善，杂秽语是不善，贪欲是不善，瞋恚

是不善，邪见是不善。……略……。诸贤友，什么是善？

诸贤友，离杀生是善，离不与取是善，离欲邪行是善，离

虚妄语是善，离离间语是善，离粗恶语是善，离杂秽语是

善，无贪是善，无瞋是善，正见是善。”56 

 
 
                                                 
55 A.iv,p.220. 
56 M.i,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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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义注》－《破除迷障》 
(Papa¤ caså danã)57 

 
    在不共通的：杀害生物为“杀生(pà õ à tipà ta)”；乃是杀

戮、杀害生物而说。这里的“生物”通俗上是指有情；从胜

义上则指命根。对那生物、存生物想，以杀思［心］，运用

身、语门中的一门，生起采取断那（生物）命根（的行动）

为“杀生”。 
    在（杀害）无德的畜生趣等生物，小生物为小罪；（杀）

大躯体者为大罪。为什么？由于加行〔努力〕大的缘故；即

使加行相等，也由于对象大（而得大罪）。对有德的人类等，

在（杀害）微德的生物为小罪；大德行的生物，则为大罪。

当知当身体和德行相等时，（凶手的）烦恼和攻击是柔弱的

为小罪；刚强的，则为大罪。 
    这（杀生）有五种构成要素：“是生物，生物想，杀心，

攻击，以及由那（攻击）而死。”有六种方法：“亲手的、命

令、投掷、设陷阱〔固定的〕、明所成（与）神变所成。” 
    由于这（杀生的解释）详细义理非常复杂，因此我们无

法详细（解说），有意想要了解其他（解释）者，可以查阅

《律藏》的义注－《普端严》(Samantapà sà dikà )。 
 
    拿取未给与的为“不与取(adinnà dà na)”；即是指拿取他

人的东西、盗贼、小偷而说。“不与”为他人所摄受〔拥有〕，

当他人〔所有主〕随所欲为的使用时，是不适合处罚而且无

罪的。在他人所摄受（物），他人所摄受想，以盗思［心〕

                                                 
57 MA.i,pp.198-202; DhsA.pp.9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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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采取盗取那（物品）的行动，为“不与取”。 
    （如果）该他人的所有物是低劣的，为小罪；殊胜〔贵

重〕的，则为大罪。为什么？因为物品殊胜〔贵重〕的缘故。

即使物品相等，（偷取）德行较高者的所有物为大罪；比起

较高德行者，（偷取）较低德行者的所有物为小罪。 
    这（不与取）有五种构成要素：“是他（人）所有物，

他（人）所有物想，盗心，采取行动，以及由那（行动）而

拿取。”有亲手等六种方法。那些偷取依其所相应的能以：

偷盗取、强迫取、遍计取、隐藏取和取筹（kusa﹙吉祥草﹚）

〔偷调签券〕这些方式进行。这只是简略，详细（请见）《普

端严》所说。 
 
    “欲邪行(kà mesu micchà cà ra)”里的“诸欲”是指行淫

〔性交〕。“邪行”是指一向被谴责的低劣行为。从特相，欲

邪行是指以非正法的目的，运用身门，侵犯不可行淫的对象

之思。 
    在此，对诸男子不可行淫的对象有二十种女人，即母护

女等十种女人：母护女、父护女、父母护女、兄弟护女、姊

妹护女、亲戚护女、宗族护女、法〔同宗教者〕护女、有（夫

主）护女和有罚女；以及财买妇等十种妇：财买妇、欲（爱）

住妇、财住妇、衣住妇、水钵〔盆〕妇、除（去头上荷物垫）

环妇、婢且妇、作务妇、俘虏妇和暂时妇。在诸女人当中，

有护女和有罚女二（种女），以及财买妇等十（种妇），这十

二种女人名为（除了夫主以外）其他男子不可行淫的对象

〔(agamanãyaññhà na)不应行处；不应行访的对象；构成邪淫

的对象〕。 
    他这邪行在不可行淫的对象无戒等德行，为小罪；具足

戒等德行，则为大罪。这（欲邪行）有四种构成要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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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行淫的对象，对那（对象）有行淫的心，行淫的加行〔努

力〕，忍受以道〔性交管道〕入道。”只有一种方法，即：亲

自的。  
  
    “虚妄”是由语或身的努力，致力于欺骗而破坏利益者。

以欺骗的目的，运用身、语门中的一门，以思［心］生起由

身、语的努力而欺骗他人为“虚妄语(musà và da)”。另外的

方法是：“虚妄”是不存在、不真实的事物。“语”是表达它

是存在、真实的。从特相，“虚妄语”是不真实的事物想要

表达让他人以为是真实，以思生起如此的表（示）。 
    那所破坏的利益小，为小罪；（所破坏的利益）大，则

为大罪。或者，诸在家者由于不想布施自己的所有物而生起

（说）：“（我）没有”等方式为小罪；由所说的（伪）证而

破坏利益者，则为大罪。对诸出家者（假如）获得了少许的

油或熟酥，为了开玩笑而以古代论法（说）：“我想今天有条

（油）河流进村子”为小罪；对未曾见的说：“曾见”等方

式，则为大罪。 
    这（虚妄语）有四种构成要素：“不真实的事物，欺骗

的心，适当的努力，以及他（人）了知该义。”只有一种方

法，即：亲自的。应当了解这是经由身、由身所系物或由语

所作欺骗他人的行为。假如这行为他人了知该义，只有产生

这行为的思之刹那结虚妄语业。 
 
    对“离间语”等：凡所说的话使其心喜爱自己，而对他

人（的喜爱）成为空（无所有）为“离间语”。使自己或他

人成为粗恶的言词，其本身自己即粗恶，既不悦耳，也不欢

心，这即是“粗恶语”。说杂秽无用、没有意义（的话），

这即是“杂秽语”。只由它们根源的思而得离间语等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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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只有那（思）是这里的意趣。 
    这里，“离间语(pisuõ à  và cà )”是以杂染心的思，生起身、

语的加行，以致分裂他人或欲使喜爱自己。被他所分裂的是

微德者，为小罪；大德行者，则为大罪。 
    这（离间语）有四种构成要素：“有他人可被分裂，意

图分裂（而想）：‘如此这将使（他们）分开、别离’；或者

想要使喜爱（自己而想）：‘如此将使我成为受喜爱、亲密’，

适当的努力，对方了知该义。” 
 
    “粗恶语(pharusà  và cà )”是以一向粗恶的思，生起身、

语的加行，带给他人致命般的伤害。以下故事可以阐明此义：

据说，有一个村子的男孩不听母亲的话而去森林。由于无法

制止他，母亲就怒骂：“愿有一头凶母牛追你！”果真有一头

母牛在那座森林出现。男孩便作真实（语）：“愿我母亲口中

所说的不会发生！愿她心里所想的发生！”母牛就如被绑着

一般在那里站着。即使如此致命伤般的方式，由于柔软的心

而成不是粗恶语。虽然有时父母会对子（女）们如此说：“愿

诸盗贼将你们砍成肉片！”实际上（他们）并不希望即使莲

叶掉落在他们（子女）的（身）上。有时老师（阿吒利）、

戒师会对弟子们如此说：“这些无惭、无愧的（小伙子）有

什么（用）？把他们赶出去！”然而他们还是希望他们（的

弟子们）在学习和修证上有所成就的。就如由于柔软的心而

成不是粗恶语；如此，即使语词柔软，也可能成为粗恶语。

想要杀人者（说）：“让这个（人）快乐的睡觉！”这话并非

不是粗恶语，这实由心的粗恶而成粗恶语。那（粗恶语）所

相关的为微德者，为小罪；大德行者，则为大罪。 
    这（粗恶语）有三种构成要素：“有他人可被骂，瞋怒

心，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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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秽语(samphappalà pa)”是以不善思，生起身、语的

加行，作出没有意义的表达。由所从事的（杂秽语）较迟钝

〔轻〕者，为小罪；由所从事的较大〔强〕者，则为大罪。 
    这（杂秽语）有两种构成要素：“倾向跋拉答(Bhà rata)
之战、西答(Sãtà )绑架案等（故事）没有意义的论题，以及

说如此的言论。” 
 
    以贪欲为“贪(abhijjhà )”；即面对他人的财物后，生起

倾向（拥有）它们之义。其特相是如此地贪取他人的财物：

“哦，（假如）这是我的该有多好啊！”（贪的）小罪和大罪

就如不与取（所说的）一样。 
    这（贪）有两种构成要素：“他人的财物，以及倾向于

（属于）自己。”只是对他人的财物为基础生起贪念，还没

有成为业道的种类，直到倾向于（属于）自己：“哦，（假如）

这是我的该有多好啊！”（才成为业道。） 
     
    障害利益（与）快乐为“瞋(byà pà do)”。其特相是消灭

他人的意念之过失。（瞋的）小罪和大罪就如粗恶语（所说

的）一样。 
    这（瞋）有两种构成要素：“其他有情，以及伤害他的

思念。”仅对其他有情为基础而生起忿怒，还没有成为业道

的种类，直到对他（生起）毁坏的思念：“哦，假如（他）

被砍、消灭该有多好啊！”（才成为业道。） 
 
    由于没有如实掌握而所见错误为“邪见(micchà diññhi)”。
其特相是持：“没有布施〔布施没有（果报）〕”等方式的见

颠倒。（邪见的）小罪和大罪就如杂秽语（所说的）一样；

以及非决定性的（邪见）为小罪；决定性的，则为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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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邪见）有两种构成要素：“以颠倒的方式执取事物，

依所执取的（在心中）现起。”     

 
 

 
 
   ` Àppamà dena bhikkhave, sampà detha, dullabho  

 buddhuppà do lokasmiü , dullabho manussattapañilà bho, 
 dullabhà  sampatti, dullabhà  pabbajjà , dullabhaü  
 saddhammassavanan, dullabho sappurisa saü sevo.  

   ` ầ rabhatha nikkamatha, yu¤ jatha buddhasà sane; 
    Dhunà tha maccuno senaü , naëà gà raü va ku¤ jaro. 
   ``Yo imasmiü  dhammavinaye, appamatto vihassati; 
    Pahà ya jà tisaü sà raü , dukkhassantaü  karissati. 
 
   诸比库，当不放逸地努力！ 

 诸佛出世难，获得人身难，刹那成就难， 
   出家（修行）难，听闻正法难，亲近善士难。 
   于佛教发勤、策励与努力！如象摧芦舍，遣除死魔军。 
   若于此法律，住于不放逸，他将作苦边，断生死轮回。                                                            

（DA.i,p.45; S.i,pp.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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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诵》的义注——释十学处 

   
《小诵》 

(Khuddaka-pà ñha) 
 

《阐明胜义》I58 

 

II 
 
(1. Pà õ à tipà t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2. Adinnà dà 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3. Abrahmacariy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4. Musà và d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5. Surà merayamajjapamà daññhà 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6. Vikà labhoja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7. Nacca-gãta-và dita-viså kadassa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8. Mà là -gandha-vilepana-dhà raõ a-maõ ó ana- 
vibhå sanaññhà 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9. Uccà sayana-mahà sayan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10. Jà tarå pa-rajatapañiggahaõ à  veramaõ ã-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 
                                                 
58《阐明胜义》1－是《小诵》的义注，以下〈十学处〉的注释是译自

本书第二部分的第 22 页至第 37 页（巴利圣典协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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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2. 我受持离不与取学处。 
   3. 我受持离非梵行学处。 
   4. 我受持离虚妄语学处。 
   5. 我受持离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学

处。 
   6. 我受持离非时食学处。 
   7. 我受持离观（听）跳舞、歌唱、音乐、表演学处。 

     8. 我受持离戴持、涂抹、庄严原因的花鬘、涂香、香

学处。 
     9. 我受持离（坐卧）高、大坐卧具学处。 
     10. 我受持离接受金银（钱）学处。”59 
 

如此显示了由三皈依而进入（佛）教，为了显示已进入

（教法）的近事男或出家者首先应当学的诸学处

(sikkhà pada)，已列出了学处诵，现在这本母(mà tikà )乃是为

了解释其义： 
    “这些由谁、何处、何时、为什么而说？及那方式，说

了、作了确定，（并）从共同〔共通〕与不同〔差别〕

（作确定）。 
   我当说那自性罪与制罪， 
   确定了那之后，（应当）从共通文句的辞和义， 
   对一切（学处）共同的（文句）作解说。 
   这时解说从前五（学处）的差别义理， 
   从杀生开始，从单一等， 
   同样地从所缘、受持、破、大罪， 
   从方法、构成要素、等起、受、根、业， 

                                                 
59 Khp.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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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离与从果所应知的抉择。 
   从此应当结合后五（学处）的结合， 
     所应说不共的，以及所应知的低劣等。” 
    在此，离杀生等这十学处只由跋嘎瓦所说而非由弟子

等。 
    这些（学处）在沙瓦提城(Sà vatthã)的揭德林给孤独园。 
    在拉胡喇(Rà hula)尊者出家后。 
    （当跋嘎瓦）从咖毕喇瓦土城(Kapilavatthu)到达沙瓦提

城，为了为诸沙马内拉60确立学处，（如）说：“那时，当跋

嘎瓦随意住了咖毕喇瓦土城之后，向沙瓦提城出发游行，以

次第地游行，最后到了沙瓦提城。跋嘎瓦就住在沙瓦提城，

揭德林给孤独园那里。那时……那时，诸沙马内拉（心想）：

‘我们有多少学处？有哪些学处是我们所应当学的呢？’他

们将此事告诉跋嘎瓦。（跋嘎瓦说）：‘诸比库，我允许诸沙

马内拉（受持）十学处，而且诸沙马内拉应学这些学处：离

杀生……离接受金银。’”61 
    当知，这：“他受持诸学处而学”62乃是随后的诸经（所

诵的方式）；而在皈依所显示的诵法：“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63如此乃后来所采用的传诵方式［语道］。 
    到此如此乃是“这些由谁、何处、何时、为什么而说？

及那方式”。 
 
    在这（十学处）当中，最初二（学处）和第四、第五（这

四学处）是诸近事男与诸沙马内拉所共同的常戒。将第七和

                                                 
60 “沙马内拉”为巴利语 sà maõ era 的音译，北传佛教大多依梵语译为

“沙弥”。 
61 Vin.i,pp.83-4. 
62 D.i,p.63. 
63 Khp.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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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学处）合为一支，并除去一切（学处之中）的最后（第

十学处），为诸近事男的近住戒，这一切（八学处）是与诸

沙马内拉所共同的；而最后的（第十学处）只是属于诸沙马

内拉的，这是不同的情况。如此乃是从共同〔共通〕与不

同〔差别〕所应作的确定。 
 
    这（十学处）中，由于杀生等一向由不善心所等起，所

以最初五学处是自性罪；其余的学处为制罪。64如此乃是所

应确定的自性罪与制罪。 
 
    当知由于当中的“我受持离学处(veramaõ isikkhà padaü  
samà diyà mi)”，乃是一切（学处）所共有的文句，因此（以

下先）对这些共通文句的辞和义作解说： 
    从辞－“离”乃压倒怨敌，即舍弃、除去、消灭怨敌

使令不存在之义；或者（就如）有人藉由器具离怨敌。由维

(vi)字诵成韦 (ve)字而成离。由此，这里有：“veramaõ ã- 
sikkhà padaü （离学处）和 viramaõ ãsikkhà padam（离学处）”

两种诵法。 
    应当学为“学”；由此路径为“处”。学的处为“学处”，

即到达学的方法之义。或者（处）乃就“以依止根本而住立”

而说。只是离学处为“离学处”；或者以第二种（诵）法：

viramaõ ãsikkhà padaü （离学处）。 
 
    我完全地拿取为“我受持”；即是“为了不违犯的目的，

我保持不破、无斑点”而说的。 
 

                                                 
64 所谓的“自性罪”有些圣典称为世间罪，自性罪是指它的性质本身
就是罪恶、不善、有过失的；而“制罪”是由跋嘎瓦特别为诸弟子所制
定的戒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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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义上，（所谓）的“离”乃欲界善心相应的离。在《分

别论》所说的：“在那离杀生之时，他远离、离、回避杀生，

无所作、不作为、不违犯，破（恶之）桥”65如此等方式。

此离之名不但有欲界的离，也有出世间的离。然而，由于这

里说的是：“我受持”，所以所采用的受持并不适合用于那（出

世间的）。因此（上面）说：“欲界善心相应的离。” 
 
    “学”为三学——增上戒学、增上心学，与增上慧学。

然而，在此之义即：“（所谓的）学乃已达到离的戒，世间维

巴萨那，色、无色禅那，以及圣道”的目的。如说：“什么

法是学？无论何时，当生起了欲界善心，喜俱智相应……

略……在那时有触……略……不散乱，这些法是学。什么法

是学？无论何时，当投生色（界），他修道而离诸欲、离诸

不善法，……略……初禅……略……第五禅而具足住，……

略……不散乱，这些法是学。什么法是学？无论何时，当投

生无色（界），……略……非想非非想处俱，……略……不

散乱，这些法是学。什么法是学？无论何时，当他修出世间

禅而出离，……略……不散乱，这些法是学。”66 
    在这些学之中的某一种（学），达到学之处的方法，或

者（该学的）根本、依止、住立为“学处”。对此而说：“由

依止于戒、住立于戒而修习、一再地修习七觉支”67，如此

等。 
    如此乃是对共同的文句，从共通文句的辞和义所应作

的解说。 
 
    现在，对所说的：“这时解说从前五（学处）的差别义

                                                 
65 Vbh.p.285. 
66 Vbh.pp.290-1. 
67 S.v,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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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从杀生……略……从离与从果所应知的抉择。”这里可

以这么说：“杀生(pà õ à tipà ta)”：当中的“生物（(pà õ a)息生）”

是连结命根的蕴相续，或者执取那（蕴相续）所施设的有情。

对那生物、存生物想，以杀思［心］，运用身、语门中的一

门，生起采取断那（生物）命根（的行动）为“杀生”。 
 
    “不与取(adinnà dà na)”：“不与”为他人所拥有，当他

人〔所有主〕随所欲为的使用时，是不适合处罚而且无罪的。

对他人所拥有（物），他人所拥有想，运用身、语门中的一

门，以盗思［心〕生起采取盗取的行动为不与取。 
 
    “非梵行(abrahmacariya)”：以从事非正法原因的违犯

之思〔心〕，运用身门，从事两两入罪的淫欲之非殊胜行。 
 
    “虚妄语(musà và da)”：当中的“虚妄”是由语或身的

努力，致力于欺骗而破坏利益〔隐瞒实义〕者。以欺骗的目

的，运用身、语门中的一门，以邪思［心］生起由身、语的

努力而欺骗他人为“虚妄语”。 
 
    “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surà -meraya- 
majja-pamà daññhà na)”：当中的“谷物酒(surà )”有五种谷物

酒：淀粉酒、饼酒、米酒、加入酵母的酒，以及（新鲜芥子

等所）混合的酒。 
    “花果酒(meraya)”有五种花果酒：花酒、果酒、糖酒、

（葡萄）甜酒，以及（新鲜余甘子、调味料等）混合的酒。
68 
    “酒精(majja)”只是前两种酒，以应醉之义为酒精；或

者凡有其他任何会醉的，在喝了会狂、会放逸的，这称为酒

                                                 
68 Sà rò .iii,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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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放逸原因”：凡是喝、吞咽那（酒）的思，从迷醉、

放逸原因的该思，称为放逸原因。当知凡以吞咽的目的，运

用身门，以思吞咽谷物酒、花果酒，为放逸原因的谷物酒、

花果酒（和）酒精。 
    如此，到此乃是这（十学处）中，“从杀生开始（前五

学处）所应知的抉择。” 
 
    “从单一等”－这里（可能会有人问）说：那是指什

么？所谓杀生的单一性是被杀者、屠杀者、方法、思等的单

一？或是其他的不与取等多元的种种性？或者并非如此？

这由何而说呢？ 
    （答）：假如以单一为一性，当多个杀戮者杀一个被杀

者；或一个杀戮者杀多个被杀者；或者以一种亲手等方法杀

多个被杀者；或以一思令生起断多个被杀者命根的方法，则

那时应只有一杀生罪。假如以众多为种种性，当一个杀戮者

为了杀一个被杀者，采取一种方法，杀了多个被杀者；或者

多个杀戮者为了（杀）迭瓦达答 (Devadatta)、扬雅达答

(Ya¤ ¤ adatta)、索马达答(Somadatta)等多个，在采取多种方

式时，只杀了迭瓦达答、扬雅达答或索马达答一个；或以亲

手等多种方法，杀了一个被杀者；或以多思令生起只采取一

种方法来断一个被杀者的命根，则那时应有多杀（罪）。所

以这两（种）都不适当。那些并不是由被杀者等以单一而成

一性（或）以众多而成多元性，只是依照其他方式而成单一

和种种性。 
    应说杀生（以及）其余（的情况）。（可以这么）说：在

杀生以一（或）众多对个别的被杀者、杀戮者等（而成）一

或众多。是什么呢？以被杀者与杀戮者等相结合而以单一成

一（罪）；以二或那些其中之一而以众多成多（罪）。同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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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杀戮者以多支箭、刀等或挖一陷坑的方法而杀了多个

被杀者，则成多杀生（罪）。在一个杀戮者由一或多种方法，

以一或多思生起那方法而杀了多个被杀者，也成了多杀生

（罪）。在多个杀戮者，以如所说的方式，由一或多种方法

而杀了一个被杀者，也成了多杀生（罪）；在不与取等也是

同样的方式。 
    如此乃是从单一等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所缘”：此中，杀生以命根为所缘；不与取、非梵

行，（与）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以诸色法

的色处等其中之一行(saï khà ra)为所缘；在虚妄语，凡开始

说那虚妄（语）者，从所转起以有情为所缘；在一（些情况），

非梵行以有情为所缘；以及当不与取在盗取有情时，那时即

以有情为所缘。而这里的有情乃就以行(saï khà ra)而说的，

而以非施设（来说的）。 
    如此乃是从所缘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受持”：沙马内拉只有在比库前受取了这离杀生学

处等才成受持；而近事男即使自己受取也成受持，在他人前

受取也成受持；（五学处）一起受取也成受持，（五学处）各

别受取（也成受持）。然而是〔为〕什么呢？当知一起受取

由一思而成一离，以作用而施设那些所制定的（学处）；而

各别受取由五思而成五离。 
    如此乃是从受持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破”：此中，诸沙马内拉在（这五学处中）破了一

（学处），则一切（学处）皆破，他们当处于他胜（的状态）
69，而只有违犯的（学处）才成为业所系；而在家者在破了

                                                 
69 “比库对睡眠的沙马内拉行淫……。沙马内拉对睡眠的沙马内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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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处），只破了一（学处）。只要再受那（条已破的学处），

他就（再度）具足五支戒。 
    “各别各别地受持者，在破了一（学

处），只有一（学处）破了。”假如以：“我受持具足五支 

的戒”，如此地一起受持了，在破了一（学处），则其余的

一切学处都破了。为什么呢？由于破了所受持的〔未分开而

受  
    如此乃是从破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大罪”：对无德行的畜生趣等生物，杀害小生物为

小罪；（杀）大躯体者为大罪。为什么呢？由于加行〔努力〕

大的缘故；即使加行相等，也由于对象大（而得大罪）。对

有德行的人类等，杀害微德者为小罪；（杀害有）大德行者，

则为大罪。而且当知：（杀害对象的）身体、德行相等，在

有烦恼时，以柔和的（方式）攻击为小罪；以粗重（的方式

攻击）为大罪。在其余（的学处，）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然

而在这些当中，只有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

为大罪，而不像杀生等（有小罪）。为什么呢？因为即使对

人类，也会由导致疯狂的状态，而对圣法作障碍。 
    如此乃从大罪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方法”：这里，杀生有：“亲手、命令、投掷、设

陷阱〔固定的〕、明所成（与）神变所成”六种方法。 
    此中，以身或身所系物而攻击为亲手的方法。这（亲手

                                                                                                        
淫，（被侵犯的沙马内拉）醒来受乐者，两人都应当灭摈；醒来不受乐
者，污行的（沙马内拉）应当灭摈。”（Vin.iii,p.33.）“‘两人都应当灭摈’：
在此是指两者都应当以形相灭摈而灭摈〔脱去袈裟驱出僧团〕。这里，
污行〔侵犯〕者没有承认之事。在问了被污〔侵犯〕者，（如果）承认，
应当灭摈；假如不受乐，不应灭摈。在沙马内拉的情况也是同样的方法。”
（VinA.i,p.269.）※详细规定，见第四章〈皈戒释疑〉第 21 问答。   

持〕（的缘故），但只有违犯的（学处）才成为业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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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从指定（和）未指定的分成两种。 
    当中，指定的即攻击所指定者，只有当那（被指定的众

生因此）而死，才成为业所系；未指定的是：“愿有（众生）

死！”如此以攻击之缘凡有（众生）死，（即成为业所系）。

而且这两种方式导致（众生）死，无论由当时的攻击，或由

那（攻击）而后来生病（所致使其死亡），只在攻击的刹那

即为业所系。以及为了杀死的目的而攻击之，在该（攻击）

之时并未死，（后来）再以其他心攻击之，假如后来（被攻

击者）因最初的攻击而死，只有那（第一次攻击）才成为业

所缚。而在第二次的攻击并没有（犯）杀生。即使由两次（攻

击）致死，也只在第一次的攻击成为业所缚；（若）两次（攻

击）并没有死，则并没有杀生（罪）。以多个（杀戮者）攻

击一个（被害者），也只是以此方式，凡由攻击而死，那即

成为业所缚。 
    在决定了之后命令为命令的方式。应记得这里的业所

缚，只在亲手的方法所说之方式。而且当知这里有六种决定： 
    “对象、时、场所、武器、威仪， 
   所做的差别”这六种命令的决定。 
    在这些当中，“对象”－为被杀的生物。 
    “时”－为上午、下午等时，以及处在年轻等时。 
    “场所”－为“村庄、城镇、丛林、林野或十字路口”

如此等。 
    “武器”－为“剑、箭或矛”如此等。 
    “威仪”－为“被杀者和杀戮者站立或坐着”如此等。 
    “所做的差别”为“贯穿、切断、分裂或刮贝秃刑”如

此等。 
    假如命令“你杀（那众生）”，（被命令者）违约（所命

令的）对象而杀了其他（众生），则命令者没有受业所缚。

当（被命令者）未违约而杀了那对象，命令者在命令的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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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命令者在（被杀者）死的刹那，两者都受业所缚。 
    时等也是以此方式。 
    “投掷的方法”－是指为了杀的目的以身或身所系物而

投掷攻击（被害者）。这也有从指定（和）未指定的两种区

分。当知在此的业所缚即与先前所说的方式相同。 
    “设陷阱〔不动的〕”－乃为了杀戮的目的而挖陷坑、

（放毒刺等在）凭靠处、（在其）近处安杀具，或提供药、

毒、机关等。这也有从指定（和）未指定的两种区分。当知

在此的业所缚只和先前所说的方式相同。然而，这是差别：

当陷坑是向他人租来或免费给与的，假如（受害者）由该因

缘而死，只有地主受业所缚。而且如果他或其他人将那里（回

填）使消失作成平地，或洗尘土者取走土尘，或掘根者掘了

根而成为坑，或者由于天下雨而生成泥泽，有某（众生）在

那里陷入或因陷在泥泽而死，只有地主受业所缚。假如由（那

而获得）所得，或者他人将（陷坑）挖得更宽广或更深，由

那因缘有某（众生）死了，则双方都受业所缚；但若将根与

根相连结，（或）在那里作成陆地，则他可脱（罪）。  
    同样地，在（安置）凭靠物等，只要那些还运作着（而

杀了众生），即受业所缚。 
    “明所成(vijjà maya)的方法”：即为了杀（生）而诵明

咒。 
    “神变所成(iddhimaya)的方法”：即为了杀（生）而运

用业报所生的神变，就如持、敲打武器等。       
    “不与取”是以亲手、命令等方法运用偷盗取、强迫取、

隐藏取、遍计取、筹(kusa)取，当知只是依照如前所说的那

些区分。 
    非梵行等三（学处）只有亲自的方法而已。  
    如此乃从方法对所应知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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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构成要素”：此中，“杀生”有五种构成要素：“是

生物，生物想，现起杀心，努力，以及由该（攻击）而死。” 
    “不与取”也有五（种构成要素）：“是他（人）所有物，

他（人）所有物想，现起盗心，努力，以及由该（努力）而

取走可取之物。” 
    “非梵行”有四种构成要素：“有实行〔性交〕的对象，

现起从事的心，达到从事（性交）之缘的方式，以及受乐。” 
    后面两（学处）同样地（有四种构成要素）。 
    这里，当知“虚妄语”有四种构成要素：“是虚妄，对

那对象现起欺骗的心，适当的努力，以及转起欺骗他（人）

所能了知的表〔表示〕。” 
    “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有这四（种

构成要素）：“谷物酒等其中之一，现起想要喝酒的心，从事

适当的努力，以及已喝（酒）入（咽喉）。” 
    如此乃从构成要素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等起”：此中，杀生、不与取和虚妄语有从身、心，

从语、心，和从身、语、心三等起。 
    非梵行只有从身、心一等起。 
    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从身和从（身、）

心二等起。 
    如此乃从等起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受”：此中，“杀生”只有与苦受相应。 
    “不与取”与三受其中之一受相应。 
    “虚妄语”同样地（也是与三受其中之一受相应）。 
    其他二（学处）为与乐或不苦不乐受相应。 
    如此乃从受对所应知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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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根”：此中，杀生为瞋、痴根；不与取（和）虚妄

语为贪、痴根或瞋、痴根；其他二（学处）为贪、痴根。 
    如此乃从根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业”：此中，杀生、不与取和非梵行为身业，而且

只有（该身业）达到业道。 
    虚妄语只有语业；凡所隐藏〔破坏〕的（实）义，只有

该（业）达到业道，其他的只是业。 
    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只有身业。 
    如此乃从业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离”：此中，（可能会有人问）说：在离杀生等时，

是从哪里离呢？ 
    （可以这么）说：只要还由受持而离时，他就使自己或

他（人）离杀生等不善。 
    （问）：发勤了之后是什么？ 
    （答）：只是从他所离的；而且当他已得离时，（他就离

先前）所说种类的不善。 
    （问）：发勤了之后是什么？  
    （答）：只是杀生等所说的所缘。 
    有些人说：在发勤〔确定〕了谷物酒、花果酒（和）酒

精的诸行后，他离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

在发勤了可以偷取和欺骗的有情诸行后，（他离）不与取和

虚妄语。在发勤了有情之后，（他离）杀生和非梵行。 
    对此，有其他人持如此的见解：“假如如此的话，当在

思念一事时，他可能做余事；而且他可能不知道他所舍弃（的

事）。” 
    不喜欢（那主张的人）他们说：“他只舍弃在发勤之后

离自己的杀生等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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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那是不适当的。为什么？因为那并没有现在和

外在。在《分别论》的〈学处诵〉（说）：“五学处有多少善？……

有多少无争？”在问了之后（说）：“只有善，有（可能）与

乐受相应……。”在如此转起时回答：“现在所缘”和“外在

所缘”70。由此而说现在（和）外在的所缘性。因此那“在

发勤之后离自己的杀生等不善”是不适当的。 
    而（那反对者）所说的：“当在思念一事时，他可能做

余事，而且他可能不知道他所舍弃（的事）”，（对此，我们

可以）说：由于在转起时作用尚未完成，所以说：“当在思

念一事时，他可能做余事，或者他不知道他所舍弃（的事）。” 
     “发勤后不死，舍断一切恶， 
    住立道圣人，于此显示有。” 
    如此乃从离对所应知的抉择。 
 
    “从果”：这杀生等一切（学处）在次生当投生恶趣之

果，以及（即使）投生善趣则有不可喜、不可爱、不可意之

果报；在现世〔现法〕则生起怖畏等果。而且“杀生者当轻

快地导致在人类短寿的一切果报。”71以如此等方式。 
    如此乃从果对所应知的抉择。 
 
    再者，此中的离杀生等也有从等起、受、根、业、果对

所应知的抉择。 
    此是这里的阐述：“（等起）”：这一切（学处）的离有四

种等起：从身，从身、心，从语、心，（和）从身、语、心

（等起）。 
    “（从受）”：一切（学处的离）与乐受相应，或与不苦

不乐受相应。 

                                                 
70 Vbh.pp.291-2. 
71 A.iv,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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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根）”：（一切学处的离）为无贪、无瞋根，或无贪、

无瞋、无痴根。 
    “（从业）”：在这当中四（学处的离）为身业；离虚妄

语为语业；而在道的刹那和心等起一切都是意业。 
    “（从果）”：此中，离杀生有：肢体具足，（身）高、宽

广〔周围〕具足，速度成就，足善安立，优美、柔软、明净、

勇敢、大力，语明了，受世间喜爱，其众不破，无畏惧，不

被迫害，被他攻击不死，眷属〔随从〕无量，善姿容，善外

形，少病、无忧愁，与所喜爱、可意者相处而不别离，长寿，

如此等果。 
    离不与取有：大财富，财、谷丰富，无量财产，生出未

起的财产，已生起的财产坚固，所欲之财迅速获得，财产不

与王、贼、水、火、不喜爱的继承者所共，得不共财，世间

最上〔首领〕，无所不知，乐住，如此等（果）。 
    离非梵行有：没有仇敌，一切人所喜爱，获得食物、饮

料、衣服、住处等，躺卧快乐，醒觉快乐，解脱苦界的怖畏，

不会生为女性或不能男，不忿怒、不掩饰、不惊慌、不下向

（使丢脸），女人、男子互相喜爱，诸根圆满，特相圆满，

无疑惑、无为、乐住，无怖畏处，无离别喜爱，如此等（果）。 
    离虚妄语有：诸根明净，语词清晰、甜美，牙齿平置纯

（白），（齿）不太粗、不太细〔瘦〕、不太短、不太长、乐

触，口有青莲花香，随从恭敬听闻，言语受欢迎，舌如莲花、

青莲花辫一般柔软、红薄，不掉举、不轻躁，如此等（果）。 
    离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有：速知过去、

未来、现在所应做的事，常现起（正）念，不疯狂，具有智，

不懒惰，不愚钝，不羊哑，不迷醉，不放逸，不愚痴，无怖

畏，无激愤，无嫉妒，语谛实，无离间、粗恶语、杂秽语，

日夜无懒惰，知恩，感恩，不悭悋，具施舍，持戒，正直，

不忿怒，有惭意，有愧，见正直，大慧，具慧，智贤，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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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有利与不利〕，如此等果。 
    如此乃是离杀生等，从等起、受、根、业、果对所应

知的抉择。 
 
    现在对所说的：“从此应当结合后五（学处）的结合，

所应说不共的以及所应知的低劣等”，这是对该义的解说：

对（之前）所结合的前五学处之解释，当取那（方式）来结

合后五学处。此是这里的结合： 
    “（从所缘）”：就如前（五）学处的所缘，放逸原因的

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以色处等其中之一行(saï khà ra)
为所缘；这里的非时食(vikà labhojana)也是同样的（以色处

等其中之一行为所缘）。当知一切（学处）的所缘区分也是

以此方式。 
 
    “从受持”：就如前（五学处）沙马内拉或近事男由（谁

为）受而成受持，而这（后五学处）也是同样的。 
 
    “从构成要素”：就如在杀生等所说的构成要素之区

分；同样地，这里的非时食也有四种构成要素：“非时，时

限药〔(yà vakà likaü )主食及副食品；一般食物〕，吞咽，未

疯狂。” 
    当知其余（学处）的构成要素之区分也是依照此（方式）。 
 
    “从等起”：就如在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

酒精那里的等起：从身和从身、心二等起；如此，这里的非

时食（也有从身和从身、心二等起）。当知一切（学处）的

等起也是以此方式。 
 
    “（从受）”：就如在不与取那里的受与三受其中之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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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这里的非时食也是同样地（与三受其中之一受相应）。

当知一切（学处）的受相应也是以此方式。 
 
    “（从根）”：就如在非梵行那里为贪、痴根；这里的非

时食和次二（学处）也是如此（为贪、痴根）。当知一切（学

处）根的区分也是以此方式。 
 
    “（从业）”：就如在杀生等那里为身业；这里的非时食

等也是如此（为身业）；而接受金银有身业、语业或（意业），

而在身门等所转起者只是存在的方式，则（不是）业道。 
  
    “（从离）”：就如那里的离为离自己或他（人）的杀生

等不善；而此处（的离为离）非时食等不善或善一方。 
 
    “（从等起）”：就如前五离有四等起：从身，从身、心，

从语、心，从身、语、心（四等起）；“（从受）”：一切与乐

受相应或与不苦不乐受相应；“（从根）”：无贪、无瞋根或无

贪、无瞋、无痴根；“（从果）”：以及一切（离）产生各种可

意的果（报）；这里（后五离）也是同样的（方式）。（到此

为）：“从此应当结合后五（学处）的结合”。 
 
    对“所应说不共的，以及所应知的低劣等”为：此中， 

“非时食(vikà labhojana)”是指超过正午而食；超过这所允

许的时间而食，因此称为非时食。从那非时而食。 
 

“观（听）跳舞、歌唱、音乐、表演(nacca-gãta-và dita- 
viså kadassana)”：此中，“跳舞(nacca)”为任何舞蹈。 “歌

唱(gãta)”：为任何歌谣。“音乐(và dita)”：为任何音乐。 
    “观看表演(viså kadassana)”：乃生起烦恼之缘，破坏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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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边的观看表演；或者观看表演的形况为观看表演。 
    观（听）跳舞、歌唱、音乐和表演为观（听）跳舞、歌

唱、音乐、表演。 
    当中的观（听）表演当取在《梵网经》所说的方式，在

那里说：“或如有些尊敬的沙门、婆罗门食用信施的食物，

他们住于不适宜的观看表演，这即是：‘舞蹈、歌唱、音乐、

舞台戏、民谣、鼓掌乐、铙钹乐、鼓乐、小丑戏、铁丸戏、

竹戏、洗（骨）戏、斗象、斗马、斗水牛、斗牡牛、斗山羊、

斗牡羊、斗鸡、斗鹌鹑、斗狗、棍斗、拳击、摔角、演习、

点兵、布阵、阅兵，或如此（种类等）’，沙门果德玛离如此

观看表演。”72 
    或者依所说之义为：跳舞、歌唱、音乐为表演，而成跳

舞、歌唱、音乐的表演；观看那些为观看跳舞、歌唱、音乐

表演。因此观看跳舞、歌唱、音乐表演应说为“观听”。就

如在“他是邪见者，其见颠倒”73如此等，并非由眼门转起，

因取境而说“见”；如此即使有听而只说“观看”。（如果）

想要看（表演），在前往了而观看，如此在这里即成为违犯。

（假如自己）在站立、坐着、躺卧处（有表演从自己的方向）

来或去到达视域而看见，即使有烦恼也没有违犯。而且在此

当知将法编成歌是不适合的，而将歌编成法则是可以的。 
 
    “（戴持、涂抹、庄严原因的花鬘、香、涂香）”：戴持

等应依花鬘等的名称而结合。 
此中，“花鬘(mà là )”：为凡是任何种类的花（环）。 

    “涂香(vilepana)”：为任何为了涂香捣碎后所准备的。 
    其余的香粉、（香）烟等一切种类的香为“香(gandha)”。 

那一切（香油和香）为了涂抹（和）庄严的目的是不允

                                                 
72 D.i,p.6. 
73 A.iv,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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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使用）的；而为了当药的目的则是可以（使用）的。而

且为了供养运持而接受，没有任何方式是不适宜的。 
 
    “（﹙坐、卧﹚高、大坐卧具）”－“高坐卧具

(uccà sayana)”：乃就超过（尺）量而说。 
    “大坐卧具(mahà sayana)”：为不允许的床和不允许的敷

具。只要受用那（高、大）两（种坐卧具），没有任何方式

是适宜的。 
  
    “（接受金、银）”－“金(jà tarå pa)”：为黄金。 
    “银(rajata)”：为货币、铜钱、木钱、胶钱等，凡通用

的（货币），这些都（属于）金、银两者。 
以任何方式接受那（金银）为接受，没有任何方式那（接

受金钱）是可以的。 
如此为所应说不共的。 

 
    又这十学处以低劣的欲、心、精进、观而受持为低劣的；

以中等的（欲、心、精进、观而受持）为中等的；以殊胜的

（欲、心、精进、观而受持）为殊胜的。或者被爱、见、慢

所染污为低劣的；未被染污为中等的；在各处以慧摄益者，

则是殊胜的。以智不相应善心而受持为低劣的；以有行〔怂

恿(saï khà rika)〕智相应（善心而受持）为中等的；以无行

〔怂恿〕智相应（善心而受持）为殊胜的。 
    如此为所应知的低劣等。 
    到此为先前的“由谁、何处、何时、为什么”等，乃

是为了解释〈学处诵〉所列出的六偈本母，该义已经阐明了。 
 

《小诵》的义注－《阐明胜义》 
学处的解释已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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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 dhammà  hetuppabhavà ,  
               tesaü  hetuü  tathà gato à ha; 
               Tesa¤ ca yo nirodho,  
               evaü và dã mahà samaõ o''ti.  
    

从因生诸法，如来说其因； 
                  及彼等之灭，此大沙门说。 

                          （Vin.i,p.40.） 《律藏‧大品》 
 

 
 
  Sukho buddhà namuppà do, sukhà  saddhammadesanà ; 
 Sukhà  saï ghassa sà maggã, samaggà naü  tapo sukho. 
 

诸佛出世乐，演说正法乐， 
僧团和合乐，和者自制乐。 

（Dhammapada 194.）《法句》194. 

 

 
 

Mettà vihà rã yo bhikkhu, pasanno buddhasà sane; 
 Adhigacche padaü  santaü , saï khà rå pasamaü  sukhaü . 
 

住于慈爱比库，喜悦佛陀之教， 
证得寂静境界，诸行寂止安乐。 

（Dhammapada 368.）《法句》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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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皈戒释疑 

一、皈依问答 
 
1. 问：请问尊者，我从小就信仰关帝、妈祖等菩萨，已经

几十年了，现在皈依三宝了，可不可以再拜他们呢？ 

    答：就如在〈三皈依的内容〉所说，皈依者以：“这三

宝是我的皈依，这三宝是我的依怙”。众生由于受到生死轮

回的逼迫、怖畏与痛苦，所以寻求三宝为皈依处、依靠处、

避难处。你既然已经皈依三宝，成为佛教徒，应当完全以三

宝为依归，而不要再拜三宝以外的神了。假如你以宗教心来

拜他们，会破除你对三宝的皈依。 
 
2. 问：常听人说：他皈依某某大师，这是指什么呢？ 

    答：假如他是其他宗教徒，则有他皈依某某大师这回事；

然而，我们佛教徒只以佛、法、僧三宝为皈依的对象。当有

人想要皈依三宝成为佛教徒，但不知道如何皈依时，他可以

请一位比库、沙马内拉或懂得皈依程序的近事男，引导他受

取皈依。当然，他可以向那位长老、比库或在家信徒学习佛

法，但他所皈依的对象是整体的三宝，而不是单一的个人。 
  
3.  问：皈依某大师不是皈依僧吗？ 

答：如上所说，皈依的对象是整体的三宝，何况所谓的

僧，并不是指单一的个人，而是整体的圣僧团，即是所有体

证圣道与圣果的四双八种圣人之团体。何况他所皈依的某某

大师，是不是已经证得道果的圣者－圣僧团的一份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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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在〈三皈依的内容〉所提到的应施者(dakkhiõ eyya)

是指什么呢？ 

    答：在该经的复注解释“向应施者顶礼”一句提到：“由

应施与性的原因而顶礼”74。 
    “应施者(dakkhiõ eyya)”－也可译成可布施者；值得布

施者。在《清净之道》等解释为：“‘施与’是指由于相信有

来世，而（施与）称为可施的布施。那（僧）值得布施，或

由于布施有利益；因为令得大果，使那（布施）得以净化，

故为‘应施者’。”75 所以“向应施者顶礼”一句的“应施

者”，是指以虔诚心所礼敬的宗教对象－宗教师或其他宗教

的神等。 
 
5. 问：当破了皈依时，要如何忏悔？ 

    答：并不需要忏悔，只要重新再求受三皈五戒，就可以

恢复其作为佛弟子的身份了。 
 
6. 问：不是只要重受三皈依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说要重新

再求受三皈五戒呢？ 

答：虽然佛陀曾说：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者为在

家信徒，然而佛陀也说：在家信徒应当持五戒，以及舍弃五

种不适当的谋生方式〔邪命〕76。有长老开示：三皈依是依

于五戒等而存在的，假如一个人破了五戒，他的三皈依自然

无效，只有已经证得道果的圣者，他们的皈依才是不动摇、

坚固的。 

                                                 
74  Dò 1.i,p.362. 
75  Vism.p.220. 
76  A.iii,p.208; A.iv,p.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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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戒问答 
 
7. 问：请问尊者，“构成要素”是不是满足所有条件才算

犯戒呢？ 

    答：是的。“构成要素”是从巴利`aï ga'和`sambhà ra'翻
译过来的，在此是指“构成犯戒的条件”。 
 
8. 问：可否请尊者再解释离杀生学处！ 

    答：“离杀生学处”一般称为不杀生戒，也就是戒除杀

生的戒条。必须注意的是：不杀生戒不但不可自己杀生、教

唆他人杀生、自杀，也不可以赞叹死或鼓励死，以及堕胎等，

甚至虫、蚁等小动物都不可以杀害。 
    以下情况不犯戒： 
    1. 不是故意者－在做该行动时并没有想：“我要杀这只

蚂蚁”等，而不小心地使它死掉。 
    2. 不知道者－例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有毒的食

物拿给狗吃，而那只狗却被毒死了。由于不知情，所以不犯。 
    3. 没有使对方死的意图者－例如：当有人生病时，他

拿药给病人吃，但病人却因此并发症而死亡。由于没有使对

方死的意图，所以不犯杀生，但不应随便拿药给人吃。 
    4. 疯狂者－由于胆汁的关系，得了无法治疗的狂乱病。 
    5. 心乱者－由于亚卡(yakkha)的关系，而使心混乱。当

火和黄金；粪便和檀香同时呈现时，他无法辨知好坏，以此

为判定是否狂乱的标准。77 
 

                                                 
77 Vin.iii,p.78; VinA.i,pp.269-270; VinA.ii,p.463; Kkvt.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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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问：可否请尊者详细解释离不与取学处！ 

    答：“离不与取学处”是依照巴利语直译的，一般译为

不偷盗戒，也就是戒除偷盗的戒条。在《律藏》和〈巴帝摩

卡（Pà timokkha，比库、比库尼的戒本）〉的义注提到偷盗

有二十五种方式78，由五种五法构成：一、种种财物的五法，

二、一种财物的五法，三、亲手的五法，四、前方便的五法，

五、偷盗取的五法。 
    一、种种财物的五法：所谓的“种种财物”是指混合有

生命和没有生命的财物。 
    1. 占取－即霸占他人的田地、房子等。 
    2. 抢取－例如抢取他人挑在肩上、顶在头上，或拿在

手上的物品等。 
    3. 夺取－即他人将财物放在附近，他对主人说：“把这

财物给我”等而夺取。 
    4. 破坏威仪－即有人正在搬运财物，他连人和财物一

起带走，当搬运者第二脚离开原地时，他即犯偷盗；偷其他

动物也是一样。 
    5. 离开原处－把放在地上、桌上等的财物拿走，或移

离原处。 
    二、一种财物的五法：对有主人的奴婢、仆人、动物，

以占取、抢取、夺取、破坏威仪、离开原处的方法，为一种

财物的五法。   
    三、亲自的五法： 
    1. 亲手取－即亲自偷取他人的财物。 
    2. 教唆取－即被命令：“你去偷某某物品”等，被命令

                                                 
78 VinA.ii,pp.302-4; Kkvt.pp.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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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偷取时，自己也犯罪。 
    3. 投掷－自己站在关税处内，将税物往关税处外投而

企图逃税。 
    4. 获得利益－被命令“假如你看到有财物，你就偷取

那财物”等。 
    5. 放弃责任－在霸占他人的土地等，或夺取他人在附

近的财物时，当所有主认为“这已不是我的了”，为放弃责

任。 
    四、前方便的五法：在此是指教唆、命令的方法。“方

便(payoga)”也可翻译成：努力、加行、方法。 
    1. 前方便－在命令：“你去偷某财物”时，为前方便，

但在被命令者偷取时才犯罪。所以命令是前方便。 
    2. 俱方便－由离开原处为俱方便。例如：为了占取田

地而转动、移动柱子等。 
    3. 共谋而盗取－即和其他人商量、讨论后，共谋而偷

取。在共谋了之后，任何一个同谋依他们所约定的而偷取，

则所有的同谋都犯戒。 
    4. 作约定－即是在命令他人偷盗时，作了在偷的时间

约定，如：“你在下午偷取某物品”等，只有被命令者依照

所约定的时间偷取，命令者才犯罪。 
    5. 现相－在命令他人偷取时，以闭眼、手势等作指示

的相。 
    五、偷盗取五法： 
    1. 偷盗取－即是以小偷、窃贼的方式，以破坏门窗，

趁着主人不在时而偷取，或者以吃秤两、偷尺寸、伪币、伪

钞等诈欺而取。 
    2. 强迫取－即以暴力强迫而取他人的财物，也就是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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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强盗；或者运用权力而鱼肉（压榨）人民。 
    3. 遍计取－即是在偷取之前，先预计所要偷取的财物，

如：衣服、钱等，假如看到其他财物，则不偷取。 
    4. 隐藏取－先隐藏了所要偷取的物品，过后再来偷取，

例如：在看到了别人所掉的戒指时，先用脚踏入土中，或用

尘土、树叶等覆盖，等主人遍找不着后，再回来拿取。 
    5. 取筹（(kusa)吉祥草）－即偷调签、券。例如：当在

用签号分配物品时，他为了获得较好的物品，而偷调号签等。 
    由此可知：身为佛教徒不应逃漏税、偷渡、用伪钞、吃

秤两、报假帐，侵犯他人的所有权、著作权，或故意使对方

致使损失等，并且应当遵守国家法律。 
    以下情况不犯戒： 
    1. 自己物想者－当他拿了别人的物品时，以为那是他

自己的。因为没有盗心，所以不犯。 
    2. 亲密取者－拿取亲密者的物品。有五种条件构成亲

密者：a. 曾见过的朋友；b. 曾一起吃饭的密友；c. 主人曾

经对他说“我的所有物，当你想要时可以拿取”；d. 主人还

活着；e. 当拿取时主人会欢喜、满意。 
    3. 暂时取者－在拿取之时他想“我将会归还”、“我将

会补偿”，而暂时借取者。 
    4. 粪扫物想而取者－在垃圾堆等看到物品，想“这是

没有主人的丢弃物”而拿取者。 
5. 疯狂者；6. 心乱者。 

    7. 极度痛苦者－处于极度痛苦的感受，什么都不知道。
79      
     
                                                 
79 Vin.iii,p.55; VinA.ii,pp.371-3; Kkvt.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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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问：可否请尊者再解释离欲邪行和非梵行学处！ 

    答：“离欲邪行学处”通常称为不邪淫戒，也就是戒除

邪淫的戒条；“离非梵行学处”有时称为不淫欲戒、不净行

学处等，也就是远离淫欲、性交的戒条。 
    在《长部新复注》解释如下：“‘婆罗门，在此（世间）

有些沙门或婆罗门宣称是正〔完全地〕梵行者，实未与女人

从事两两入罪（的交媾之法），然而允许女人为他涂油、擦

身、沐浴、按摩，他乐著、欣求此，而且以此为喜乐。婆罗

门，这是梵行的毁坏、切断、斑点与杂色。婆罗门，这称为

行不清净的梵行。以淫欲系缚相应，我说他不能解脱生、老、

死、愁、悲、苦、忧、恼；不能从诸苦解脱。（2）再者，……

也不允许女人为他涂油、擦身、沐浴、按摩；然而与女人嬉

笑、游戏、使嬉戏……（3）……也不与女人嬉笑、游戏、

使嬉戏；然而以（自己的）眼睛思念、眺望女人的眼睛……

（4）……也未以（自己的）眼睛思念、眺望女人的眼睛；

然他听闻墙外或隔壁女人的笑、说话、唱歌或哭泣的声

音……（5）……也不听闻墙外或隔壁女人的笑、说话、唱

歌或哭泣的声音；然而追忆过去曾与女人嬉笑、谈话、游

戏……（6）……也不追忆过去曾与女人嬉笑、谈话、游戏；

然而他见长者或长者子具有、具备享受五种妙欲……

（7）……也不（喜）见长者或长者子具有、具备享受五种

妙欲；然而愿成某天众而行梵行，即：``我以此戒、禁戒、

苦行或梵行将成天人或某天之一。''他乐著、欣求此，而且

以此为喜乐。婆罗门，这是梵行的毁坏、切断、斑点与杂色。

婆罗门，这称为行不清净的梵行。以淫欲系缚相应，我说他

不能解脱生、老、死、愁、悲、苦、忧、恼；不能从诸苦解

脱。’当理解这是显示从增支阿含(Aï guttarà gama)七法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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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经》而来的离七种淫欲系缚。而在此是以从事非正法〔淫

欲〕的目的，由思生起运用身门以道入道的非梵行。在五学

处的欲邪行，应当如上所说的，而以思违犯不可行淫的对象

〔不应行处；构成邪淫的对象〕，与诸欲邪行相结合。 
    此中，不可行淫的对象对诸男子有二十种女人，即母护

女等十种女人以及财买妇等十种妇；在诸女人当中，有护女

和有罚女二（种女），以及财买妇等十（种妇），这十二种女

人为（除了夫主以外）其他男子（不可行淫的对象）。 
    有些人说：‘有非时、非处、非分和非法四种邪行。’他

们说：只有在遍计夫主后才违犯的。然而并非在可行淫处（合

法的夫妻关系）的运行而生起违犯邪行的（，所以他们的主

张并非正确）。当知在这两种（非梵行和欲邪行）违犯在对

无德者为小罪；在对具德者为大罪。而且即使在侵犯（强暴）

无德者而违犯的，也是大罪。在两者有等同欲的情况者为小

罪；即使等同欲的情况，由烦恼和方式的柔弱者为小罪；刚

强者为大罪。 
    在非梵行学处有两种构成要素：‘想行淫的心，以及以

道入道。’而在欲邪行有四种构成要素：‘不可行淫的对象，

对其有行淫之心，行淫的加行〔努力〕，忍受以道〔性交管

道〕入道。’如此四种构成要素是在诸义注所说的。”80 
    在《疑惑度脱》提到非梵行学处有两种构成要素：“行

淫的心，以及以道入道”81，与上面所说的似乎有所不同，

其实只是开合的差别，其意思是相同的。 在这当中，“行淫

的心”是指受乐的心；而“以道入道”是指以性交管道进入

性交管道，对女人或雌性众生有口、产道〔生殖器、女根〕

                                                 
80 Dò 2.i.pp.332-334. 
81 Kkvt.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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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肛门三种管道，而男子或雄性众生则有生殖器〔男根〕和

肛门二种管道。也就是无论同性或异性，当他〔她〕们达到

以道入道的程度，并且受乐时，即是犯罪。所谓的“达到以

道入道的程度”，是指自己的性交管道进入对方的性交管道

达到芝麻子大小的程度即犯罪，而且即使戴保险套也犯。但

在很小的动物，若是它们的口等太小，无法成为人类性交的

管道，则它们不会构成犯不净行的对象。82 
    以下情况不犯戒： 
    1. 不知道者－即熟睡者等，当在即使被攻击时他也不

知道。 
    2. 不受乐者－即使知道，但他完全没有享受，完全没

有乐受。 
    3. 疯狂者；4. 心乱者；5. 极度痛苦者。83 
 
11. 问：可否请尊者再解释离虚妄语学处！ 

    答：“离虚妄语学处”一般称为不妄语戒，也就是戒除

打妄语的戒条。其实这条戒非常微细，无论经由口头说出，

或者书面所写，乃至手势等肢体语言，凡是故意的欺骗都会

构成犯戒，所以在日常当中，必须特别小心谨慎言行，应当

保持诚实与正直。 
    以下情况不犯戒： 
    1. 未经思考因冲动等而急速说出者。由于没有欺骗的

心，所以不犯戒。 
    2. 欲说此而误说彼者－由于愚钝等原因，使得所说的

内容与他所想要讲的有所不同。 

                                                 
82 VinA.i,p.257; VinA.i,pp.268-9; Kkvt.p.21. 
83 Vin.iii,p.33; VinA.p.269; Kkvt.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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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疯狂者；4. 心乱者。84 
 
12. 问：可否请尊者详细解释离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

（和）酒精学处！ 

    答：“离放逸原因的谷物酒、花果酒，（和）酒精学处”

也称为不饮酒戒，也就是戒除饮用各种酒类的戒条，并且包

括各种麻醉毒品。只要是酒，即使才喝一滴〔草端许〕，也

构成犯戒。此外，我们认为：将米酒等加入中药等而制成的

药酒，即使有医疗效果，只可外用，但不得饮用。 
    以下情况不犯戒： 
    1. 饮用不是酒而有酒色、酒香、酒味的咸酸酱

（(loõ asovãraka)加入各种药品所腌制的一种药饮）、苏打

(sutta)或醋等。 
    2. 为了调味而加入少许酒在肉汤等内而煮成羹，则是

允许的。但如果加入太多酒，使成为有酒色、酒香、酒味，

则喝了那羹是犯戒的。 
    3. 疯狂者；4. 心乱者。85 
 
13. 问：可否请尊者详细解释离非时食学处！ 

    答：“离非时食学处”是指戒除在不适宜的时间食用一

般食物的戒条。当中的“非时(vikà la)”或不适宜的时间是

指：从日正当中〔正午〕直到明相〔黎明〕升起，这段时间

是诸佛与诸阿拉汉所不用餐的时间。而“一般食物（时限药

(yà vakà lika)）”是指除了通常用来当药的药品、鲜奶油、精

炼奶油、油、蜂蜜、糖和一般果汁以外，一般用来充饥的主

                                                 
84 Vin.iv,p.4; VinA.iv,p.737; Kkvt.p.82-3. 
85 Vin.iv,p.110; VinA.iv,pp.859-860; Kkvt.pp.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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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和副食品。 
    所以从黎明升起到正午这段时间〔适时(kà la)〕，梵行者

可以吃除了三净肉（不见、不闻、不疑为自己或其他梵行者

宰杀的鱼肉），以及人肉等十种跋嘎瓦所不允许的肉外，任

何食物。但从正午直到隔天黎明升起，则只可服用一般人们

不用来当食物吃的药品，鲜奶油、精炼奶油、油、蜂蜜、糖，

以及喝芒果、香蕉等果汁，但必须经过滤、没有残渣，而且

未曾加热的。棕榈果、椰子、菠萝蜜等大型水果的果汁则是

不允许的86。其他诸如牛奶、豆浆、米浆、奶酪、巧克力等

也是不允许的。义注也提到：芒果等水果所制成的果糖属于

夜分药，过了正午是不允许服用的。87 
    以下情况不犯戒： 
    1. 有口渴、生病等因缘，服用小型水果所作成的果汁，

鲜奶油、精炼奶油、油、蜂蜜、糖，以及一般药品者。 
    2. 反刍者在反刍时，在未将食物取出口的情况下而吞

咽者。 
    3. 疯狂者；4. 心乱者。88 
 
14. 问：请问尊者，正午是不是指 12 点？ 

    答：正午并不是指 12 点。各国、各地的标准时间只是

一个大概而已，并不适合每个人所在的地点。而且一年十二

个月的日出和日正当中时间都会变化。例如：虽然整个中国

都使用北京时间，但经度却相差很大。经度每向西一度，则

迟 4 分钟，因此中国东部日出和正午的时间和西部相差约 4

                                                 
86 VinA.v,p.1102; Kkvt.pp.113-4. 
87 VinA.iii,pp.716-7; Kkvt.p.77. 
88 Vin.ii,p.132; iv,p.86; VinA.v,pp.1101-5; Kkvt.p.109;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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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时。受持戒者应当注意时间的变化，并提早用餐。  
 
15. 问：受了近住八戒的人，晚上是否可以喝超级市场所卖

的苹果汁和橙汁？ 

    答：包装果汁为了保存的关系，是经过高温杀菌的。因

为用日光以外加温的果汁是不允许非时饮用的，所以超级市

场所卖的苹果汁与橙汁等，受了近住八戒的人，晚上是不可

以喝的。89 
 
16. 问：可否请尊者详细解释离观（听）跳舞、歌唱、音乐

和表演学处！ 

    答：这里的“跳舞”是指舞女、舞者所跳的各种舞蹈，

乃至孔雀舞、猴子舞等。“歌唱”是指各种歌谣，乃至在圣

者般涅槃时，以嬉戏的歌谣来赞叹三宝功德，或不自制的比

库以歌声来诵法，都属于歌唱。“音乐”是指各种音乐、演

奏，乃至水瓶鼓乐、水鼓乐等。不只不可以观听音乐等，也

不可以自己跳舞、唱歌、演奏，而且也不可以叫人跳舞等。  
    这学处有三种构成要素：“跳舞等其中之一，没有允许

的原因而前往（或为了观看或听而前往），看或听。” 
    以下情况是不犯戒的： 
    1. 有歌舞等表演从自己所在的方向来，而看见或听见

时。但假如有歌舞等表演从自己的方向来，自己从站着、坐

着或躺着的地方站起来或向前观看等，则是犯戒的。 
    2. 有事缘走在道路而看见或听见时。但若故意转头去

看，或故意向表演的方向靠近，则是犯戒的。 

                                                 
89 VinA.v,p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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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发生灾难时，因进入表演处而看见或听见者。 
    4. 疯狂者；5. 心乱者。90 
 
17. 问：可否请尊者详细解释离戴持、涂抹、庄严原因的花

鬘、香、涂香学处！ 

    答：前面的《阐明胜义》解释：“花鬘(mà là )”为任何

种类的花（环）。其他复注补充：无论有系绑的花，或没有

系绑的花都属于花鬘。 
    “涂香(vilepana)”是指为了使自己的皮肤有香味、有

吸引力，把香料捣碎后所准备用来涂抹的香粉。 
    其余的香粉、（香）烟等一切种类的香为“香(gandha)”。 
所以凡是为了使自己有吸引力，摹仿大人物而戴持花环、花

束，涂抹各种香油、香水、香粉、香料、化妆品等以装饰自

己即犯此戒。有长老认为，受持此戒者也不可以戴耳环、项

链、手镯、戒指、手表等装饰物。 
这条戒有三种构成要素：“花环等其中之一，没有允许

的因缘，戴持、涂抹或装饰。” 
以下情况不犯戒： 

    1. 由于皮肤病而涂抹药膏等时，而药中有香味者。 
    2. 为了供佛而接受或拿花、香等。 
    3. 疯狂者；4. 心乱者；5. 极度痛苦者。91 
 
18. 问：可否请尊者详细解释离高、大坐卧具学处！ 

    答：所谓的“高、大坐卧具(uccà sayanamahà sayana)”《律

                                                 
90 Vin.iv,p.268; VinA.v,pp.925-6; Kkvt.pp.175-6. 
91 参考 Sà rò .iii,p.253; Dò 2.i.p.34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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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92提到以下二十种： 
    1. â sadiü 高床、椅：床、椅的脚超过（规定的）尺

寸。93 
    2. Pallaï kaü （刻有）猛兽像脚的床、椅。 
    3. Gonakaü  长毛的大毛毯，据说该毛超过四指宽。 
    4. Cittakaü 彩绣猛（兽）的羊毛制毯。 
    5. Pañikaü （纯）白色的羊毛制毯。 
    6. Pañalikaü 绣花丛的羊毛制毯，又称希腊(Yonaka)、
泰米尔(Damiëa)大衣。 
    7. Tå likaü 只装填棉花的床、椅，或装填棉花的床单、

垫被。 
    8. Vikatikaü 彩绣狮子、老虎等的羊毛制毯。 
    9. Uddhalomiü 单面有毛的羊毛制毯。 
    10. Ekantalomiü 双面有毛的羊毛制毯。 
    11. Kaññhissaü 缝上宝（石）的蚕绢制敷具。 
    12. Koseyyaü 缝上宝（石）的蚕丝制敷具；纯蚕丝的

敷具则是可以（使用）的。 
    13. Kuttakaü 适合十六个舞女站着而跳舞的大羊毛制

毯。 
    14. Hatthattharaü 铺在象背上的敷具。 
    15. Assattharaü 铺在马背上的敷具。 

                                                 
92 Vin.i,p.192.  ※以下是《律藏义注》VinA.v,pp.1086-7. 等的解释。 
93 ※是指除了床、椅底部的框架不算外，脚部不可超过佛陀的八指宽。

`VinA.iii,p.567.'和`Kkvt.p.40.'提到：佛陀的张手是中等男子的三倍。

`VbhA.p.343.'提到七颗谷等于一指宽；十二指宽等于一张手；二张手等

于一肘尺。假如以常人的一指宽为 2 厘米来算，佛陀的八指宽则为 48
厘米；但是有些传承则认为是 27 英寸或 13 英寸（见《正念之道》第

3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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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Rathattharaü 铺在车上的敷具。 
    17. Ajinappaveõ iü 用羚羊皮缝成床的尺量大之皮敷

具。 
    18. Kadalimigapavarapaccattharaü 羚鹿皮的顶级敷具

－有称为羚鹿的皮，这是最上等的敷具之义。据说是将羚鹿

皮缝在白布上而缝成的。 
    19. Sa-uttaracchadaü 即覆盖在红色天蓬上面或系绑

在上方的敷具之意。即使系绑在白色天蓬的下面，若是佛陀

所不允许的敷具，则不适合使用；不是不允许的敷具，则是

可以使用的。 
    20. Ubhatolohitakå padhà naü 床的两边〔头〕有头枕和

脚枕的红色枕，这是不允许的；假如只有一枕，而且尺寸是

适当的，即使两侧是红色、莲花色或彩色的，也是可以使用

的；如果是超过尺寸的大枕头，则是佛陀所禁止的。94  
    由上面所列的内容可知，所谓的“高、大坐卧具”并不

是仅限于床、椅，而是包括床、椅、床垫、椅垫、床单、地

毯、坐垫等，所以我们译为“高、大坐卧具”。义注提到：

上面的高床、椅（1. à sadiü ）和刻有猛兽像脚的床、椅（2. 
pallaï kaü ）为高坐卧具；其余的为大坐卧具。 
    是不是所有的高床、高椅、大毯子都不可以坐卧呢？并

非如此。正方形的椅子(à sandika)即使脚高超过佛陀的八指

                                                 
94 Vin.i,p.192; VinA.v,pp.1086-7.  ※“诸比库，不可持用半身大的枕头，

假如持用者，犯恶作。诸比库，我允许可以使用（像）头尺寸大的枕头。”

（Vin.ii,p.150）（这里的“枕头(bimbohana)”是指填塞棉花的；而“头

尺寸大的枕头”是指：宽度为枕头三角的两边之间为一张手又四指宽

﹙约 32 厘米﹚，（枕头）中间（的宽度）为一肘尺又手肘到拳头的距离

﹙约 65 厘米﹚，长度为一肘尺半或两肘尺﹙约 72 厘米或 96 厘米﹚。）

（Kkvt.p.142; VinA.vi,p.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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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也是佛陀所允许的95；七支椅(sattaï ga)即使脚高超过佛

陀的八指宽，也是佛陀所允许的96。对比库而言，佛陀允许

除了`à sadiü '、`pallaï kaü '、`tå likaü '（即上面的 1、2、7）
外，比库们可以坐在在家人所拥有，并且由他们所铺设的大

坐卧具，但不得卧97；即使高大的说法座，比库也可以坐98。 
    了解了上述内容后，我们列出佛陀所允许的坐卧具： 
    1. 低的床、椅子或凳子等。 
    2. 除了正方形的椅子和七支椅外，床椅底部的框架不

算，脚部不超过佛陀的八指宽之床和椅子。 
    3. 假如获得上述二十种高、大坐卧具，佛陀允许：高

床、椅(1. à sadiü )锯断脚部后；刻有猛兽像脚的床、椅(2. 
pallaï kaü )锯掉猛兽后；装填棉花的床、椅(7. tå likaü )拆掉

棉花做成枕头后可以使用；其余的十七种可以作地敷具使

用。99 
    4. 铺设在床和椅子上的床垫、椅垫用布或允许的皮革

做表面，里面可以装填羊毛等各种毛、树叶、树皮、草、布，

但不可用人毛、达子香(tà lãsa)叶和棉花来装填。100 
    5. 铺设在地上的地毯、毛毯大都可以使用。 
    6. 皮革可以铺在地上当坐垫。 
    须要特别注意的是：床单、垫被、弹簧床、椅垫、蒲团，

假如是装填棉花的，则是不允许坐卧的；但装填棉花的床垫、

椅垫若是固定而无法取出的，有些长老认为，在俗人家里是

                                                 
95 Vin ii,p.149. 
96 Vin.ii,p.149. 
97 Vin.ii,p.163.  
98 Khus.p.21,v190. 
99 Vin.ii,pp.169-70. 
100 Kkvt.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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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坐的。 
    这条戒有二（三）种构成要素：“是高、大的坐卧具，

（高、大坐卧具想，）坐或卧。” 
    以下情况不犯戒： 
    1. 正方形的凳子、七支椅脚部过量者。 
    2. 除了`à sadiü '、`pallaï kaü '、`tå likaü '（即上面的 1、
2、7）外，可以坐在在家人所拥有，并且由他们所铺设的

大坐卧具，但不得卧。 
    3. 疯狂者；4. 心乱者。 
 
19. 问：可否请尊者再解释离接受金银（钱）学处！ 

    答：所谓的“金(jà tarå pa)银(rajata)”为金和银，也包括

货币、铜钱、木钱、胶钱等，凡通用的货币，这些都属于金、

银。有些长老认为：支票、旅行支票、信用卡也不可接受、

捉持。 
    所谓“接受(pañiggahaõ a)”，并不只是用手接受才犯戒。

义注提到“接受”有经由身、语、意的方式。由身的方式有

用手等接受、捉取，用手势等命令他人接受；由语的方式有

口头接受、命令他人接受、捉取；由意的方式有未经身语的

拒绝而同意收下、放在近处。假如有人拿钱给他，即使他没

有用身或语加以拒绝，而以清净心决意“这是我们所不允许

的”，这就不算同意收下。因此，受持此戒者不可自己捉取、

接受，令人捉取、接受，也不可以同意放在近处或收下。 
    复注进一步指出：由上可知，这十学处的受持是在家与

出家者相同〔共通〕的。虽然《阐明胜义》提到：“一切（前

八学处）是（近事男）与诸沙马内拉所共同的；而最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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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学处）只是属于诸沙马内拉的。”101 然而《清净之道》提

到：“五学处是近事男（与）近事女的常戒，若有能力（则

增）为十（学处）。”102 
    这条戒有三种构成要素：“金、银等的情况，为了自己，

捉取等其中之一。” 
    以下情况不犯戒： 
    1. 在寺院或居住处，捡到他人所遗失的金钱，在算了

多少价值后，存着归还主人的心而暂时保管者。 
    2. 疯狂者；3. 心乱者。103 
 
20. 问：我们上座部在家居士要奉行哪些责任与义务？ 

    答：上座部在家居士至少要受持三皈五戒，并避免从事

五种不适当的谋生方式（邪命）。应当经常到寺院亲近善知

识，听闻佛法，每当到寺院时，应向长老求受三皈五戒。在

佛教历的初八、十五、二十三、二十九或三十日，这四天是

在家居士的斋日，如果可能，在家居士应该到寺院向长老求

受三皈八戒。 
    此外，在家居士若有时间，也应该到寺院为寺院服务，

如：布施僧众所需、打扫环境、护持比库们所不能做的工作，

如，割草、挖土、作净（使食物、水果等成为比库们所允许

使用），学习做净人的方法，有因缘也可以学习比库的戒规，

才能适当、如法地护持僧众。如此既利佛教，也利自己。 
 
21. 问：请问尊者，沙马内拉犯了十戒有什么规定吗？ 

                                                 
101  KhpA.p.24. 
102   Vism.p.15; Sà rò .iii,p.249. 
103 Vin.iii,p.239; Kkvt.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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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以下我们引《律藏》和其义注来做说明：跋嘎瓦在

《律藏》制定：“诸比库，我允许你们可以灭摈具足十支的

沙马内拉：杀生、不与取、非梵行、虚妄语、饮酒、谤佛、

谤法、谤僧、邪见、淫污比库尼。”104 
    “当中的‘灭摈’，是指在解释‘障碍学处’所说三种

灭摈中的形相灭摈为这里的意趣105。因此，凡即使才造一杀

生业，即应当以形相灭摈而灭摈。如在诸比库杀生有各种罪，

但诸沙马内拉并非如此。沙马内拉即使只杀了蚂蚁、红蚂蚁，

或者弄破臭虫卵，也达到应被灭摈。到了这样的程度，他的

皈依、所求取的戒师，以及所取用的住处，都成无效，他不

得（受用）僧团的利养。他所剩存的，也只有（袈裟的）形

相而已。假如他的过失严重，也不（改过）在未来守护，应

当把他驱出。再者，（假如）他急速地（承认）过失：‘我做

了粗恶的（过失）’，而想再守护，则不需要灭摈形相，只应

对他所失效的－给与皈依，给与（求受）戒师。（沙马内拉）

的学处是以皈依而成就。诸沙马内拉的皈依和比库们的达上

甘马语相似。因此，就如诸比库的四遍净戒，（沙马内拉）

的这十学处也是还成受持（有效）的。如是即使存在，但为

了使坚固，以及为了令未来守护，应当令再求受（十学处）。

假如他是前雨安居者而再求取皈依，他将能得住后安居者

（的僧团利养）；假如他是后雨安居者而再求取皈依，在僧

团求听允许后，即可以分与（僧团的）利养。 

                                                 
104 Vin.i,p.85. 
105 “这里有共住（灭）摈、形相灭摈和处罚（灭）摈，三种灭摈。当

中，在不见罪等被举，称为共住（灭）摈。‘应当灭摈污行者，你们灭

摈慈比库尼！’这称为形相灭摈。‘贤友沙马内拉，从今以后你不应声称

跋嘎瓦是你的大师’，这称为处罚（灭）摈。”（VinA.iv,pp.870-1; 
Kkvt.pp.127-8.） ※形相灭摈是指脱去袈裟、勒令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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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与取，即使才（偷取）草叶片量的物品；在非梵行，

凡在三道的某一（管道）行淫；在虚妄语，即使为了开玩笑

而说虚妄语，（如此）违犯者，即成非沙门，应当灭摈。在

饮酒，比库即使不知道（是酒），在喝了种子（长出的草端

之量）以上的酒者，（犯）心堕落；而沙马内拉只有在知道

（是酒）而喝时，才犯破戒，而非不知道。在破了其他（后）

五学处时，不应灭摈，而应当处罚。（在破了后五学处，）无

论再授与或未再授与学处，都是可以的。只要施与处罚而惩

罚，以令他未来守护就好了。而诸沙马内拉在有心〔故意〕

的喝酒为他胜事(pà rà jika vatthu)，这是差别之处。 
    在诽谤，对“阿拉汉、正自觉者’等，以相反的（方式

而谤）佛；对‘善说’等，以相反的（方式而谤）法；对‘已

善行道者’等，以相反的（方式而谤）僧。当（沙马内拉）

在诽谤、批评、责难三宝时，其导师、戒师等应当以：‘不

要如此说’，显示诽谤的过患而遮止。在《古伦迪注》说：

‘假如劝告三次还不停止，就应当以障碍灭摈的方式而灭

摈。’在《大义注》说：‘假如在劝告时，他舍弃那邪执，应

当处罚后令他忏悔过失。假如他同样地受持、坚持、住立 而
不舍弃，应当以形相灭摈而灭摈。’而这（种说法）是适当

的，只有这种灭摈是这里的意趣。 
    在邪见者也是以此方式（来灭摈）。假如是持常或断见

的其中之一见者，在阿吒利等教诫时而舍弃了，应当处罚后

令他忏悔过失；（假如）他不舍弃时，应当灭摈。 
    淫污比库尼者，当中的欲乐，只以非梵行（学处）来理

解。对（违犯）非梵行者，（假如）他想要未来守护的话，

授与皈依、达上是可以的。而淫污比库者，即使想要未来守

护，他也不得出家，何况可以达上！以淫污比库尼来显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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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当知这是从各别十支来说的。”106 
 
22. 问：请问尊者，有哪些人不可以出家？ 

    答：在《律藏》，跋嘎瓦规定有些人不得出家：患癞病

〔麻风病〕者、患痈病者、患疥癣病者、患肺结核病者、癫

痫病者、过去（当比库时）曾犯四根本罪者、般哒咖、两（性）

根者、贼住者、曾出家再归入外道者、畜生趣、弒母者、弒

父者、杀阿拉汉者、破僧者、以恶心出佛身血者、淫污比库

尼者、王臣〔食王俸禄者〕、强盗、逃狱者、被告示的盗贼、

受笞刑者、受烙刑者、负债者、奴仆、父母不允许者，以及

断手者、断脚者、断手脚者、截耳者、截鼻者、截耳鼻者、

断手指者、断指甲头者、断（脚）腱者、手如蛇头（指指相

连）者、驼背者、侏儒者、咽喉生瘤者、受烙刑者、受笞刑

者、犯罪被标记者、象皮病者、……半身不遂者、手不全者、

跛者、年老无力者、眼盲者、耳聋者、哑巴等三十二种人。

在这些当中，负债者还债，王臣等人在成为自由的身份后即

可出家，父母允许即可出家，而三十二种身体畸形或残缺者

如果出家，容易被人取笑或讥嫌，所以佛陀不许他们出家。
107 
 
23. 问：听说父母不答应不可以出家，请问是真的吗？ 

    答：跋嘎瓦在《律藏》规定：“诸比库，父母未允许，

不应令其子出家。”108 义注提到，如果他的父母都在世的话，

必须经过父母双方的允许。如果从小父母双亡，由姨妈等亲

                                                 
106  VinA.v,pp.1014-5. 
107  Vin.i,pp.71-92  VinA.v,pp.995-1031. 
108  Vin.i,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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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扶养，也应向姨妈等请求许可再出家109。然而在《法句义

注》提到沙利子(Sà riputta)尊者最小的七岁弟弟出家乃至证

阿拉汉果的故事。当沙利子尊者舍弃八亿七千万财富出家

后，他的三个妹妹、两个弟弟也随后出家，只剩下雷瓦德

(Revata)一个留在家里。他的母亲想：“我儿子伍巴帝思〔沙

利子〕舍弃这么多财富而出家后，他的三个妹妹、两个弟弟

也随后出家，只剩下雷瓦德一位留在家里。假如他也跟着出

家，这么多的财富将会亡失（被充公），家系也将会断绝，

我应当在他还小的时候把他以居家（结婚娶亲）绑住。”沙

利子长老预知此事，就事先到雷瓦德将会去请求出家的寺

院，嘱咐那些比库：“诸贤友，假如雷瓦德来请求出家时，

请让他出家！我的父母是邪见者，怎么可能向他们问许可呢！

我就是他的父母。”后来，雷瓦德在迎亲的返途中机智地逃

跑去出家，并顺利的到那座寺院出家。由于担心亲人找到，

小小年纪的他，在向比库们学取直到证阿拉汉的业处后，独

自游行到三十由旬110远的坚木林(Khadiravana)，在那个雨安

居三个月当中，他证得无碍解俱的阿拉汉111。由于有这个先

例，上座部佛教在传统上，假如父母不是佛教徒的话，即使

欲出家者未经父母许可，也允许他们出家；也有一些僧团在

欲出家者认一对佛教徒的义父母后，向他的义父母请求同意

后，僧团就接受他出家。 

                                                 
109  VinA.v,pp.1011-2. 
110  一由旬(yojana)约等于 21 公里，换算法见：（VbhA.p.343.） 
111  DhpA.ii,pp.1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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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布施修福篇 
 
1.  问：请问尊者，上座部在家居士有哪些修福的方法？ 

    答：上座部佛教有很多修福的方法，在《摄阿毗达摩义

论》提到十种福业事（修福的基础(pu¤ ¤ akiriyavatthu)） ：

布施(dà na)、持戒(sãla)、禅修(bhà vanà )、恭敬(apacà yana)、

服务(veyyà vacca)、回向(pattidà na)、随喜(pattà numodana)、

听法 (dhammasavana)、说法 (dhammadesanà )、见正直业

(diññhijjukamma)112。所以我们可以修福的范围非常宽广。 

 

2.  问：请问尊者，比库们有多少戒规？ 

    答：比库巴帝摩卡有二百二十七条戒，分为：巴拉基咖

（(pà rà jika)他胜；被打败）、桑喀地谢沙（(saï ghà disesa)僧

始终；僧初馀）、不定法 (aniyata)、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nissaggiya pà cittiya)舍心堕）、巴吉帝亚（(pà cittiya)心堕

落）、应悔过 (pà ñidesanãya)、应学法 (sekhiya)、灭争法

(adhikaraõ asamatha dhamma)113八个部分。这二百二十七条戒

                                                 
112 Abhs.p.25. 
113 ̀ Pà rà jika'：“就如断了头的人，不可能与身体接合而生存；同样地，

当比库从事淫欲法，就非沙门、非释迦子。”Vin.iii,p.28.“由于人遭遇

他胜、被打败，所以称为‘他胜’。……‘从正法中死去、失败、退落

与弃绝，不与此处（僧团）共住，以此而说。’……。从佛教中退堕、

切断、失败，……。”（VinA.i,p.259.） 
`Saï ghà disesa'：“犯了此戒而想要出罪者，在（给与）出罪时，最

初应当给与别住；以及从最初所剩余的中间给与马那答，或为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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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比库的基本戒条而已，比库们还必须奉行篇章的所有生

活规约，这些包括二十二篇章。 

 

一、消除误会 

3. 问：请问尊者，为什么有些比库看起来很严肃，也不主

动对我们问讯、送行？  

    答：因为比库必须严谨、认真地依照跋嘎瓦所教导的而

奉行，如《大般涅槃经》所说：“尊者，对女人我们应当如

何奉行？”“阿难，不要看。”“跋嘎瓦，在看见时，我们应

当如何奉行？”“阿难，不要（和她们）讲话。”“尊者，当

与她们讲话时，我们应当如何奉行？”“阿难，应当现起（正）

                                                                                                        

本日治俱的马那答；和最后的出罪都对僧团有所希求，当中没有一

种羯磨是不经僧团可以执行的，这最初和剩余的应对僧团有所希求，

为‘僧始终’。”（VinA.iii,p.522; Kkvt.p.35.） 
`Aniyata'：由于所犯的罪聚是他胜、僧始终或心堕落，三种罪的原

因不确定，在确定所犯的罪后，以三法中随一而惩治，所以称为“不

定法”。 
`Nissaggiya pà cittiya'：在僧中、众〔群〕（二或三位比库）或一位比

库前舍所犯罪的物品后，在一位比库前忏悔心堕落罪，称为舍心堕。 
`Pà cittiya'：故意违犯者，其称为善法的善心堕落，因此堕落的心为

“心堕落”。由于心堕落，所以他违犯圣道和成为心痴迷的原因。 
`Pà ñidesanãya'：假如比库从已入村路中的非亲戚比库尼手中，亲手

接受副食或主食而咀嚼或食用者，这位比库应当忏悔：“贤友，我犯

了应受呵责法”等，称为“应悔过法”。 
`Sekhiya'随行有学、正学者的正直之道，这是最初之行与约束、摄

护之门，没有像此之学，所以称为“应学法”。 
`Adhikaraõ asamatha dhamma'：若僧团生起四种争事，以七种方法

平息、灭争，所以称为“灭争法”。（Vin.v,pp.148-9; VinA.vii,pp.1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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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114 而且在经律处处提到，佛陀教诫比库，无论在寺院

或俗人家，都应当摄护六根。 

    在《律藏》提到：“诸比库，我允许你们随（雨安居数）

长幼问讯〔最敬礼〕、起迎、合掌、恭敬，受第一座、第一

水、第一食。……。诸比库，这十种（人）不应礼：先达上

者不应礼后达上者，不应礼未达上者（即沙马内拉以及在家

人），不应礼不同住而较长之非法说者，不应礼女人，不应

礼般哒咖，不应礼别住者，不应礼应行本日治者，不应礼应

行马那答者，不应礼行马那答者，不应礼应出罪者。115”因

此，比库不应对在家人合掌、礼敬、迎接、送行等。 

 

4. 问：听说上座部比库不接受金钱，也不可开车。有人跟

我说，那是佛陀制定的戒律。现在是什么时代了，那样不是

很着相吗？出家人都被戒律绑着，如何弘扬佛法呢？ 

    答：对于比库为什么要持戒，我们提出几点来做说明： 

    1. 依照佛制持戒是比库的义务，也是一种责任。由于

比库不得以邪命的方式谋生，所以比库的衣食所需皆依在家

信徒护持。而且比库是佛教的宗教师，依照我们的大师——

佛陀所规定的律制而生活，不但利己利人，也能令正法久住。

我们当须名符其实，否则，宁愿舍戒也不要违犯跋嘎瓦所制

定的圣戒。 

    2. 戒、定、慧三增上学，戒为基础，持戒能遮不善身、

口业。比库所奉行的四遍净戒——巴帝摩卡律仪戒、根律仪

                                                 
114 D.ii,p.141. 
115 Vin.ii,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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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活命遍净戒、资具依止戒，由此奉行能有效地约束三门，

如此一来，心得不追悔；由不追悔而心生喜悦，如此则能容

易地获得禅定；以禅定为基础而修维巴沙那，进而证悟道果。

所以持戒能作圣道的基础。 

    3. 佛陀为弟子制定戒法，并要求弟子依教奉行，佛陀

自己不会私下偷偷地违犯戒规，因为佛陀没有秘密的恶行；

诸阿拉汉尊重佛制，对于佛陀所制定的戒规是宁死不犯的，

因为他们具足“无学戒”的缘故。我们比库向佛陀、阿拉汉

学习，所以必须依教奉行。 

    4. 跋嘎瓦开示：“诸比库，入流圣弟子具足四法不堕苦

界，决定自觉（涅槃的）彼岸。是哪四法？诸比库，这圣弟

子对佛具有不动摇的净信：‘那位跋嘎瓦亦即是阿拉汉、正

自觉者……。’对法具有不动摇的净信：‘法为跋嘎瓦所善

说……。’对僧具有不动摇的净信：‘跋嘎瓦的弟子僧团是善

行道者……。’具足诸圣所爱、无毁、无穿、无斑点、无杂

色、自在、智者所赞、无所触、令定生起的戒。”116 依照上

座部佛教的传统，证得初果的圣者是不会故意犯戒的。 

    5. 在戒经(Pà timokkha)序有一段话：“任何比库，到三

次的告知时，假如记得有罪而不发露者，则有知而妄语罪。

尊者们，跋嘎瓦说知而妄语是障碍法。”117 这段是在说明：

当比库犯了戒，假如没有如法忏悔，在诵戒问清净时也不发

露表白，他就犯了沉默的故意妄语罪，也就是犯了恶作罪。

而这故意妄语的恶作罪会障碍什么呢？《律藏》解释：“证

                                                 
116 S.v,pp.342-3. 
117 Vin.i,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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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禅等障碍”118。连小小的恶作罪都会障碍证得禅定、道果，

我们岂可轻忽！ 

    6. 上座部佛教提到有五种障碍会障碍生天和解脱生死

轮回：a. 业障－即是五无间业。而五无间业以外的淫污比

库尼者之业，只会障碍解脱，而不障生天。b. 烦恼障－即

是决定邪见者，以及两根、般哒咖等无因结生的有情。c. 异

熟〔果报〕障－即是般哒咖、畜生、两根和生而盲者等的结

生有情。d. 诽谤障－即是诽谤圣者。诽谤圣者的人要直到

忏悔了他的过失才能去除他的障碍。e. 违令障－即是故意

犯戒者。只要他还是比库的状态，在未出罪或未忏悔就还会

障碍。119 

     7. 在《律藏》，跋嘎瓦说大海有八种不可思议、未曾

有法，其中第二种为：“诸比库，譬如大海有不泛滥越岸的

固定法则；同样地，诸比库，凡是我为诸弟子所制定的学处，

我的弟子们纵使有生命的因缘，也不会违犯的。诸比库，这

就是在这法与律的第二种不可思议、未曾有法，每当看了之

后，比库们喜乐于这法与律。”120 在《中部》等，跋嘎瓦也

教诫说：“诸比库，当以具足戒，具足巴帝摩卡而住。当以

巴帝摩卡律仪防护而住，正行与行处具足，对于微细的罪过

也见其怖畏，当受持诸学处而学。”121 

     8. 在《律藏》跋嘎瓦说：“诸比库，缘于十种利益，

我为诸比库制定学处：为了僧团极佳、为了僧团的安乐、为

                                                 
118 Vin.i,pp.103-4; Kkvt.p.16. 
119  VinA.iv,p.869. 
120  Vin.ii,pp.238-9; A.iv,p.199. 
121  M.i,p.33. 



上座部佛教在家居士须知 

110 

 

了折服诸无羞愧人、为了诸善仪比库安乐住、为了防护现法

诸漏、为了防御来世诸漏、为了令诸无信者生信、为了令诸

已信者增长、为了正法久住、为了资益律。”122 由于跋嘎瓦

制定学处，则所有的比库都对那学处分析、解说其义，以及

学习其他佛语。比库们依所制而奉行，当圆满了行道，则当

证其所行，体证出世间法，如此则成正法久住。 

    9. 持戒有种种利益，例如：持戒能不后悔，得大财聚，

得善名声，在大众中没有怖畏、羞惭，临命终时不昏昧，身

坏命终得生善天趣，成为修定的助缘，成为体证涅槃的基础

等。破戒、犯戒则有追悔等种种过失，并且有堕落恶趣、地

狱的危险。我们应当了解利益与不利，爱惜自己的人，会在

相信因果法则时，想使自己堕落恶趣吗？请思考这一问题！ 

 

5. 问：曾听人说：“小小戒可舍”，什么是小小戒？真的可

以舍吗？ 

    答：《律藏》的〈五百篇〉是叙述五百阿拉汉结集三藏

的情形。当阿难尊者诵出五部后，“当时，阿难尊者对诸长

老比库如此说：‘尊者们，跋嘎瓦般涅槃时曾经对我说：``

阿难，我灭度后，在僧团想要时，可以舍弃小之又小的学处。

''’‘阿难贤友，你有问跋嘎瓦：``尊者，哪些是小之又小的

学处''吗？’‘尊者们，我没有问跋嘎瓦：``尊者，哪些是小

之又小的学处？''’有些长老如此说：‘除了四他胜外，其

余的为小之又小的学处。’有些长老如此说：‘除了……。’”

当阿难尊者在结集大会中提出这件事情时，长老们对“小之

                                                 
122 Vin.iii,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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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小的学处”的定义众说纷纭。所以马哈咖沙巴尊者（结集

大会的主席）就对大众说：“贤友们，请僧团听我说：我们

的学处有些是和在家人有关的，在家人他们知道：‘这是沙

门释迦子所允许的；这是不允许的。’假如我们舍弃小、随

小学处，（有些人）将会说：‘沙门果德玛为诸弟子所制定的

学处就好像烟一样，当大师在世时，（弟子们）学习诸学处；

现在大师般涅槃，他们就不学习诸学处了。’假如僧团已到

适时，（跋嘎瓦）所未制定的（学处），僧团不应（再）制定，

已制定的（学处），不应该废除，应依所制定的学处受持、

奉行……。”123 这样的裁定受到所有五百阿拉汉的认可。有

人认为马哈咖沙巴尊者是在耍权威，其实并非如此！这样的

观点是跋嘎瓦所认同的，如说：“萨度！萨度！伍巴谢那，

未制定的不应制定，或者已制定的不应该废除，应依所制定

的学处受持、奉行。”124 因此传统上，我们比库都必须依照

《律藏》所规定的奉行，不能任意删除或增加。在《弥林德

问》，龙军尊者对弥林德王说：“如是，大王，如来为了考验

诸比库才如此说：‘阿难，我灭度后，在僧团想要时，可以

舍弃小之又小的学处。’大王，为了完全解脱痛苦以及喜爱

于法，诸佛子甚至愿意更加持守其他一百五十学处，他们怎

么会舍弃原本已制定的学处呢？”125 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6. 问：听说上座部比库吃肉，是真的吗？ 

                                                 
123 Vin.ii,pp.287-8. 
124 Vin.iii,p.231. 
125 Mil.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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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在《律藏》中，佛陀规定比库们不可以吃十种肉：

人肉、象肉、马肉、狗肉、蛇肉、狮子肉、老虎肉、豹肉、

熊肉和土狼肉126。此外，比库除了得非人病（鬼神附身等）

开缘允许吃生肉、喝生血外，无病比库是禁止食用生血、生

肉的127。佛陀也禁止比库们食用明知是为了自己或同梵行者

（五同法者；出家五众）所杀的鱼肉；佛陀允许比库们食用

三边清净的鱼肉：不看见、不听见、不怀疑为自己或同梵行

者所杀的鱼肉128。在《律藏》跋嘎瓦提到：“未观察不得食

肉，假如食用者，犯恶作。”129 义注提到：“‘观察’是指考

察、询问而说。‘未观察’即是未询问。因此，假如知道是

哪一种肉，就不用询问；假如不知道，应当询问后才食用。”
130 此外，义注又提到，由于熊肉和猪肉、豹肉和鹿肉很相

像，所以比库在获得肉时应当问施主：这是不是允许的肉131。

佛陀和比库们都依托钵集食而活命，施主布施什么食物就吃

什么食物，不能挑剔，只要所食用的是三净肉，都是如法的。

佛陀在世时，迭瓦达答提出五种主张想要破僧，并未被佛陀

所接受，其中第五种就是主张终生不吃鱼、肉132。我们应当

以此为警惕！至于有些在家众为了慈悲或习惯而不吃鱼、肉，

                                                 
126 Vin.i,pp.218-20. 
127 Vin.i,pp.202-3. 
128 “诸比库，我允许（食用）未见、未闻、未怀疑的三际清净的鱼、

肉。”（Vin.i,p.238; 详见－VinA.iii,pp.604-6.） 
129 Vin.i,p.218. 
130 VinA.v,p.1094. 
131 VinA.v,p.1094; iii,p.606. ※（这十种不允许的肉，无论比库知或不知

道，吃了即犯罪；比库不但不可以食用肉，连﹙这十种动物的﹚骨、血、

皮、毛都不可食〔使〕用，但奶则可以饮用。） 
132 Vin.ii,p.197; iii,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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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环境允许下，想少和众生结恶缘，这是值得赞许的。

然而他们不应该批评如法食用三净肉的佛教徒，如此大家才

能和睦相处。 

 

7. 问：请问尊者，听说在家人阅读出家人的《律藏》会构

成盗法重罪，终生不得出家，是真的吗？ 

    答：并非如此。在不得出家的五十几种人当中，并没有

“阅读《律藏》的盗法重罪者”这种人。在佛世时，三藏还

没有结集，佛陀所开示的法和所制定的律，只由弟子们辗转

背诵而流传着，所以佛陀不会制定“阅读《律藏》的盗法重

罪者不能出家”这一规定。在不得出家的二十几种人当中，

有一种称为“贼住者(theyyasaü và saka)”。 

    在义注解释：“‘贼住者’有形相之贼、共住之贼与（形

相和共住）两者之贼三种。当中，凡自己出家后，没有计算

比库的瓦萨、没有依长幼接受比库或沙马内拉顶礼、没有挡

住座位，也没有在诵戒时出席，这种以非清净的心性而只是

形相的盗贼者，称为形相之贼。凡有沙马内拉前往外国后，

计算比库的瓦萨、依长幼接受（比库或沙马内拉）顶礼、挡

住座位，并在诵戒时出席，这种只是共住的盗贼性者，称为

共住之贼。由于他的（袈裟）形相是比库们所给与的，所以

不是形相之贼。凡是自己出家后，前往寺院，依长幼接受（比

库或沙马内拉）顶礼、挡住座位、计算比库的瓦萨，并在诵

戒时出席，这种以形相和共住的盗贼性者，称为（形相和共

住）两者之贼。这三种贼住为这里的意趣。” 133 

                                                 
133 VinA.v,pp.1016-20; Kkvt.p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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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贼住”与在家人阅读《律藏》无关。在家居士

学习比库戒律，一方面可以护持比库持戒，另一方面也对有

心想要终生修梵行者，在出家时有个戒律基础，能尽快进入

状态。 

    《普端严注》在解释制戒十利时谈到：“‘为了令诸无信

者生信’－当有制定学处时，假如无信的人们在看见而知道

所制定的学处，或者看到依所制定的学处而奉行的比库们

时，说：‘凡是世间大人的烦恼、污秽、愚昧处，这些沙门

释迦子住于离、远离，实在做了难作、实在做了难事！’因

此生起信心，就如见了《律藏》圣典的邪见感恩婆罗门一般。

以此而说：‘为了令诸无信者生信’。 

    ‘为了令诸已信者其信增长’－当已信佛教的良家之

子，在看见而知道所制定的学处，或者看到依所制定的学处

而奉行的比库们时，说：‘好啊！尊者们做了难作之事，他

们守护终生一食、梵行、摄护律。’如此而生起更多、更多

的净信。以此而说：‘为了令诸已信者其信增长’。”134 

 

二、伤害 

8.   问：请问尊者，比库的不杀生戒和在家五戒的不杀生

戒一样吗？ 

    答：比库的不杀生戒比在家居士的不杀生戒还微细。假

如比库故意杀人、教他杀人，鼓励自杀以致他人因此而死，

堕胎等，则犯永远丧失比库身份的他胜罪；若故意杀害一般

                                                 
134 VinA.i,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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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乃至虫蚁，则犯心堕落罪；明知而使用有生物的水，

也犯心堕落罪。而在家居士在上述所有的情况，则破其离杀

生学处，必须再求受三皈五戒。135 

 

9. 问：听说比库不能拔草，是真的吗？ 

    答：比库不但不能拔草，也不可以伤害树木、所有生长

中的植物、有生长能力的种子，乃至还有生长能力已被剪下

的花、树枝等。一般植物，《律藏》称为生物村；植物的种

子，在义注称为种子村。这里的“村”是指聚集的意思。由

于佛制比库不得伤害草木，所以在上座部佛教的传统，这些

拔草、剪树等工作，通常由沙马内拉或在家居士服务。而当

比库要食用有种子的水果时，也需要由沙马内拉或在家居士

服务〔作净〕。136 

 

                                                 
135 他胜 3：“凡是比库，假如故意地夺取人体的生命，或假如此（人）

寻找，即可拿取杀具，或赞叹死的美好，或鼓励死（说）：‘喂，男子！

你为什么以此恶苦地活着呢？死比你活着更好。’如此心意、如此心思

惟，假如以各种方法赞叹死的美好，或鼓励死，这也（犯）巴拉基咖，

不共住。”（Vin.iii,p.73 ） 
心堕落 61：“凡是比库，假如故意地夺取生物的生命者，（犯）巴吉

帝亚。”（Vin.iv,p.124.） 
心堕落 62：“凡是比库明知有生物的水，假如使用者，（犯）巴吉帝

亚。”（Vin.iv,p.125.） 
136 心堕落 11：“破坏（草木）生物村者，（犯）巴吉帝亚。”（Vin.iv,p.34.） 

“作净”在此是指由沙马内拉或在家居士把植物或水果用刀子、火或

指甲等作成比库可允许使用的方法。其方法为：比库把水果等交给净人，

并说：“`kappiyaü  karohi'（嘎毕扬 嘎罗嘻）－你作净！”净人一面用刀

子或指甲等割划破，并回答：“`kappiyaü  bhante'（嘎毕扬 槃爹）－尊

者，（已作）净了。”（VinA.iv,pp.766-7; Kkvt.p.88.） 



上座部佛教在家居士须知 

116 

 

10. 问：请问尊者，听说比库不能挖地，是真的吗？ 

    答：是的。义注提到有生地和非生地两种地。生地是指：

a. 纯尘土〔泥土〕；b. 尘土和砂石、瓦砾所混合，而且其比

例为大部分是尘土的混砂土；c. 淋雨超过四个月的尘土堆。

纯砂、纯石、大部分是砂石的混砂石，以及被烧过的土，为

非生地。佛制比库不得挖掘或伤害生地。寺院中的挖土等工

作，通常也是由沙马内拉或在家居士服务的。137 

 

三、男女关系 

11. 问：请问尊者，比库的不淫欲戒和近住八戒中的离非梵

行学处是不是相同呢？ 

    答：是的。行淫的对象无论是男人、女人、动物或非人，

只要达到犯戒的条件，对比库而言，则破根本的他胜戒，永

远丧失比库的身份；对在家居士而言，则破了所受的戒。138 

 

12. 问：比库是不是重男轻女呢？总是把我们女众避得远远

的！ 

    答：并不是这样，而是比库必须遵守不得以贪染心碰触

女人的戒规。而且不只不可以碰触女人，连雌性动物，或男

人等也都不得以染心碰触。然而，假如比库保持正念并保持

                                                 
137 心堕落 10：“凡是比库，假如掘地，或使令掘者，（犯）巴吉帝亚。”

（Vin.iv,p.33.） 
138 他胜 1：“凡是比库得到诸比库的（增上戒）学，与（学处）共同生

活，（既）未舍弃（戒）学，（也）没有表明羸弱，假如从事淫欲法，乃

至与雌性畜牲，也（犯）巴拉基咖，不共住。”（Vin.iii,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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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即使有贪染心被女人碰触，也不犯戒的。比库护戒应

该比自己的生命还爱惜，因此请你们多多包涵。139 

 

    13. 问：请问尊者，佛陀规定比库和女人谈话要注意或避免

谈些什么内容？ 

    答：佛陀规定比库不得以贪染心对女人说粗恶、淫荡、

调情、轻浮的话；也不可对女人邀请以淫欲供养自己等140。

而且佛陀教诫比库，在和女人讲话时，应当保持正念。 

 

14. 问：我父亲和母亲五年前因故离婚了。我父亲年纪越来

越长，我母亲是您的信徒，请尊者劝劝我母亲回去照顾我父

亲！ 

    答：跋嘎瓦规定比库不能作媒人。由于规劝已离婚的夫

妇复合会构成犯作媒人的僧始终罪，所以我们不能劝你的母

亲回去照顾你的父亲。141 

 

                                                 
139 僧始终 2：“凡是比库，以贪染转变心，假如与女人从事身相触，捉

手、捉发束，或摩触某一身分者，（犯）桑喀地谢沙法。”（Vin.iii,p.120.） 
140 僧始终 3：“凡是比库，以贪染转变心，假如对女人说粗恶语，如少

男对少女（所说的）一样，与淫欲相关者，（犯）桑喀地谢沙法。”

（Vin.iii,p.128.） 
僧始终 4：“凡是比库，以贪染转变心，假如对女人为了以欲供养自

己而赞叹说：‘贤妹，这最上的供养是：假如以此法供养像我一样的持

戒、善法、梵行者。’与淫欲相关者，（犯）桑喀地谢沙法。”（Vin.iii,p.133.） 
141 僧始终 5：“凡是比库，假如从事媒嫁，（传）男子之情意向女人，

或女子之情意向男人，在成为妻子或情妇，乃至暂时妇，也（犯）桑喀

地谢沙法。”（Vin.iii,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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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问：听说比库不可单独与没有男子在场的女人同坐，是

真的吗？ 

    答：是的。而且还有一些比较微细的规定：假如有男子

在场，该男子必须是没有眼盲，而且要处在 6 米之内；如

果没有男子在场，而且对方只有一个女人，则这位比库不得

与这个女人同时坐下或躺卧；假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女人

在场，若他们处在室内，在没有关门、纱门的情况下是可以

同时坐下的。比库也不可与女人同坐在一张长椅上142。此外，

假如没有有识别淫荡语能力的男子在场时，比库不得对女人

说法超过六句法。而所谓的“法”，义注解释为三藏和义注

的内容，而且是指用巴利语说或诵出的143。所以当女居士想

要到寺院闻法、受持皈戒，在明知寺院没有其他比库等男子

为伴时，这位女居士应当事先安排男子为伴比较理想。 

 

16. 问：请问尊者，比库不可与女人同宿是什么涵义？     

    答：所谓“同宿”是指在同一屋顶或同一出入口的建筑

物，在同一时间躺卧而言。但比库与女人同宿，则特指从日

落到黎明这段时间，比库和女人同一时间躺卧才犯戒。其实

不仅限于女人，在那段时间比库也不可与雌性非人、足以成

                                                 
142 Vin.ii,p.169. 
143 心堕落 44：“凡是比库，假如与女人在秘密的屏覆座位共坐者，（犯）

巴吉帝亚。”（Vin.iv,p.96.） 
心堕落 45：“凡是比库，假如单独与一女人秘密地共坐者，（犯）巴

吉帝亚。”（Vin.iv,p.97.） 
心堕落 7：“凡是比库，假如为女人说法超过五、六语，除了有智男

子（在场）外，（犯）巴吉帝亚。”（Vin.iv,p.22; VinA.iv,p.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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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淫欲对象的雌性动物同宿。144 

 

17. 问：请问尊者，为什么我上次邀请比库和我一起回台北，

而那位尊者跟我说：比库不能与女人相约同行呢？ 

    答：因为佛陀规定比库不能与女人相约同行145。由于比

库不能与女人相约同行，所以当你们想邀请比库到你们家

时，可以安排一个男子陪同，由他向比库邀请并陪同，如此，

那位尊者就可以如愿到你家接受供养或说法了。 

 

18. 问：上次我们请比库搭我们的车子时，为什么那位尊者

对我们说，比库不能与我的母亲一起坐在后座呢？ 

    答：因为佛陀规定比库不能与女人坐在同一长座（长椅、

长板凳）146。所以假如下次是由你父亲开车的话，最好让比

库坐在前座，而不要给比库为难比较如法。 

 

四、衣物 

19. 问：请问尊者，什么是“三衣”？ 

    答：所谓的“三衣”，是指比库已决意的三件随身袈裟，

即是：1.桑喀帝(saï ghà ñi)；2.上衣(uttarà saï ga)；3.下衣(antara- 

                                                 
144 心堕落 6：“凡是比库，假如与女人同宿者，（犯）巴吉帝亚。”

（Vin.iv,p.19.） 
145 心堕落 67：“凡是比库，假如与女人相约，在同一旅途而行者，乃

至村落间，（犯）巴吉帝亚。”（Vin.iv,p.133.） 
146 “诸比库，我允许除了黄门、女人、两根者外，可以一起坐在非同

座的长座椅。”（Vin.ii,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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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à saka)。 

 

20. 问：北方的冬天很寒冷，尊者们只穿三衣不会太冷吗？ 

    答：目前除了极少数比库受持只拥有三衣的头陀行之

外，大多数的比库都有使用多余的袈裟、毛毯、床单、浴巾

等，可用来御寒；至于受持头陀行的比库，假如他们在北方

度过冬天的话，你们可以询问他们所受持头陀行的程度，允

许用哪些衣物，以供给所需，布施修福。依据《律藏》记载：

比库受持三衣是佛陀亲自试验的结果。当时，跋嘎瓦所处的

韦沙离(Vesà lã)正值寒季的下雪之时，当时跋嘎瓦在披着三

衣之后即不觉得冷了147。可能是我们现代人体质比较差吧，

在北印度的寒季也是很冷的，但是两千多年来，很多只受持

三衣的尊者们都是如此度过了那么多的寒季。 

 

21. 问：有哪些衣料是适合供养给比库的呢？ 

    答：跋嘎瓦允许六种做袈裟的衣料－1.`khoma'（麻布）、

2.`kappà sika'（棉布）、3.`koseyya'（绢布；蚕丝布）、4.`kambala'

（毛织布）、5.`sà õ a'（粗麻布）、6.`bhaï ga'（混麻布）；或者

随顺这些衣料的其中一种，都是适合供养给比库的。148  

 

22. 问：请问尊者，有没有规定什么时间是适合供养比库袈

裟的时间？ 

    答：只要你们的经济条件允许，基本上任何时间都可以

                                                 
147 Vin.i,p.288. 
148 Vin.i,p.281; Kkvt.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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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袈裟。对一般比库来说，我们任何时间都可以接受袈裟

的，三衣以外的袈裟，比库可以和其他比库作共有〔净施〕

或决意成杂用布(parikkhà racoëaü )；至于受持头陀行的比库，

通常他们在雨安居结束后布施“咖提那(kañhina)”的那一个

月，或“施衣时”那五个月也接受信徒所布施的袈裟，但也

有少数的比库只拥有三衣和一些小块的生活用布而已，当他

们获得了多余的袈裟时，通常会布施给僧团或其他长老等。 

 

23. 问：请问尊者，什么是“咖提那”？ 

    答：所谓“咖提那(kañhina)”，旧译为迦絺那衣或功德

衣。由于古代时空背景与交通的关系，使得把印度的雨安居

到了中国变成结夏安居！雨安居的期间约从农历的六月十六

日到九月十五日，但在中国却提早了两个月，可见事实的差

距和历史的无情！ 

    在印度，由于雨季四个月比库们不适合游行，所以佛陀

制定：比库在雨季四个月当中的三个月，必须住在一个固定

的住处，度过雨安居。在这三个月的雨安居期间，很多比库

精勤地禅修，因此证所未证。由于雨季期间，袈裟不容易干，

持担三衣的比库比较不方便，佛陀制定雨安居结束后的那个

月，住了雨安居的比库可以接受并做咖提那衣。另一方面，

也有犒赏比库在雨安居期间精勤禅修之意。受持和随喜咖提

那衣的比库在戒律上有几条戒特别宽松，例如比库可以接受

多余的袈裟，存放到施衣时而不犯戒等。所以目前在上座部

佛国，在家信徒很喜欢在雨安居期间，或在布施咖提那衣的

那个月布施袈裟。当今，布施咖提那衣的仪式，在各个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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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要的活动之一。在家居士可以布施衣料，或做成的袈裟，

当僧团接受了很多袈裟时，只决定当中的一件当咖提那衣，

其他的袈裟则如法地分配给僧众。假如所接受的是衣料，僧

团必须全体合作，在当天把那件衣做好，并染成如法、作净、

受持，以及僧众随喜，如此才大功告成。凡受持和随喜的僧

众有五个月的特许及接受雨安居衣的利益。 

 

五、食物 

24. 问：偶尔看到比库们托钵化缘，我可以把钱放进他的钵

里供养吗？ 

    答：不可以！跋嘎瓦制定钵的目的，是让比库们用来托

钵时接受食物的。比库不可以寻求、接受或使用金钱，怎么

可以用钵来接受金钱呢！ 

 

25. 问：请问尊者，南传尊者为什么要出外托钵集食，寺院

里不是有很多食物可以吃吗？ 

    答：因为过去诸佛依托钵集食而活命，我们的果德玛佛

陀也是依托钵集食而活命的，所以我们依佛教的传统而托钵

集食。当然，如果寺院有施主，也有净人服务，比库是可以

在寺院里面用餐的。另一方面，由于比库不可以接受、使用

金钱，也不可以贮藏食物、自己煮食物、自己拿取食物来吃

（必须经由沙马内拉或在家人授食）等，所以在没有适当的

环境下，比库必须外出托钵集食。 

    比库外出托钵集食的另一个意义是，比库透过外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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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可以给布施者有供养修福的机会；也可以藉此来弘扬佛

法，这也是佛陀游行弘化的传统。 

 

26. 问：请问尊者，听说比库不可以贮存食物，这是什么意

思？ 

    答：这是跋嘎瓦规定比库没有隔宿之粮。比库的主食和

副食品只能保留到正午，而不得存放到隔天食用149；鲜奶油、

精炼奶油、油、蜂蜜和糖，在比库有饥渴等病缘时，可以存

放七天服用150；一般人们所不用来当食物吃的药品，则比库

可以存放终生服用。 

 

27. 问：请问尊者，我上次供养一位比库一包速溶五谷粉，

为什么那位尊者说“比库不能自煮呢”？ 

    答：因为跋嘎瓦规定：比库不得自己烹煮食物。在《律

藏》，跋嘎瓦是允许比库再煮（经煮过的食物再加热）的，

但不得自己烹煮食物151；但煮糖、油等药品则是可以的。一

般的三合一速溶咖啡，由于通常已先加温煮过了，所以比库

可以自己冲泡食用；但速溶五谷粉等由于有加盐等，而盐比

库是可以当药，也可以当食物的，在把盐和其他食物用热水
                                                 
149 心堕落 38：“若比库，假如咀嚼或食用经储存的副食或主食者，巴

吉帝亚。”（Vin.iv,p.87.） 
150 舍心堕 23：“凡诸生病比库所服用的药品，这即是：熟酥、生酥、

油、蜂蜜、糖。接受那些（药）后，最多可以储存七日服用，超过那（期

限）者，（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Vin.iii,p.251.） 
151“诸比库，不应食用内宿、内煮、自煮（的食物）。假如食用者，（犯）

恶作罪。诸比库，假如食用那内宿、内煮、自煮（的食物）者，（犯）

三恶作罪。……。诸比库，我允许（你们）可以再煮。”（Vin.i,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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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泡时，也算自煮。所以当比库没有净人时，你们应该先泡

好才供养，否则比库只能泡冷水食用了。 

 

28. 问：请问尊者，什么是比库食物须经授食呢？ 

    答：比库食物须经授食，是指跋嘎瓦规定比库：除了水

和齿木（牙刷）外，比库所食用的食物和口服药品，必须经

过未达上者（沙马内拉或在家人）授与，比库才可以食用152。

有五种条件构成有效的授食：1. 所授与的食物是强力中等

男子所能抬起的量；2. 授食者（施主）和比库的距离必须

处在伸手所及处之内；3. 比库知道有食物被带来〔知持来〕；

4. 由天、人或畜生以身体、身体连接物或投出而施与；5. 比

库以身体或身体连接物来接受。153    

 

29. 问：请问尊者，假如遇到比库托钵集食时，我们可以布

施哪些食物？ 

    答：假如你所布施的食物是含有肉的话，必须注意的是，

那些肉不是预先订购的，或指定为比库而杀的，因为比库只

允许食用不见、不闻、不疑为自己而杀的三净肉；同时，也

不能有狗肉、蛇肉等不允许的肉。假如蛋是你们自己煮的话，

一般生蛋鸡所生的蛋，由于不是受精卵，所以通常没有问题，

否则需要考虑三净肉的问题。如果是从市场买现成的或已死

亡的肉，则是允许的。在布施时最好也告诉那位比库，这是

                                                 
152 心堕落 40：“凡是比库未经授与的食物，假如持入口中，除了水（和）

齿木外，（犯）巴吉帝亚。”（Vin.iv,p.90.） 
153 VinA.iv,p.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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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的肉。然而，有些比库可能因为环境或习惯的关系而不

吃肉，你可以在布施时问他，以免让他不知如何处理。其他

一般的主食或副食品都是可以布施的。也可以布施水果、糖

果、甜点等。此外，也可以布施一日果汁，鲜奶油、油、蜂

蜜、糖等七日药，以及一般药品等。 

 

30. 问：请问尊者，我们在供养托钵集食的尊者时，需要注

意些什么呢？ 

    答：在上座部佛国，由于比库托钵时是赤脚的，所以在

家居士为了恭敬起见，在供养时也脱掉鞋子；你们也可以脱

掉鞋子，以表示对三宝的恭敬。如果你所供养的食物有水果，

而那水果的种子还有生长能力的话，你可以学习作净的方

法，并为那位比库作净。另外，你在布施时必须亲自把食物

放入钵里，也可以亲手交给他，但由于你是女众，当你在交

给他时，尽量不要碰到那位比库的身体。在泰国的传统，当

女信徒供养物品给比库时，比库通常会用一条布来接受，以

防碰到女众。 

    另外，施主和比库间的距离也是很重要的。比库和施主

必须处在伸手所及处以内，所布施的食物比库才可以食用。

“伸手所及处(hatthapà sa)”的距离有多远呢？义注提到为两

肘尺半，大约 115 厘米。但 115 厘米是怎么算的呢？如果比

库坐着，从座位的最后边算起；如果比库站着，从脚跟的后

边算起；如果比库躺卧，从卧着胁的另一边算起。无论施主

是站着、坐着或躺卧，除了伸出的手不算外，取最靠近比库

的任何身体或肢体算起。以这样的算法，在布施时，比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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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主必须处在两肘尺半之内。154 

 

31. 问：上面尊者提到须要为比库作净，请问尊者：如何帮

比库的水果作净？ 

    答：跋嘎瓦在《律藏》提到：“诸比库，我允许以五种

沙门净的果实可以食用－火所损、刀所损、爪所损、无籽，

以及已除去种子为第五。”155 义注解释：“当中的‘火所损’

为被火所损、击败、烧、触之意。‘刀所损’为被刀所损、

击败、破、贯穿之意。爪（指甲）所损也是这种方式。无籽

和已除去种子它们自己即已净。”156 当中的“净(kappiyaü )”

意为允许的(allowable)、如法的，是指原本比库是不允许伤

害土地、植物，乃至有生长能力的种子的，但佛陀允许水果

等经由未达上者以刀子、指甲划破等沙门净，使比库可以食

用或使用水果等。  

    所以“作净”在此是指，由沙马内拉或在家居士等未达

上者把植物或水果用刀子、火或指甲等作成比库可允许使用

的方法。其方法为：当水果等还在施主或净人的手上时，或

是比库把水果等交给净人后，比库说：“`kappiyaü  karohi'

（嘎毕扬 嘎罗嘻）－你作净！”净人一面用刀子或指甲等割

（划）破并回答：“`kappiyaü  bhante'（嘎毕扬 槃爹）－尊

者，（已作）净了。”有些传统为了使更确定，在比库说：

“`kappiyaü  karohi'（嘎毕扬 嘎罗嘻）－你作净！”时，净

                                                 
154 VinA.iv,p.825; Kkvt.p.106. 
155 Vin.ii,p.109. 
156 VinA.iv,p.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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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面用刀子或指甲等割（划）破三道，并回答“`kappiyaü  

bhante'（嘎毕扬 槃爹）－尊者，（已作）净了”三遍。如果

水果只有一个，那不成问题；若水果很多，该如何做呢？把

葡萄等放在盘子、碗或篮子等容器，使每个水果都连接碰触

在一起，如此在一个水果作净时，其他的水果也算全部都作

净了（但不要只拿一个起来作净，而是在作净时它们都还碰

触在一起）。157 

 

32. 问：我自己先作净再供养尊者可以吗？ 

    答：如果先煮过或去除种子，那不成问题；但若只用刀

子划破，由于作净程序不完全，所以无效，必须在比库面前

做才有效。有长老说，比库和净人应当处在伸手所及处之内。 

 

33. 问：请问尊者，上座部佛教有没有哪些定期供僧饮食的

做法？ 

    答：在《律藏》提到：“诸比库，我允许僧团食、指定

食、邀请食、筹签食、半月食、斋日食、月初食。”158由于

有些信徒无法供养整个僧团饮食，佛陀允许指定食等，依自

己的经济能力，向僧团提出在哪一天，要供养几位比库。你

可以指定要供养哪几位比库；也可以按照僧团的长幼次序；

而且也可以由抽签决定。你也可以依照自己的经济能力，依

半月食等定期地供养饮食。 

  

                                                 
157 VinA.iv,pp.766-8; Sà rò .iii,p.21; Kkvt.pp.88-9. 
158 Vin.ii,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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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问：请问尊者，供养比库食物是否要注意供养的时间？ 

    答：跋嘎瓦规定从黎明升起到正午这段时间，是比库可

以用餐的时间。“黎明”又称为明相，黎明升起的时间大约

是日出前 35 分钟，也有人认为是日出前 48 分钟。而“正

午”并不是指 12 点，而是指日正当中之时。所以你们想要

供养比库食物，就要在黎明升起以后、正午之前供养。由于

还要考虑到比库的用餐时间，所以最好在 11 点以前供养比

较理想。 

 

35. 问：我们想要邀请几位比库到我家供斋，请问有什么特

别需要注意的吗？ 

    答：由于比库处在俗人家无论前往、停留、用餐等，在

戒律上有很多规定，我们大致叙述如下： 

    1. 当你们所想要邀请的比库超过三位时，则邀请的言

词必须用得正确，否则比库们无法如你所愿接受你们的供

养。邀请的语词应当避免使用“请尊者们明天到我家用餐”、

“请尊者们明天到我家吃饭”等语词。因为比库们不能接受

施主以五种主食之名邀请四位或四位以上比库施食供养。你

们可以用“请尊者们明天到我家应供”、“请尊者们明天到我

家接受供养”等。159 

    2. 其次，你们可以安排接送比库们的交通，若有女众

同行的话，应当由男众邀约，或者由司机邀约，因为比库不

                                                 
159 心堕落 32：“成众受食者，除了适时外，（犯）巴吉帝亚。这里的适

时是：生病时，施衣时，做衣时，旅行时，乘船时，大众（会）时，沙

门（施）食时，此是这里的适时。”（Vin.iv,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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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女众相约同行。 

    3. 当比库到了你们家时，你们应当邀请比库们进入屋

内，因为比库不能擅自进入俗人家里。 

    4. 当比库进入你们家后，你们应当邀请比库们坐下。

座位你们可以事先安排好，只要椅垫不是装填棉花的，一般

的椅子比库们大都可以坐下的。然而有一些泰国比库，由于

传统的关系，他们是不坐在一般高脚床、椅的。 

    5. 由于路程或停留时间的关系，有些比库可能需要上

厕所，你们可以邀请：“尊者们在停留我家期间，家里一切

请随意使用，无论需要上洗手间，或用到电灯、水等，请不

用客气！”因为主人未邀请，又没有净人的情况下，比库是

不可以直接自己使用的。 

    6. 你们可以准备水给比库们饮用和洗手，因为有些比

库是用手进食的，而且有些比库需要洗钵。并可准备装残渣

的垃圾筒以供使用。 

    7. 在你们准备好食物时，假如比库们是一起坐在圆桌

用餐，而食物有很多盘，你们可以一盘一盘地授食供养，如

果桌子不大，食物也不是很重，你们也可以由一个或两个居

士连桌子抬起而授食供养，但重量不得超过一个中等男子所

能抬起的重量。而且当你们在授食供养时，你们和比库所处

的距离，必须处在伸手所及处之内。也请尽量避免女众直接

碰触到比库的身体。 

    8. 如果你们所供养的水果是有种子的，应该端到一位

比库前，在授食供养之前，帮比库们作净。 

    9. 假如比库们很早到达你们家，而你们想先供养比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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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糕点或早餐的话，当你们在供养授与或添加时，尽量避免

在比库们用餐时说“够不够”、“够了吗”等语词，因为当比

库在用餐时，假如以手等身体语言或语词拒绝五种主食的

话，在比库站起来改变姿势后，除了请一位比库作余食法，

或者食用生病比库所剩余的食物外，他就不能再用餐。160 

    10. 当比库用完餐时，你们可以拿水给比库们洗手、潄

口，并为比库们洗钵，由于比库带有饭粒的洗钵水不可以亲

自倒在俗人住区161，所以假如你们为比库们洗钵，则比库们

才不用把油腻或含有残余食物的钵带回寺院。 

 

36. 问：听说比库不可以吃蒜，但怎么又有人说曾看过比库

吃蒜，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答：原来跋嘎瓦的确制定比库是不可以吃蒜的，但跋嘎

瓦也允许比库用蒜来当药服用。而跋嘎瓦所制定的“蒜

(lasuõ a)”是指马嘎塔(Magadha)国所生的蒜。义注进一步解

释：这种蒜是整束〔捆；颗〕（核仁是完整）的，而不是有

一、二、三瓣的蒜。所以当你看到比库们吃蒜时，由于那并

不是马嘎塔国的蒜，所以不犯戒。162 

 

                                                 
160 心堕落 35：“凡是比库已食满足，假如咀嚼或食用未作余食法的副

食或主食者，（犯）巴吉帝亚。”（Vin.iv,p.82.） 
161 应学法 56：“‘我将不把有饭粒的洗钵水倒在村落中’，应当学。”

（Vin.iv,p.199.） 
162 Vin.iv,p.259; VinA.iv,p.920; Kkvt.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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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药品 

37. 问：听说比库过了正午就没有进食了，下午和晚上我们

可以供养什么食品给尊者们止饥、止渴呢？ 

答：从正午直到隔天黎明升起这段时间，比库可服用一

般人们不用来当食物吃的药品，也可以服用鲜奶油、精炼奶

油、油、蜂蜜、糖，以及喝芒果、香蕉等榨成的果汁，但必

须是经过滤、没有残渣、未曾加热的。棕榈果、椰子、菠萝

蜜等大型水果的果汁则是不允许在过午之后饮用的163。其他

诸如牛奶、豆浆、米浆、奶（乳）酪、巧克力等也是不允许

在过午之后食用的。义注也提到：由芒果等水果提炼的果糖

属于夜分药，过了正午是不允许服用的。164 

 

38. 问：请问尊者，听说有夜分药、七日药，那是指什么呢？ 

    答：《律藏》及其义注将食品、药品分成四类： 

    1. 时限药（(yà vakà lika)主食与副食）——从黎明升起

直到正午这段时间，梵行者可以食用的食品，有适时的限定，

所以称为时限药。 

    2. 夜分药(yà makà lika)——从黎明升起直到夜分结束

（隔天黎明升起前）这段时间，为了口渴，有止息口渴的目

的，梵行者可以饮用的果汁，有直到夜分的时间限定，所以

称为夜分药。 

    3. 七日药(sattà hakà lika)——比库可以存放到第七天黎

                                                 
163 VinA.v,pp.1103-4; Kkvt.pp.113-4. 
164 VinA.iii,pp.716-7; Kkvt.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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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升起之前，在这七天的限定之内，凡有饥渴、生病的因缘，

比库允许可以服用的胜妙药品，由于有七天的时间限定，所

以称为七日药。 

    4. 终生药（(yà vajãvika)尽寿药）——只要比库还活着，

即可以保存、储存的药品，当有生病等因缘时，比库就可以

服用此药品。由于以比库的生命为限，而没有时间的限定，

所以称为终生药。 

    1. 时限药有主食（(bhojaniya;bhojana)正食；噉食；软

食）和副食（(khà daniya)非正食；嚼食；硬食）两种。 

    （1）、主食有五种：a. 饭(odana)——由粳米(sà li)、稻

米(vãhi)、大麦(yava)、小麦(godhå ma)、黍(kaï gu)、粟米

(varaka)、稗子(kudrå saka)七种谷类所煮成的。 

    b. 面制品(kummà sa)——由大麦所制成的食品。 

    c. 炒粮(sattu)——由七谷炒后所制成的食品。 

    d. 鱼(maccha)——鱼、虾等水产动物。 

    e. 肉(maü sa)——除了水产动物外，一般动物的肉。但

人肉、象肉等十种肉则是跋嘎瓦所禁止的。 

   （2）、副食——是指除了五种主食、夜分药、七日药、

终生药外，其他用来食用的菜、水果、果实、根、茎、奶等。 

    《疑惑度脱》也提到：“一切谷或者顺于谷的，以及称

为－棕榈、椰子、菠萝蜜、面包果、葫芦瓜、冬瓜、南瓜、

胡瓜、黄瓜的九种大果，以及一切豆菜类(aparaõ õ a)，和为了

食物而遍满的其他林根、叶、花、果等，这一切直到日中之

时可以食用的，名为时限药。”165 

                                                 
165 Kkvt.pp.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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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夜分药——在《律藏》跋嘎瓦说：“诸比库，我允

许八种饮料〔果汁〕：芒果汁(ambapà naü )、蒲桃汁(jambu- 

pà naü )、有籽香蕉汁 (cocapà naü )、无籽香蕉汁 (moca- 

pà naü ) 、 蜜 果 汁 (madhukapà naü ) 、 葡 萄 汁 (muddika- 

pà naü ) 、 莲 藕 汁 (salukipà naü ) 、 雷 蒙 子 汁 (phà rusaka- 

pà naü )。诸比库，我允许除了谷汁外一切果汁。诸比库，

我允许除了菜汁外一切叶汁166。诸比库，我允许除了蜜花

汁外一切花汁。诸比库，我允许甘蔗汁。”167 对这些文

句，乍看之下似乎很多果汁都可以在非时饮用，但其实并

非如此。我们把其义注的解释翻译如下： 

“‘除了谷汁外’是指七谷在食后（正午以后）是被禁

止（食用）的。棕榈(talà )、椰子(nà ëikera)、菠萝蜜(panasa)、

面包果(labuja)、葫芦瓜(alà bu)、冬瓜(kumbhaõ ó a)、南瓜

(pussaphala)、胡瓜(tipusa)、黄瓜(eëà lukaü )这九种大果，以

及一切豆菜类(aparaõ õ a)168，这些都归为谷类，即使这些并

未被禁止，实乃顺于不允许的。因此在食后（过了正午之

后）是不允许。而所允许的八种果汁，其余的藤〔茎〕

(vetta)、罗望子(tintiõ ika)、枸橼〔香橼〕(mà tuluï ga)、林檎

(kapiññha)、高赏比的拉芒达(kosambakaramanda)等小果的

浆，这些都归为八种果汁，即使这些并未被允许的，实乃

顺于允许的，因此在食后（过了正午之后）是允许。在《古

                                                 
166 律注《普端严》解释说：这里的菜汁是指已煮熟了的菜汤。作为时

限药的叶子在做成食物之前榨成的汁是允许的。——编者按 
167 Vin.i,p.246. 
168 `Aparaõ õ a'（豆菜类）通常与`pubbaõ õ a'（七谷）相对。豆菜类－是

指绿豆、蚕豆、芝麻、豌豆、冬瓜、南瓜等。（VinA.iv,p.784; Kkvt.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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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迪注(Kurundã)》说：除了谷汁以及其所随顺的（果汁）外，

没有其他不允许的果汁之名，一切只是夜分药。”
169 

由上可知，梵行者可以在正午以后饮用的饮料并非指

所有的果汁，而是指芒果、菠萝、香蕉、葡萄、苹果、橙

子等水果，由未达上者（沙马内拉或居士）把这些水果等在

冷水中压碎后，用布等过滤作成的饮料，而且不可以用火

来加热，也不可以加热水来暖胃。豆浆、米浆、蔬菜汤、

三合一咖啡、麦片、牛奶等当然也不可以在午后饮用。 

3. 七日药——七日药有五种，即：熟酥((sappi)精制

提炼的奶油)、生酥((navanãta)鲜奶油)、油((tela)植物油及

动物油)、蜂蜜(madhu)、糖(phà õ ita)。 

《律藏》和义注解释“糖”是指由甘蔗所提炼的。此

外，义注也提到：“芭蕉、枣子、芒果、面包果、波罗

蜜、罗望子等一切夜分药的果实（所提炼）的糖，是夜分药

（，而不是七日药）。”170 由于果糖和葡萄糖通常是由水

果或淀粉提炼制成的，所以不可以当七日药来服用，只可

以在午前食用。 

《律藏》提到生病的比库可以吃糖(guëa)，而无病的比

库只允许喝糖水。171 

4. 终生药——终生药是指一般不把它拿来当作食物食

用的根、叶、果实等。 

在《律藏》，跋嘎瓦允许：a.熊脂、鱼脂、猪脂等脂

                                                 
169 VinA.v,pp.1103-4. 
170 Vin.iii,p.251; VinA.iv,pp.716-7; Kkv.pp.76-7. 
171“诸比库，我允许生病的（比库食用）糖；无病的（比库可以饮用）

糖水。”（Vin.i,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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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b.姜黄、生姜、菖蒲、白菖蒲、麦冬、辛胡莲、苏子

香等根药。c.荏婆涩(nimbakasà vo)等苦涩的涩药。d.蛇葫

芦、棉花树等叶的叶药。e.胡椒、柯子、川楝、余甘子等

果药。f.兴苣树等树脂药。g.海盐、岩盐等盐这七类药。 

因此，比库从黎明到正午可以食用一切食物、药品；

从正午到隔天黎明升起之前，有渴病因缘可以服用夜分

药、七日药和终生药。 

 

39. 问：请问尊者，当果汁加入糖，或成药加入糖衣，那要

怎么算呢？ 

答：在《律藏》提到：“诸比库，以时限药和夜分药混

合，当日接受，在适时（从黎明升起到正午）是允许（食用）

的，在非时（从正午到隔天黎明升起）是不允许（食用）的；

诸比库，以时限药和七日药混合，当日接受，在适时是允许

（食用）的，在非时是不允许（食用）的；诸比库，以时限

药和终生药混合，当日接受，在适时是允许（食用）的，在

非时是不允许（食用）的。诸比库，以夜分药和七日药混合，

当日接受，在夜分（黎明升起前）是允许（饮用）的，在超

过夜分（隔天黎明升起）是不允许（饮用）的；诸比库，以

夜分药和终生药混合，当日接受，在夜分（黎明升起前）是

允许（饮用）的，在超过夜分（隔天黎明升起）是不允许（饮

用）的；诸比库，以七日药和终生药混合，在七日（内）是

允许（服用）的，在超过七日是不允许（服用）的。”
172 

                                                 
172

 Vin.i,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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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果汁加入糖时，还是可以在午后饮用的；成药加

入糖衣，则比库只可以贮存七天服用；如果原料是用时限药

制成的，则只能在午前食用。 

 

40. 问：那么很多中成药丸是加入蜂蜜的，那不就不能放超

过七天吗？ 

答：是的。中药丸加入蜂蜜即变成七日药，比库只可以

贮存七天服用。 

 

七、住处 

41. 问：请问尊者，比库可以住公寓吗？ 

    答：比库是不可以与女人同宿（同一屋顶或同一出入口

的建筑物，在同一时间躺卧）的。比库与女人同宿是特指从

日落到黎明这段时间，比库和女人同一时间躺卧才算犯戒。

其实不仅限于女人，在那段时间比库也不可与雌性非人、足

以成为淫欲对象的雌性动物同宿173 。而且比库也不可以与

未达上者同宿三夜174，所以比库不适合住在公寓。 

 

42. 问：我们想请上座部尊者在我们汉地住锡，请问哪些建

筑是比库允许居住的？ 

    答：远离尘嚣又托钵方便的园林静舍，当然是最理想的

                                                 
173 心堕落 6：“凡是比库，假如与女人同宿者，（犯）巴吉帝亚。”

（Vin.iv,p.19.） 
174 心堕落 5：“凡是比库，假如与未达上者同宿超过两、三夜者，（犯）

巴吉帝亚。”（Vin.iv,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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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由于比库不可以与女人同宿，所以最基本的条件是整栋

建筑物的出入口不是夹杂女众的，也就是共同出入口的那栋

建筑没有女众居住，否则比库只能在白天睡觉、躺下休息，

太阳下山以后则不得躺卧。因此，独立的建筑或没有女众杂

居的住所是比较适合的。 

 

43. 问：请问尊者，我们可以盖房舍供养比库居住吗？ 

答：可以的。如果比库自己乞求建筑材料建造房舍的话，

有大小尺寸的限制175；假如有施主的话，则没有大小尺寸的

规定。由于比库建造房舍，一般上必须经由僧团甘马派遣比

库去检视建地，所以你们最好先和你们所要供养的比库讨论

后，你们自行建造，再布施给那位比库，则对那位比库比较

方便。176  

 

44. 问：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在华人区建立上座部僧团，我们

应当做些什么准备呢？ 

    答：你们所提供的住处可以借给僧团使用，也可以布施

                                                 
175 僧始终 6：“当比库自行乞求，为自己（令）建造无（施）主的小房

时，当应量而建造。这里的应量是：长以善逝张手的十二张手〔指距〕，

宽内部为七（张手）。应带领诸比库指示（建）地，应由那些比库指示

无侵害、有环绕空间的（建）地。假如比库在有侵害、没有环绕空间的

地方自乞建造小房，或未带领诸比库指示（建）地，或超过量者，（犯）

桑喀地谢沙法。”（Vin.iii,p.149.） 
176 僧始终 7：“当比库为自己（令）建造有（施）主的大住处时，应带

领诸比库指示（建）地 ，应由那些比库指示无侵害、有环绕空间的（建）

地。假如比库在有侵害、没有环绕空间的地方建造大住处，或未带领诸

比库指示（建）地者，（犯）桑喀地谢沙法。”（Vin.iii,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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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僧团。假如要布施给僧团的话，应当注意一切应以符合国

家法律为原则，不能逃漏税或建造违章建筑等，那会给僧团

带来很多麻烦。此外，你们也应该学习一些戒律，如此才能

懂得如何护持僧团，例如：比库不可以储存食物，食物需经

授食、作净，不可以接受、使用金钱，不可以拔草、挖土等

等。所以当今僧团的运作，净人是必要的。 

 

45. 问：请问尊者，比库可以使用家具吗？当我们要供养比

库床椅等家具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答：比库是可以使用家具的。当你们想要供养比库床椅

等家具时，应该注意的是要符合律制，也就是比库们所可以

使用的。例如床椅不能太奢华，床椅的脚不可超过佛陀的八

指宽；枕头不可太大，床垫、椅垫、床单、蒲团不能填装棉

花等。 

 

八、金钱宝物 

46. 问：现在已经是 21 世纪了，比库不拿钱不会阻碍佛法

的弘扬吗？ 

    答：比库不接受、使用金钱，在表面上似乎有些不方便，

但由历史的事实证明，遵守戒律确实能令正法光耀。以下我

们且引《相应部·六处相应·摩尼朱拉咖经》的一个故事： 

    “（如是我闻，）一时，跋嘎瓦住在王舍城的竹林喂松鼠

处。那时，在王宫中，国王的随从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说：‘诸

沙门释迦子是允许金银的，诸沙门释迦子是同意金银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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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释迦子是接受金银的。’那时，摩尼朱拉咖村长也坐在

该众中。当时摩尼朱拉咖村长对该众如此说：‘诸贤友，请

不要如此说！诸沙门释迦子是不允许金银的，诸沙门释迦子

是不同意金银的，诸沙门释迦子是不接受金银的，诸沙门释

迦子已经放弃珠宝金（银）、已离金银。’然而，摩尼朱拉咖

村长并无法说服该众。 

    那时，摩尼朱拉咖村长前往跋嘎瓦处，去到之后，顶礼

跋嘎瓦，坐在一边。坐在一边的摩尼朱拉咖村长对跋嘎瓦如

此说：‘尊者，在王宫中，国王的随从们聚集而讨论：``诸

沙门释迦子是允许金银的，诸沙门释迦子是同意金银的，诸

沙门释迦子是接受金银的。''尊者，在如此说时，我对该众

如此说：``诸贤友，请不要如此说！诸沙门释迦子是不允许

金银的，诸沙门释迦子是不同意金银的，诸沙门释迦子是不

接受金银的，诸沙门释迦子已经放弃珠宝金（银）、已离金

银。''然而，尊者，我并无法说服该众。尊者，我如此解说

是否符合跋嘎瓦所说的呢？我是否不会以不实来诽谤跋嘎

瓦呢？我是否依法随法而解说呢？是否会有如法说的同法

者（以我所说的）成为呵责我的原因呢？’‘村长，你所解

说的的确符合我所说的，并没有以不实来诽谤我，而是依法

随法而解说的，不会有如法说的同法者（以你所说的）成为

呵责你的原因。村长，诸沙门释迦子是不允许金银的，诸沙

门释迦子是不同意金银的，诸沙门释迦子是不接受金银的，

诸沙门释迦子已经放弃珠宝金（银）、已离金银。村长，凡

金银是允许的，则五种妙欲也是允许的。凡对五种妙欲是允

许者，你可以确定地忆持：``（那是）非沙门法、非释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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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再者，村长，我如此说：``需草者可以求草；需木

者可以求木；需车者可以求车；需男子者可以求男子。''然

而，村长，我说：``没有任何方便〔方法〕可以同意、寻求

金银。''’”177 

    在《增支部》提到：“同样地，诸比库，诸沙门、婆罗

门有四种杂染。有些沙门、婆罗门由于被杂染所染污，因此

没有光辉、没有光明、没有辉耀。是哪四种呢？诸比库，有

一些沙门、婆罗门饮谷物酒、花果酒，未离饮谷物酒、花果

酒。诸比库，这是沙门、婆罗门的第一种杂染。有些沙门、

婆罗门由于被杂染所染污，因此没有光辉、没有光明、没有

辉耀。诸比库，有一些沙门、婆罗门从事淫欲法，未离淫欲

法。诸比库，这是沙门、婆罗门的第二种杂染。有些沙门、

婆罗门由于被杂染所染污，因此没有光辉、没有光明、没有

辉耀。诸比库，有一些沙门、婆罗门同意金银，未离接受金

银。诸比库，这是沙门、婆罗门的第三种杂染。有些沙门、

婆罗门由于被杂染所染污，因此没有光辉、没有光明、没有

辉耀。诸比库，有一些沙门、婆罗门依邪命存活，未离邪命。

诸比库，这是沙门、婆罗门的第四种杂染。有些沙门、婆罗

门由于被杂染所染污，因此没有光辉、没有光明、没有辉耀。

诸比库，沙门、婆罗门有这四种杂染。有些沙门、婆罗门由

于被杂染所染污，因此没有光辉、没有光明、没有辉耀。” 

      “有些沙门、婆罗门，被贪、瞋所染污， 

        被无明所蒙蔽的人，欢喜于可爱的色（境）。 

        饮谷物酒、花果酒，从事于淫欲； 

                                                 
177 S.iv,pp.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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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诸愚者，同意（接受）金与银， 

        有些沙门、婆罗门，依邪命而存活。 

        这些佛陀日种姓，所说的杂染， 

        有些沙门、婆罗门，由于有杂染， 

        没有光辉与光明，愚人不净有尘垢。 

        被黑暗所蒙蔽，是有爱奴所引导者， 

        增长了可怕的席子（即自体、生命体），他们受取

再有（生死轮回）。”178 

 

47. 问：比库不能接受、使用金钱，那么你们的生活所需是

怎么来的？出门怎么办？ 

    答：我们的生活用品通常由在家信徒提供，有时候也向

自己的亲戚取得。此外，跋嘎瓦也允许比库向曾提出邀请的

居士索取允许的生活用品。 

    在佛陀时代，比库们很少坐车子，通常他们用双脚来游

行。现代，当我们需要出门时，我们可以接受车票、机票，

有时候也由在家居士接送。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比库还用传

统的方式行脚。 

 

48. 问：请问尊者，比库不可以接受、使用金钱，是不是意

味着比库也不可以买东西呢？ 

    答：是的。比库不但不得接受、使用金钱，也不得从事

买卖等贸易。比库没有金钱当然没有办法买东西，也就是不

                                                 
178 A.ii,pp.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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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金钱宝物贸易，而且也不得以袈裟等物品和在家人交换

其他物品。179 

 

49. 问：请问尊者，我想供养几位比库生活用品，然而我不

知道他们需要些什么，我可以怎么做呢？ 

    答：你可以直接问那些比库，他们需要什么生活物品；

也可以提出邀请：“尊者，当您有任何需要时，您都可以向

我索取。”此外，供养比库生活用品的基金，可以由净人（为

比库服务的在家人）保管，由净人购买生活用品，然后供养

给比库。然而，我们鼓励亲手布施是最殊胜的了。 

 

50. 问：比库的金钱戒，似乎很复杂，是否可以请尊者讲得

详细一点！ 

    答：比库对金钱的规定，的确有些复杂，而且义注也作

了很多的解释，假如时间允许，你们可以阅读《分文不取》
180这本小册子。几年前，在缅甸帕奥禅林的华人比库们经请

示帕奥西亚多后，讨论并整理成《不持金钱学处指南》，后

来也经几次讨论，我们将其内容与诸位分享： 

    1. 舍心堕第 18 条：“若比库捉取金银，或令捉取，或

                                                 
179 舍心堕 18：“凡是比库，假如捉取金银（钱）、使令捉取，或同意放

在近处者，（犯）尼萨耆亚巴吉帝亚。”（Vin.iii,p.237.） 
舍心堕 19：“凡是比库，假如从事各种金钱交易者，（犯）尼萨耆亚

巴吉帝亚。”（Vin.iii,p.239.） 
舍心堕 20：“凡是比库，假如从事各种买卖者，（犯）尼萨耆亚巴吉

帝亚。”（Vin.iii,p.241.） 
180 台湾嘉义法雨道场有出版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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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放在近处者，尼萨耆亚巴吉帝亚。” 

      1.1 以下三种情形的任何一种皆算违犯此学处： 

        1.1.1 自己接受金钱。  

        1.1.2 指使他人为自己接受金钱。 

        1.1.3 允许他人将金钱放在自己身旁或为自己保管

金钱。  

    2. 舍心堕第 19 条：“若比库从事各种金钱交易者，尼

萨耆亚巴吉帝亚。” 

 

    3. 比库如何接受如法必需品181的供养 

      3.1 如果施主(dàyaka)手中拿着钱或红包说：“尊者，

我想供养您”，那么，比库就不能接受并且应说：“比库不能

接受金钱。”或“这是不许可的。”等拒绝金钱之语，否则就

成了默然允许；也不可教他交给某人或放在某处。假设施主

将钱或红包放在比库的身边，说：“这是给您的。”比库拒绝

他，说：“这是不许可的。”但是施主仍然回答说：“我已经

把它给了您。”说完就离去。然后，假如有另一个居士前来，

问说：“尊者，这是什么？”比库可以将刚才的对话告诉他。

如果这个居士说：“尊者，让我将它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告

诉我一个安全的地方吧。”于是一起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后，

比库可以说：“这地方是安全的。”但不应该说：“将它放在

这里。”只是一句话的差别，就决定是如法或不如法。

                                                 
181“如法必需品”与“允许的生活用品”、“如法资具”是同义词。巴利

语的`kappiyaü '，古译为“净”，意为“允许的”、“如法的”；而`paccaya'
则是指“资具”（衣、食、住、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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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mativinodanã ò ãkà》上说：“不应该说：‘将它放在这里。’

是指在说：‘将它放在这里。即成为捉取。”182）总之，比库

只能解释刚才所发生的事，而不能说：“你拿走”、“你看着

办”、“你去处理”、“这是你所知道的”等语。 

      3.2 若施主拿着钱但并没有说要供养比库，而只是

问：“尊者，您有净人吗？”或“请问您的净人是谁？”比

库则可指出谁是净人。 

      3.3 若施主说：“我要供养您如法必需品／资具，价

值若干元，请问您的净人是谁？”那比库就可告诉他净人是

谁，但不可说“交给”谁，提及“交给”谁就有接受和指使

金钱的意思。 

 

施主须知： 

        3.3.1 为了避免比库犯戒，施主最保险的邀请法是

先把钱交给净人，然后再向比库邀请说：“我要供养您如法

必需品，价值若干元，已交代给某某净人。当您需要任何如

法必需品时，可以向他索取。” 

        3.3.2 也可以将钱交给净人之后说：“请向某某尊

者如法邀请说：‘某某施主供养您如法必需品价值若干元，

如果您需要任何如法必需品时，可以向我提出。’” 

        3.3.3 施主若说：“我要供养您如法必需品的基金

若干元，已经托付给您的净人了。”则表明供养比库的是钱

（基金），比库听了若接受，就犯舍心堕。 

      3.4 比库拒绝金钱后，而受过教导的净人可以主动接

                                                 
182 Vimò .i,p.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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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该金钱，然后向比库邀请说：“某某施主供养您如法必需

品价值若干元，当您需要任何如法必需品时，可以向我索

取。”（但那位净人应该先向施主解释，比较不会造成误会）

那比库则可接受其邀请。若净人并没有作邀请而把钱拿走，

比库也无可奈何。 

      3.5 门嗒咖允许(Meõ ó aka kappati)： 

 跋嘎瓦在《律藏·大品·药篇》中說： 
“诸比库，若人们有信心、净信，他们将金钱放在净

人的手中:‘请以此给与尊师所许可的[物品]。’诸比库，

我允许你们接受由此[所得的]许可的[物品]。 

然而，诸比库，我不说[你们]能以任何方式接受、寻

求金银。”183  

      3.6 比库可以事先或事后（即没有供养时）教导净人

或施主有关戒律允许的供养方式和处理方法等等，但不可在

施主要供养时当场教导，因为这有暗示和冀望下次供养之

嫌。比库有金钱的执著才会当场暗示或教导，因此比库应当

少欲知足，从金钱欲望的罗网中解脱出来。若他当场问及，

比库才可以回答或教导，但当下不能受供养。 

      3.7 若施主供养金钱时，比库唯有拒绝，但应尽量善

巧应付，避免让周遭或施主产生不悦或误会。即使别人生气，

比库也不应讲任何话语，诸如“这钱是不行的”等。施主也

许会不悦地说：“您怎么可以说我的钱是不行的呢？”或“您

怎么都不给我种福的机会？”“您怎么不慈悲……”。在此，

比库绝对不能为了让信徒种福或慈悲而接受金钱。但在事

                                                 
183 Vin.i,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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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比库可以让施主了解比库不持金钱的戒律和佛陀对比库

的教诫。 

      3.8 比库也应知不适宜去的去处（舍心堕道场）和场

面（例如有供养金钱的斋僧大会或法会），以免到时让周遭

恼怒尴尬或自己犯戒。 

      3.9 若由于施主不懂得以如法的方式供养比库，而使

该金钱让净人拿去后处理不当或私用，造成施主的损失或不

符合施主之意，比库也无奈何，因为比库不能支配或保管金

钱。若施主以如法的方式供养，而净人不依交代或不当处理，

比库“应”告知施主取回，以保障施主的权益。若不告知施

主，比库则犯恶作罪。（详见舍心堕第十条）  

        3.9.1 净人若自作主张或不当处理，有犯什么过失

吗？若施主已作邀请，此净人则侵犯到三宝和施主的权益。

如宾比萨拉王过去世的亲戚偷吃要供养三宝的食物而堕饿

鬼道受苦的故事（详见帕奥西亚多讲述的《转正法轮》，同

书异名《显正法藏》第 309-11 页）。184  

        3.9.2 即使净人吃钱或卷款而逃，比库也不可此为

由而自己持钱。比库应当从金钱的世界和顾虑中解脱出来。 

      3.10 总之，佛陀禁止所有接受金钱的方式。 

     

    4. 邀请法： 

      4.1 施主向比库邀请说：“不管任何时候，当您有任

何需要时，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您都可以向我提出。”

这就是对比库提出的终生邀请法。只要施主作出邀请，那么

                                                 
184 KhpA.pp.202-6.  ※原文翻译见本篇问答第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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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终生），都可以向施主提出所需的如法必需品，

但施主给不给是他的权利。当然，在提出之前也应该考虑施

主当时的能力和意愿。  

      4.2 比库不可制作邀请比库的“邀请表格”、“邀请

卡”、“供养卡”等，因为这有“暗示”邀请之嫌，但由施主

或净人自己制作则是可以的。  

      4.3 根据心堕落第 47 条，邀请期限为四个月的是指

药物的供养（《律藏．经分别》只说是药物，但泰国的《Vinaya 

mukha》则解释为四资具）185。在四个月的期限里，无病比

库可以向已作邀请的施主或净人要求药物，而非四资具。有

病比库则在任何时候都可向任何人索取药物。 

 4.4 如果施主限定供养“内容”（某项东西），比库就只

能要求那项内容（例如药品，见心堕落第 47 条）。若施主只

说：“我要供养您四资具（即衣、食、住、药品），您随时可

以向我提出”，那么比库只能向他要四资具而已，而不是其

他任何如法必需品。 

 4.5 比库应少欲知足，若要求太多会让施主对三宝（出

家人）失去信心。 

     

    5. 如何向亲人、有邀请的施主或净人处理所需资具？  

 5.1 最理想的说法是：“我需要某某物品、某某材料和

多少数量”，但不能使用以下的言词，如“给”、“带”、“买”、

                                                 
185 心堕落 47：“无病比库可以接受四个月（病）缘（药品）的邀请，

除了再请、常请外，假如从那（期限）超过而接受者，（犯）巴吉帝亚。”

（Vin.iv,pp.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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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例如以下的方式则不如法：“给我一件袈裟”、“为我

带来／购置／买／请一件袈裟”，也不要指使或规定他如何

进行买卖或交易。但可使用“Kappi（嘎毕）”一词（Kappiyaü  

karohi，为“将之作净”、“将之变成如法”之义的简称），

例如“请 kappi 一个钵给我。” 

 5.2 当净人问及物品价值时，比库可以讲出物品的价

值，但只是说明“信息”而已。 

 5.3 比库在商场时，可以询问了解物品价格等信息，但

不可讨价还价。 

 5.4 净人应自知如何为是，懂得善巧地处理比库所要的

必需品，不必比库开口。 

 

    6. 如法必需品供养其他比库或转移净人的方法： 

 6.1 比库可以说：“请将我价值或等值若干元的如法必

需品处理给另一个净人。”比库的一切言词应涉及(Refer to)

如法必需品或物品项目，如“我需要供养‘一百粒电池’给

某某”、“我要供养‘若干包水泥’给寺院”。应注意：比库

不得处理钱，只能处理如法必需品，但处理时说明该如法必

需品的价值是允许的。例如比库可说：“请处理我的如法资

具价值一百美元给某某居士。”比库在陈述时，应知自始至

终只是在处理“如法资具”而已。“如法资具”不是指钱，

也不是钱的代名词，更不应让居士或净人误以为“如法资具”

是“钱”。 

 6.2 比库要供养另一位比库，可以说：“我想供养某某

尊者如法必需品等值若干元”、“将若干资具处理给某某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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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是向净人说：“你去向某某尊者邀请说，若他有任何

需要可以向你提出。” 

 6.3 若施主知道所供养的如法必需品被转移给其他比

库而感不悦时，施主应当知道，比库所接受的如法必需品是

可以以如法的方式任意使用的。当然，比库尽量不要在施主

面前转供养给其他比库，因施主也许只认识或信敬这位比库

而非其他比库。 

 6.4 若净人已作邀请，比库在远行外出前可以直接给与

“信息”，例如路上需要用到什么及其价值（如机票价格、

签证费用等等）。 

 6.5 若比库单独外出，可以预先告诉亲人或已作邀请的

净人或施主有关“目的地的净人”的信息。 

 

    7. 处理不净资具 

       7.1 比库所拥有的金钱或舍心堕物必须完全地舍弃

给在家人（如父母亲）。若没有在家人的话，僧团必须派一

位清净比库拿去丢掉。该犯舍心堕比库无论如何都无法把它

变成如法。舍掉后，比库不应还有想要取回之心。  

 7.2 如果第一步错误（即比库接受金钱），由自己或净

人买来的物品都成为“大非法物”（以钵为例，称为“第一

钵”`pañhama patta'），整个僧团（包括出家五众：比库、比

库尼、在学尼、沙马内拉、沙马内莉）都不得使用。 

 7.3 该钱若如法舍掉后，居士再用该钱如法地供养物品

的话，除了原来接受金钱的比库外，僧团即可以使用。 

 7.4 第一步没错，但第二步错（即比库没有接受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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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库跟净人处理资具的过程中犯错。如，比库叫净人，说：

“你去买一个钵回来！”而用了“买”的字眼。）处理来的物

品（以钵为例，称为“第二钵”`dutiya patta'），那么该比库

不能用，而其他比库则可以用。 

 

    8. 比库与净人之间的定位和态度 

 8.1 净人，巴利语`kappiyakà raka'，简称`kappiya'，定义

为：使事物成为比库允许接受或使用的在家人。 

 8.2 有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净人是替比库收钱的”。

事实上，净人是在替施主保管供养比库如法必需品的钱。若

他已如法邀请比库，则也替比库保管在需要时可以索取如法

的物品。 

 8.3 净人必须对三宝有信心，懂得一些基本的比库戒

律，起码能以如法的方式护持比库与僧团，使比库清净地持

好戒律。若净人经常使比库犯戒，比库也应更换净人。 

 8.4 若比库借不持金钱为名，却不少欲知足，把施主当

银行、把净人当免费佣人，或怀疑净人吃钱而经常查账，或

如妇人般讨价还价，犹如守财奴，失去了比库的持戒精神，

枉为人天师范。如此不但让净人得不到善法益，而且惧怕而

远离之，不敢当僧众净人，这就会对僧团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比库不应太多的干涉，当摄护六根、少欲知足。同样地，

净人或居士也应该知道少欲知足的出家人还是很多的，而且

僧团树大难免有枯枝，净人若遇到非少欲知足的出家人可以

如法规劝，并应了解比库的修养是不断完善、渐净其心的，

也许有朝一日他也能成为一位圣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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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问：请问尊者，比库不可以为自己接受金钱，是不是也

不能为僧团接受或支配金钱？ 

    答：是的。义注提到：“不仅不能为自己接受金钱，假

如有人带钱来，说：‘我供养这（钱）给僧团，请建造园、

寺院、塔或斋堂其中一种。’这也不可以接受。凡是为他人

接受者，（犯）恶作……。 

    假如有人带来很多的金、黄金（钱），说：‘我把这（金

钱）供养给僧团，请（您们从这金钱）使用四资具吧！’假

如僧团接受那（金钱），在接受和使用者（都有）罪。 

    假如当中有一位比库以‘这是不允许的’而拒绝，于是

近事男（说）：‘如果这是不允许的，那么将只是我（自己）

的了。’而离去。（其他比库）不应对那位比库说任何有关‘你

做了僧团利养的障碍’（的话），凡是责备他的（比库）是有

罪的，因为他以一位（比库）而使众多（比库）免于犯罪……。 

假如并未触及（谈到）僧团、众或个人，他们只是说：

‘我们供养塔、我们供养寺院、我们供养新建筑这金、黄金

（钱）。’则（比库）不能拒绝，应该告诉净人们：‘他们这

么说。’（假如）他们（施主）说：‘（我们）为了塔等（寺院、

新建筑而供养这些金钱），请你们保管起来吧！’（比库们）

就应当拒绝：‘我们不能拿取（金钱）。’”186 

 

九、比库可、不可拥有与不可摩触之物 

52. 问：请问尊者，比库们不可以拥有哪些物品？ 

                                                 
186 VinA.iii,p.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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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义注提到：“金、银、货币和小钱币这四种是（犯）

尼萨耆亚〔舍〕的物品。珍珠、摩尼、水晶、贝壳、（绿豆）

石、珊瑚、红宝石、琥珀、七种谷、婢、奴、田、地、花园、

果园等，这些是（犯）恶作的物品，不能为自己、塔、僧团、

众或个人接受。”在其他地方也提到比库不可以拥有及碰触

鱼网、鸟网等捕杀动物的器具；弓箭、矛、盾等武器；以及

鼓、琴等乐器。187 

 

53. 问：请问尊者，还有什么物品是不适合供养给比库的？ 

    答：比库不但不能碰触女人，也不可以碰触女像。当然

女像不仅只限于木像，连女画像、女相片、女人的衣服、装 

饰品、戒指、项链等也不应碰触，所以这些是不适合供养比

库的，只有当贵重物品遗失在比库的住处时，比库才可以拾

起代为保管188。而且在义注也提到：牛、羊等动物也是比库

或僧团所不能拥有的189。毒品、麻醉物品等当然也是不适合

供养给比库的。 

 

54. 问：请问尊者，比库不可以接受那么多物品，那么有哪

些物品是比库们可以接受的呢？ 

    答：《律藏》提到比库的资具时，通常指衣、食物、住

                                                 
187 VinA.iii,p.690; p.542-6; Kkvt.p.67. 
188 心堕落 84：“凡是比库，除了在寺院中或止宿处内外，假如捉取宝

或宝类，或使令捉取者，（犯）巴吉帝亚。在寺院中或止宿处内，比库

捉取或使人捉取宝或宝类，或使令捉取后应当藏置：‘其所有主将会持

去。’此在这里是如法。”（Vin.iv,p.163.） 
189 VinA.iii,p.546; p.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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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和药品，但也允许很多生活日用品；经典提到可以布施的

物品有十种：食物、饮料、衣服、车乘、花鬘、香、涂香、

床、住处和灯。现代比库可以接受的物品则是很多的：主食、

副食、果汁等食品；糖、蜂蜜、奶油等七日药；姜黄、黄莲

等药品；床、椅、毛毯、坐垫、房舍等坐卧具；袈裟、毛巾

等衣物；钵、腰带、僧袋、坐具、针、针筒、线、剃刀、滤

水器、雨伞、拖鞋、肥皂、洗衣粉、牙刷、牙膏、蜡烛、打

火机、手电筒、钟、录音带、纸、笔等生活用品；车票、机

票、邮票、电话卡等交通连络所需。 

 

十、交通 

55. 问：当比库要外出或出国时，我们怎么护持才如法？ 

    答：比库出门如果有净人在旁帮忙是最理想的了。因为

在今日，比库外出而没有净人在旁代劳是有些不方便的。例

如若未受邀请，比库不可以直接向在家人索取物品，在当今

社会，除非在荒郊野外，否则需要上厕所时难免要向在家人

借用，而比库未受邀请是不可以直接进入俗人家的，若有事

要办，难免有些不方便。 

    此外，当比库要外出，而你想要供养车票或机票时，应

当事先安排好座位，最好比库的同排座位不要有女人同座。

如果那位比库是吃素者，在订机票时也可预订素餐。 

 

56. 问：为什么有些比库赤脚走在马路上，是不是没有鞋子

可以穿？我可以供养他一双皮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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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因为跋嘎瓦在《律藏》制定，当比库没有生病时，

不得穿鞋子在俗人住区——包括村子、市区内的街道和在家

人的家里。所以当你看到比库赤脚走在马路时，那是正常的。
190 不过，有些大长老认为：为了预防疾病（例如寒病），比

库还是可以穿鞋的。 

 

十一、说法与听法 

57. 问：请问尊者，当我们请比库说法或开示时，有什么须

要注意的吗？ 

    答：为了尊重佛法，跋嘎瓦制定比库在许多情况下不可

以对人说法。义注在解释“法”时，是指与三藏圣典及义注

有关的法。若是使用巴利语来说法开示，尤其如此。191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场合适不适当，如果只有一位比

库而没有其他男众，应当安排一位男居士在场作陪。假如在

车乘上，比库在后座、低座，比库是不得对无病而坐在前座、

高座者说法的；如果同搭一辆车子的话，比库在前座、一样

高度的座位、较高的座位，比库则是可以说法的；若你们有

穿鞋子的话，应该把鞋子脱下来，也不可以踩在鞋子上，如

此比库才可以对你们说法；如果是在马路上时，比库是不得

自己走在路旁对无病而走在路中者说法的，也不得对无病而

坐在车上的人说法；假如你们手上有拿着雨伞、拐杖、刀子、

武器等的话，也应该把雨伞等放下，比库才能为你们说法；

                                                 
190 “诸比库，有（穿）鞋不得进入村落，假如进入者，（犯）恶作罪。……。

诸比库，我允许病比库可以（穿）鞋进入村落。”（Vin.i,p.194.） 
191 VinA.iv,pp.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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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比库在说法时，假如你们并没有生病，则不能躺卧、以手

抱膝而坐着、缠头、包头、戴帽等，以免有失恭敬。192 

 

十二、比库的净人 

58. 问：请问尊者，什么是净人？他扮演什么角色？ 

    答：净人(kappiyakà raka)是指为比库服务使事物成为比

库允许接受或使用的人。由于戒律的关系，有些事物比库是

不允许使用的，当比库需要使用时，就需要经由净人的帮忙、

服务，使事物成为比库允许接受或使用。 

    净人由他们的身份可分为三种：沙马内拉、寺院居士与

施主。由他们所做的事，则可以分为两种：单纯的净人和施

主兼净人。比库不得伤害草木、生地，煮食物、储存食物等，

                                                 
192 应学法 57：“‘我将不对无病而手持伞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58：“‘我将不对无病而手持杖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59：“‘我将不对无病而手持刀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60：“‘我将不对无病而手持弓箭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61：“‘我将不对无病而穿拖鞋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62：“‘我将不对无病而穿鞋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63：“‘我将不对无病而坐在车乘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64：“‘我将不对无病而躺卧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65：“‘我将不对无病以手抱膝而坐着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66：“‘我将不对无病而缠头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67：“‘我将不对无病而覆头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68：“‘我将不坐在地上对无病而坐在座位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69：“‘我将不坐在低座对无病而坐在高座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70：“‘我将不站着对无病而坐着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71：“‘我将不走在后面对无病而走在前面者说法’，应当学。” 
应学法 72：“‘我将不走在路旁对无病而走在路（中）者说法’，应

当学。”（Vin.iv,pp.19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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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比库或僧团需要食用水果、食物，整地或整理环境等，这

些工作就可以由沙马内拉、寺院居士来服务，使水果等成为

比库们可以使用。这些工作比库也可以叫未曾提出邀请的在

家居士来做；甚至当比库或僧团需要建造房舍时，也可以叫

未曾提出邀请的在家居士来做工人、木匠等。193 

    另一种是，由于比库等出家五众不得接受、使用金钱，

当施主想要供养比库所需时，他可以自己亲自供养；但或许

由于路途遥远、没有时间，或是希望应时供养比库所需时，

所以委托另一个在家居士代劳供养194。在这种情况时，必须

施主本身或他所委托的净人向比库提出邀请，比库才可以向

施主或净人索取。 

 

59. 问：当净人住在寺院里为比库们服务，假如他们没有在

外面工作而无经济来源时，交通、办事等样样都要钱，他们

应该怎么办？ 

    答：在上座部佛国，当净人全职为僧团服务时，有些施

主会给净人一些零用钱；制度比较完善的寺院，会由护持寺

院的居士会请人专职当净人。古代的僧团和人们的生活比较

简单，但为了因应现代，的确需要有较圆满的规划，由护持

寺院的居士会请人专职当净人比较理想。当净人生病时，比

                                                 
193 VinA.iii,pp.562-3. 
194“诸比库，（若）有信、净信的人们，他们将金（钱）放在净人们的

手中，（说）：‘用这（些钱）供养尊者所允许的（物品）。’诸比库，我

允许你们可以接受由此（而得）的那允许的（物品）。然而，诸比库，

我说：‘（你们）不应以任何方便〔方法〕接受、寻求金银（钱）。’”

（Vin.i,p.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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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药品可以给自己的净人；剩余的食物也可以给与自己的

净人195。至于施主托净人代为保管用来买比库生活物品的

钱，除非事先经施主的同意，否则净人不应私自挪为己用。 

 

十三、比库行仪 

60. 问：听说比库有很多戒规，是否可以请尊者跟我们大致

解释一些内容！ 

答：的确比库有很多戒规，并非一时之间所能了解，我

们且引《长部·沙门果经》与诸位分享： 

“比库如何具足戒行呢？在此，大王，比库舍弃杀生，

而离杀生，放下刀杖，怀惭耻心，住于利益、悲愍一切生物。

这是他的戒行。 

（比库）舍弃不与取，而离不与取。给与才取，期待

布施，使自己住于无盗的清净、诚实。这也是他的戒行。 

（比库）舍弃非梵行，而成梵行，远离淫欲的粗俗法。

这也是他的戒行。 

（比库）舍弃虚妄语，而离虚妄语。所说真实，与真

实结合，以诚实之缘不欺骗世间。这也是他的戒行。 

（比库）舍弃离间语，而离离间语。不把此处听到的

告诉彼处，使他们分裂；也不把彼处听到的告诉此处，使他

们分裂。是分裂的调和者，是融合的促使者。爱好和合、乐

和合、欢喜和合，说促进和合的话。这也是他的戒行。 

（比库）舍弃粗恶语，而离粗恶语。所说的是柔和、

                                                 
195 VinA.ii,pp.469-70; iii,p.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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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耳、可爱、适心、有礼貌、众人所爱、众人悦意的话。这

也是他的戒行。 

（比库）舍弃杂秽语，而离杂秽语。所说适时，所说

真实，法语、律语。所说的话可贵、适时、合理、慎重、与

义相关。这也是他的戒行。 

    （比库）离伤害种子与草木〔生物村〕；是一食者，夜

间节制，离非时食；离观（听）跳舞、歌唱、音乐、表演；

离戴持、涂抹、庄严原因的花鬘、涂香、香；离（坐卧）高、

大坐卧具；离接受金银（钱）；离接受生谷；离接受生肉；

离接受女人与童女；离接受婢与奴；离接受羊与山羊；离接

受鸡与猪；离接受象、牛、马与骡；离接受田与地；离走使

传讯；离从事买卖；离不实秤量、伪币与不实度量；离贿赂、

虚伪、诈欺与谄曲；离砍断（人的手足）、屠杀、捆绑、抢

夺、掠夺与暴力。这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住于从事伤害种子与

草木〔生物村〕，即是：根种、茎种、节种、芽种以及子种

为第五，（比库）离如此的伤害种子与草木〔生物村〕。这也

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住于从事贮存物品，

即是：贮存食物、饮料、衣服、车乘、卧具、香（水）、食

品，（比库）离如此贮存物品。这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住于不适宜的观看表

演，即是：舞蹈、歌唱、音乐、舞台戏、民谣、鼓掌乐、铙

钹乐、鼓乐、小丑戏、铁丸戏、竹戏、洗（骨）戏、斗象、

斗马、斗水牛、斗牡牛、斗山羊、斗牡羊、斗鸡、斗鹌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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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狗、棍斗、拳击、摔角、演习、点兵、布阵、阅兵，（比

库）离如此的观看表演。这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住于从事如此放逸原

因的嬉戏（、赌博），即是：八步棋、十步棋、无盘棋、踢

石子、积石戏、掷骰子、棍戏、比手戏、球戏、吹叶笛、玩

犁戏、翻觔斗、玩风车、玩度量衡戏、玩车戏、玩弓戏、猜

字游戏、猜意游戏、模仿残障者，（比库）离从事如此放逸

原因的游戏（、娱乐、赌博）。这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住于（坐卧）高、大

坐卧具，即是：高床、椅；（刻有）猛兽像脚的床、椅；长

毛的大毛毯；彩绣猛（兽）的羊毛制毯；（纯）白色的羊毛

制毯；绣花丛的羊毛制毯；装填棉花的床、椅，或装填棉花

的床单、垫被；彩绣狮子、老虎等的羊毛制毯；单面有毛的

羊毛制毯；双面有毛的羊毛制毯；缝上宝（石）的蚕绢制敷

具；缝上宝（石）的蚕丝制敷具；十六个舞女可以站着跳舞

的大羊毛制毯；铺在象背上的敷具；铺在马背上的敷具；铺

在车上的敷具；用羚羊皮缝成床的尺量大之皮敷具；咖达利

鹿皮的顶级敷具；覆盖在红色天蓬上面或系绑在上方的敷

具；床的两边〔头〕有头枕和脚枕的红色枕（之床），（比库）

离（坐卧）如此高、大坐卧具。这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住于致力（使用）如

此涂抹、庄严的原因，即是：（以香油）涂身、按摩、沐浴，

按摩，镜子，涂眼（染目绀色），花鬘，涂香，面粉，脸部

化妆品，手镯，发饰，（有装饰的）拐杖，（有装饰的）药袋，

刀剑，阳伞，彩饰的拖鞋，头巾帽，宝珠，牦牛尾拂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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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白衣，（比库）离致力于（使用）如此涂抹、庄严的原因

（之物品）。这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住于致力如此的畜生

（没有意义的谈）论，即是：国王论、盗贼论、大臣论、军

队论、怖畏论、战争论、食物论、饮料论、衣服论、卧具论、

花鬘论、香（水）论、亲戚论、车乘论、村庄论、乡镇论、

城市论、国家论、女人论、男人论、英雄论、街道论、井边

论、先亡论、各种论、世间起源论、大海起源论、如此有无

论，（比库）离如此的畜生论。这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住于从事如此的争论，

即是：‘你不知这法、律，我才知这法、律。’‘你怎么可能

知这法、律？’‘你行邪道，我行正道。’‘我前后一致，你

前后不一致。’‘应先说的你后说，应后说的你却先说。’‘你

未精〔经〕心思考已经无法转胜了。’‘你已经被辩倒了，你

败了。’‘去！去解救你的理论，或者假如（可以的话）现在

就解开你的困境。’（比库）离从事如此争吵辩论。这也是他

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住于从事如此的走使

传讯（为他走使、做差事），即是：为诸国王、大臣、刹帝

利、婆罗门、居士或童子（他们命令）：‘去那里；来这里；

拿这个去；带那个来’，（比库）离从事如此的走使传讯。这

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从事诡诈、虚谈、现

相、瞋骂示相、以利求利。（比库）离如此的诡诈、虚谈。

这也是他的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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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以如此畜生明〔低劣

的技艺〕，邪命自活，即是：占手足相、预言吉凶、占梦、

看相、占老鼠咬（破布）、火供（护摩）、杓供、谷壳供、米

糠供、米供、熟酥供、油供、口供、血供（给天神），肢节

明〔咒〕、宅地明〔咒〕、刹帝利明〔咒〕、吉祥明〔咒〕、鬼

神明〔咒〕、地明〔咒〕、蛇明〔咒〕、毒明〔咒〕、蝎明〔咒〕、

鼠明〔咒〕、鸟明〔咒〕、乌鸦明〔咒〕、算命、防箭术，解

兽语咒，（比库）离如此的畜生明。这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以如此畜生明，邪命

自活，即是：（以物品的颜色、形状等来预言其主人将会幸

运或不幸）相宝石、相棍杖、相衣服、相剑、相矛、相箭、

相弓、相武器、相女人、相男人、相童子、相童女、相奴、

相婢、相象、相马、相水牛、相公牛、相母牛、相山羊、相

公羊、相鸡、相鹌鹑、相大蜥蜴、相耳环、相龟甲、相兽，

（比库）离如此的畜生明。这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以如此畜生明，邪命

自活，即是：（预言）国王将会出发；国王将不会出发；我

方国王将会进攻，敌方国王将会撤退；敌方国王将会进攻，

我方国王将会撤退；我方国王将会战胜，敌方国王将被击败；

敌方国王将会战胜，我方国王将被击败；如此，一方将会战

胜，另一方将被击败，（比库）离如此的畜生明。这也是他

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以如此畜生明，邪命

自活，即是：将有月蚀，将有日蚀，将有星蚀，日月将依轨

道运行，日月将偏离轨道，诸星将依轨道运行，诸星将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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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将有流星陨落；将有天火，将有地震，将鸣天鼓，将

有日、月与星的升起与落下、变暗与变亮，月蚀将有如此的

结果，日蚀将有如此的结果，星蚀将有如此的结果，日月依

轨道运行将有如此的结果，日月偏离轨道将有如此的结果，

诸星依轨道运行将有如此的结果，诸星偏离轨道将有如此的

结果，流星陨落将有如此的结果，天火将有如此的结果，地

震将有如此的结果，鸣天鼓将有如此的结果，日、月与星的

升起与落下、变暗与变亮将有如此的结果，（比库）离如此

的畜生明。这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以如此畜生明，邪命

自活，即是：‘将有丰沛的雨量；将会干旱；将会丰收；将

会饥荒；将会安稳；将有怖畏；将有疾病；将会健康’，或

者以心算、计算、估计、作诗与顺世论（相信命运来活命），

（比库）离如此的畜生明。这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以如此畜生明，邪命

自活，即是：（作媒）娶亲、出嫁，算和合、离婚（的日期），

算借（钱）入、借出（的日期），开运、灾祸（的咒术），堕

胎，绑舌咒、固定下巴咒、锁手咒、耳聋咒，问镜术、问童

女术、问天术（天神降在镜子、童女、婢女上而问答），奉

祭太阳、奉祭大梵天，诵口吐火咒，请吉祥天女

(sirivhà yanaü )，（比库）离如此的畜生明。这也是他的戒行。 

    或如有诸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以如此畜生明，邪命

自活，即是：许愿，还愿，相宅地，祭祀宅地，净口式，沐

浴式，供牺牲之火，给予催吐剂、泻剂、祛除上（身）病剂、

祛除下（身）病剂；给予头痛、耳油药、眼药，灌鼻，（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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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眼药水、洗眼药；（当）眼科医生、外科医生、小儿科

医生；给与根本病的药、副作用的药，（比库）离如此的畜

生明。这也是他的戒行。”196 

 

十四、僧俗关系 

61. 问：请问尊者，上次我问一位尊者，他有没有证得第几

禅，是不是圣者，为什么他都不回答呢？ 

    答：即使比库已经证得禅定或证悟道果，佛陀是禁止比

库向未达上者说的197。比库应当少欲知足，假如他透露自己

的体证，你不会想要特别供养修福吗？所以佛陀禁止比库向

未达上者说自己所证悟的禅那、道果等上人法，也不适宜透

露其他比库的体证。 

 

62. 问：请问尊者，比库可以为我们在家人开药方或治病

吗？ 

    答：比库是不可以当医生或为在家人开药方的，在《律

藏》称为“污家”－由比库把花、果、粉、黏土（洗浴用，

相当于现在的肥皂）、齿木（牙刷）、竹子（送给在家人），

行医(vejjika; vejjakamma)、（为在家人）走使传讯，而破坏

人们的信心，污损诸家。而比库这些恶劣的行为会使居士先

前的信心变成没有信心。198 
                                                 
196 D.i,pp.63-9. 
197 心堕落 8：“凡是比库实得上人法，假如向未达上者说者，（犯）巴

吉帝亚。”（Vin.iv,p.25.） 
198 Vin.iii,p.185; Kkvt.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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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注提到：比库可以为比库等出家五众调药，也可以为

母亲、父亲、照顾父母亲者、自己的净人和住在寺院正准备

衣钵的想出家者这五种人调药。也可以为兄、弟、姊、妹、

伯、叔、姨（母亲的姊姊、妹妹）、舅（母亲的哥哥、弟弟）

等十种人，以及七世血亲调药，这些行为不犯行医、污家与

邪命199。在《清净之道》也提到：“对于自己的父母应如对

待戒师一样。即使他们获得了王位，假如希望自己的儿子看

护，他应该照作。如果他们没有药料，应将自己所有的给他

们；如果自己没有，应以行乞的募给他们。对于兄弟姊妹，

则应将他们自己所有的药调合起来给他们。如果他们没有，

则应将自己所有的暂时借给他们，等他们获得之后可取回

来，但如果他们不得，则不可要他们还的。对于姊妹的丈夫，

因非血缘的亲属，则不可直接替他作药及授给他，但可以间

接的给他（比库）的姊妹说：“给你的丈夫吧。”对兄弟的妻

子亦然。然而他们的儿子可算为亲属，替他们作药也是可以

的。”200 由于行医或开药方不当可能致人于死，所以佛陀禁

止比库为在家人行医或开药方。 

 

63. 问：请问尊者，上面尊者所提到的“为在家人走使传讯”

是指什么？ 

    答：“为在家人走使传讯”是指传达在家人的音信或所

交代的工作，也就是当使者或为在家人服务的意思。义注提

到：比库只可以为比库等五同法者、父亲、母亲、住在寺院

                                                 
199 VinA.iii,pp.469-70. 
200 Vism.pp.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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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欲出家者和自己的净人带来音信不犯（为在家人）走使。
201   

 

64. 问：比库不可以把食物、生活用品给在家人吗？ 

    答：比库不可以把食物、生活用品给在家人。在《普端

严》提到：“在食物〔钵食〕，（比库）未食用的食物〔未摩

触的钵食〕可以给与谁？不可以给与谁？可以给与父母，即

使（那食物）价值一大钱也不坏信施。也可以给与照顾父母

者、净人（执事人）、住寺的欲出家者。当中只有可以把（食

物）放入住寺的欲出家者之器皿中，即使父母，也不可以（把

食物放在除了住寺的欲出家者外）在家人的器皿中。”由于

强盗、国王可能对生命、佛教作障碍，因此也可以把食物给

他们202。由此可知，比库只可以把食物、必需品给父母、净

人等，给与其他人则犯邪命的恶作罪。另一方面，假如比库

把信徒所布施的物品再转送给上述以外的在家人，难免有以

利求利（把信徒所供养的物品再转送给其他的在家人，以期

获得更多利养）的过失。 

  

65. 问：请问尊者，我们要怎么称呼比库才如法呢？ 

    答：《大般涅槃经》跋嘎瓦般涅槃前告诉阿难尊者：“阿

难，较长老的比库应以名、姓或贤友(à vuso)来称呼较年少的

比库；较年少的比库应以“尊者(bhante)”或“具寿(àyasmà )”

                                                 
201 VinA.iii,p.628. 
202 VinA.ii,pp.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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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称呼较年长的比库。”203 这也是目前上座部佛教比库之间

的称呼方式。 

至于在家居士，可以称呼比库为“尊者”或“(bhante)

槃爹”，̀bhante'意为可尊敬者(Venerable Sir)，一般简称为“尊

者”；对于已达上十个或超过十个瓦萨的比库可以称呼“长

老(thera)”；对于已达上二十个或超过二十个瓦萨的比库则

可以称呼“大长老(mahà thera)”。 

 

十五、回向 

66. 问：请问尊者，我们所修的功德假如回向给先亡，先亡

能获得利益吗？ 

    答：依照上座部佛教的说法，布施给先亡(pubbapeta)

或把功德回向给先亡，有些先亡能获得利益，有些则无法获

得利益。在《增支部》提到：“那时，生闻婆罗门前往跋嘎

瓦之处，来到之后，以诸爱语与跋嘎瓦互相慰问，坐在一边。

坐在一边的生闻婆罗门对跋嘎瓦如此说：“果德玛尊者，我

们诸婆罗门给与布施，我们相信：‘愿这布施能资益（我们）

血亲的先亡！愿这布施（我们）血亲的先亡能得受用！’果

德玛尊者，这布施是否能资益有血亲的先亡？有血亲的先亡

是否能得受用这布施呢？” 

    “婆罗门，有些可以资益，有些则无法资益。” 

    “果德玛尊者，有哪些可以资益，有哪些无法资益呢?” 

    “婆罗门，在这（世间）有人，杀生、不与取、欲邪行、

                                                 
203 D.ii,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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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妄语、离间语、粗恶语、杂秽语、贪婪、瞋心、邪见，他

身坏命终之后投生地狱。地狱诸有情的食物，他（依那食物）

在那里生存，他（依那食物）在那里住立。婆罗门，该布施

无法资益处在那里的（有情）。 

    再者，婆罗门，在这（世间）有人，杀生、……、邪见，

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畜生。它（依）诸畜生有情的食物在那

里生存，它（依那食物）在那里住立。婆罗门，该布施无法

资益处在那里的（有情）。 

    再者，婆罗门，在这（世间）有人，离杀生、离不与取、

离欲邪行、离虚妄语、离离间语、离粗恶语、离杂秽语、无

贪婪、无瞋心、正见，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人类的朋党。他

（依）人类的食物在那里生存，他（依那食物）在那里住立。

婆罗门，该布施无法资益处在那里的（有情）。 

    再者，婆罗门，在这（世间）有人，离杀生、……、正

见，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诸天朋党。他（依）诸天的食物在

那里生存，他（依那食物）在那里住立。婆罗门，该布施无

法资益处在那里的（有情）。 

    再者，婆罗门，在这（世间）有人，杀生、……、邪见，

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到饿鬼界。他（依）诸饿鬼界有情的食

物在那里生存，他（依那食物）在那里住立。或者当有他在

此世的朋友、友人、亲属、血亲施与时，他也可（依那食物）

在那里生存，他（依那食物）在那里住立。婆罗门，这是可

能的，该布施可以资益处在那里的（有情）。 

    “果德玛尊者，假如血亲的先亡并没有投生在那里，谁

受用该布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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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罗门，其他投生在那里的血亲先亡受用该布施。” 

    “果德玛尊者，假如血亲的先亡并没有投生在那里，也

没有其他血亲的先亡投生在那里，谁受用该布施呢?” 

    “婆罗门，这是不可能，这是不会发生的，在这长时（在

这么长久的生死轮回）没有先亡的血亲（投生在那里）。婆

罗门，而且，施者并非没有果报。” 

    “果德玛尊者，即使在无法（资益的情况）是否有差别

呢?” 

    “婆罗门，即使在无法（资益的情况）是有差别的。婆

罗门，在这（世间）有人杀生、不与取、欲邪行、虚妄语、

离间语、粗恶语、杂秽语、贪婪、瞋心、邪见，但他布施食

物、饮料、衣服、车乘、花鬘、香、涂香、床、住处、灯给

沙门或婆罗门。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诸象的朋党，它在那里

有食物、饮料、花鬘种种庄严。婆罗门，在这里杀生、不与

取、欲邪行、虚妄语、离间语、粗恶语、杂秽语、贪婪、瞋

心、邪见，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诸象的朋党，而它布施食物、

饮料、衣服、车乘、花鬘、香、涂香、床、住处、灯给沙门

或婆罗门。它在那里有食物、饮料、花鬘种种庄严。          

    婆罗门，在这（世间）有人杀生、不与取、欲邪行、虚

妄语、离间语、粗恶语、杂秽语、贪婪、瞋心、邪见，他布

施食物、饮料、衣服、车乘、花鬘、香、涂香、床、住处、

灯给沙门或婆罗门。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诸马的朋党，……

略……投生诸牛的朋党，……略……投生诸狗的朋党，它在

那里有食物、饮料、花鬘种种庄严。婆罗门，在这里杀生、

不与取、欲邪行、虚妄语、离间语、粗恶语、杂秽语、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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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心、邪见，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诸狗的朋党，而它布施食

物、饮料、衣服、车乘、花鬘、香、涂香、床、住处、灯给

沙门或婆罗门。它在那里有食物、饮料、花鬘种种庄严。 

    婆罗门，在这（世间）有人，离杀生、离不与取、离欲

邪行、离虚妄语、离离间语、离粗恶语、离杂秽语、无贪婪、

无瞋心、正见，他布施食物、饮料、衣服、车乘、花鬘、香、

涂香、床、住处、灯给沙门或婆罗门，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

人类的朋党。他在那里获得（受用）人间的五种妙欲。婆罗

门，他在这里离杀生、离不与取、离欲邪行、离虚妄语、离

离间语、离粗恶语、离杂秽语、无贪婪、无瞋心、正见，他

身坏命终之后投生人类的朋党。他布施食物、饮料、衣服、

车乘、花鬘、香、涂香、床、住处、灯给沙门或婆罗门，他

在那里获得（受用）人间的五种妙欲。 

    婆罗门，在这（世间）有人，离杀生……正见，他布施

食物、饮料、衣服、车乘、花鬘、香、涂香、床、住处、灯

给沙门或婆罗门，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诸天的朋党。他在那

里获得（受用）天界的五种妙欲。婆罗门，他在这里离杀

生……正见，他身坏命终之后投生诸天的朋党。他布施食物、

饮料、衣服、车乘、花鬘、香、涂香、床、住处、灯给沙门

或婆罗门，他在那里获得（受用）天界的五种妙欲。 

    婆罗门，而且，施者并非没有果报。” 

    “果德玛尊者，不可思议！果德玛尊者，未曾有!果德

玛尊者，已足以给与布施，已足以有信心，确实施者并非没

有果报。” 

    “是的，婆罗门，这施者，婆罗门，确实并非没有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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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稀有了，果德玛尊者！（太美妙了，果德玛尊者！

果德玛尊者，就像扶起倒了之物，显露覆盖之物，为迷途者

指出（正道），在黑暗中擎举油灯，使有眼者得见诸色；同

样地，果德玛尊者以种种方式说法。从今日开始我皈依跋嘎

瓦、皈依法、皈依比库僧，）愿果德玛尊者忆持我为从今天

开始终身皈依的近事男。”204 

    《弥林德问》提到：“龙军尊者，当这些布施者取诸先

亡（之名）而做布施：‘愿他们能获得这（布施）！’由此因

缘他们是否能获得果报？”“大王，有些能获得，有些无法

获得。”“尊者，有哪些能够获得，哪些无法获得呢？”“大

王，投生地狱者无法获得，在天界者无法获得，生畜生趣者

无法获得，在四种饿鬼(peta)当中，投生为食他吐出物饿鬼

(vantasika)、饥渴饿鬼(khuppipà sino)和烧渴饿鬼(nijjhama- 

tà nhikà )这三种饿鬼无法获得，只有当他施活命饿鬼

(paradattå pajãvino)忆念时，才能够获得。”205  

    所以并非所有的先亡都能获得我们所回向的福德，但当

布施者在行布施时，他的心里自己已经有布施的善法，再加

上布施时、布施后的欢喜，他就为自己种下善的福因，待未

来因缘成熟时，就能招感很大的福果。 

  

67. 问：请问尊者，当我们行布施时如何回向才如法？ 

    答：我们佛教徒无论在布施、持戒、禅修等累积各种善

法，在做那布施等之时，我们可以口中诵出“Sà dhu！Sà dhu！

                                                 
204 A.v,pp.269-73. 
205 Mil.p.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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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à dhu！（萨度！萨度！萨度！）”的随喜词，并应该把它变成

习惯。只要我们还未体证阿拉汉，就还会在生死轮回中流转，

为了累积在未来受生中能有适当的遇到善知识、父母、环境

等条件来修学佛法，我们可以用以下的回向词来回向： 

     Idaü  me pu¤ ¤ aü  à savakkhayà 'vaham hotu. 

    （伊当 美 本酿 阿-萨哇卡呀 -哇航 厚度）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 

      Idaü  me pu¤ ¤ aü  nibbà nassa paccayo hotu. 

     （伊当 美 本酿 尼巴-纳思 巴吒哟 厚度） 

      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  

      Mama pu¤ ¤ abhà gaü  sabbasattà naü  bhà jemi. 

     （马马 本酿帕-岗 萨巴萨达-囊 帕-揭密） 

      我此功德分，分享诸有情， 

      Te sabbe me samaü  pu¤ ¤ abhà gaü  labhantu. 

     （爹 萨悲 美 萨芒 本雅帕-岗 拉槃度！） 

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Sà dhu！      Sà dhu！     Sà dhu！ 

萨度！        萨度！      萨度！ 

 

68. 问：请问尊者，上座部佛教有没有把所修的功德回向给

已去世的亲人的做法？ 

    答：在上座部佛教，有些在家信徒会在他们亲属的生日、

忌日或特殊节日，以他们的先亡之名供斋或供养袈裟等，并

做滴水仪式：施主拿起装满水的小水壶，在比库们诵随喜偈

时，把壶中的水徐徐倒入小盘子中。把水倒入另一个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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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意是希望所做的善业能像河水流入大海一般，福业不断地

遍满、增长。你们可以一边滴水一边念： 

                    Idam vo ¤ à tinaü  hotu, sukhità  hontu ¤ à tayo. 

                （伊当 我 雅帝囊 厚度  苏奇达 洪度 雅达优） 

                   愿这（施与）亲戚们，愿诸亲戚得快乐！ 

                    Idam vo ¤ à tinaü  hotu, sukhità  hontu ¤ à tayo. 

    （伊当 我 雅帝囊 厚度  苏奇达 洪度 雅达优） 

     愿这（施与）亲戚们，愿诸亲戚得快乐！ 

     Idam vo ¤ à tinaü  hotu, sukhità  hontu ¤ à tayo. 

    （伊当 我 雅帝囊 厚度  苏奇达 洪度 雅达优） 

     愿这（施与）亲戚们，愿诸亲戚得快乐！ 

    这里的“亲戚们”(¤ à tinaü )是指已经过世的先亡。这些出

处来自《墻外经》和其义注，其典故如下： 

    “在九十二劫之前，有一个城市称为咖西(Kà si)，那里

的国王称为胜军(Jayasena)，他的王后称为西丽玛(Sirimà )，

她怀了称为菩思(Phussa)的菩萨。（菩萨）次第的出生乃至自

己觉悟了正自觉。胜军王生起了我执：‘我的儿子出家了之

后成佛，佛只是我的，法是我的，僧是我的。’一切时只由

自己护持，而不给其他人（供养的）机会。跋嘎瓦的三个同

父异母弟弟想着：‘诸佛出世乃是为了利益一切世间，而我

们的父亲不给其他人机会，我们如何才能供养跋嘎瓦呢？’

他们想：‘我们想想有什么办法！’他们想到了：假如使令边

境叛乱时就有可能了。当国王听到：‘边境已经叛乱了。’就

派三个儿子去平息边境（的叛乱）。他们平息后就回来。国

王很满意，就给他们愿望：‘你们想要的，就可以拿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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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说：‘我们想要护持跋嘎瓦。’（国王）说：‘除了这个之外，

你们拿取其他的。’他们说：‘我们不需要其他的。’‘那么你

们作了限定才拿取。’他们请求七年，国王不给；如此五、

四、三、二、一（年）、七个月、五、四（个月），直到请求

三个月，国王才给与：‘（好，）你们拿取。’他们获得了愿望

后非常的满意，就前往跋嘎瓦处，礼敬后，说：‘尊者，我

们想要护持跋嘎瓦三个月，尊者，愿跋嘎瓦同意我们这三个

月雨安居（的供养）！’跋嘎瓦以默然而同意。 

    接着，他们派人送信给他们自己地方的负责人：‘这三

个月我们要供养跋嘎瓦，你（负责准备）建造寺院等一切护

持跋嘎瓦所需！’在一切完成后，他（负责人）回报他们（王

子）。他们（王子）穿着了黄色的衣服，和两千五百个服侍

的男子一同带着跋嘎瓦到（自己的）地方，提供寺院，并恭

敬地护持。他们有一位长者之子有妻（已婚）的财务官有信

心、净信，他恭敬地布施佛陀为首的僧团所施之物。那位地

方的负责男子接受了之后，和一万一千位当地的男子恭敬地

安排着。在那些人当中，有些人（信）心退减了，他们对那

布施的所施法作了障碍，他们自己吃了（供养僧团的食物），

并且放火烧了斋堂。在自恣（雨安居结束的仪式）之后，王

子们向跋嘎瓦行了大礼敬，并把跋嘎瓦归还他们的父亲。跋

嘎瓦在回到那里后即般涅槃。 

    国王、诸王子、那位地方的负责人、那位财务官，以及

他们的侍从次第的去世而投生天界；而那些信心退减的人则

生在地狱。如此他们两众（一众）从天界（投生）到天界，

（一众）从地狱投生到地狱过了九十二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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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贤劫(bhaddakappa)咖沙巴(Kassapa)佛之时，那些信

心退减的人生为饿鬼。人们指定为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的饿鬼

作布施：‘愿（此施福回向给）我们的亲戚！’而他们获得了

成就（达成目的）。那时，这些饿鬼见了之后就前往咖沙巴

跋嘎瓦处，问：‘尊者，我们是否也能够如此地获得成就呢？’

跋嘎瓦说：‘现在你们无法获得，但未来将有一位称为果德

玛的佛陀（出世），在那位跋嘎瓦之时，将有一位称为宾比

萨拉的国王，他是你们九十二劫前的亲戚，他将指定为你们

对佛陀做布施，那时你们将能够获得（成就）。’据说，在说

之时，那些饿鬼就好像在说：‘明天你们将能够获得’一样。  

    接着，再经过一佛之间，我们的跋嘎瓦出现于世间。那

三位王子和他们的两千五百位随众从天界死没，出生在马嘎

塔国的婆罗门家庭，先后出家为隐士出家者，成为三位象头

山的结发外道206；那位地方的负责男子即成为宾比萨拉王；

那位财务官居士成为维沙卡(Visà kha)大长者（银行家）；他

的妻子成为长者的女儿，名叫法施(Dhammadinnà )；而一切

所有的随从，成为国王的随从。在我们的跋嘎瓦出于世间后，

经过了七个七日，次第的来到巴拉纳西(Bà rà õ asã)，首先为

五比库转了法轮，并调伏了有两千五百位随从的三位结发外

道，接来到王舍城。就在当天，使前往（跋嘎瓦）那里的宾

比萨拉王和十一万的婆罗门、居士住立于入流果。当时，国

王以明天的食物邀请，（跋嘎瓦）同意了之后，沙咖天帝在

前行（，说）： 

      ‘与先前〔古〕的诸结发者俱， 

                                                 
206 即嘎亚山的三咖沙巴，详见《律藏‧大品》：Vin.i,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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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调御而已经调伏，由解脱而已经解脱， 

        就如黄金环的金色，跋嘎瓦进入王舍城。’ 

    在唱如此赞偈之时进了王舍城，（跋嘎瓦和僧团）在王

宫接受了大供养。那些饿鬼由于希望：‘现在国王将指定为

我们布施了！现在将指定（为我们布施了）！’而围绕站在那

里。然而国王在做了布施之后，只是思考跋嘎瓦的住处：‘跋

嘎瓦能够住在哪里？’并没有指定为谁做布施。诸饿鬼由于

断了希望，夜间在王宫发出极为恐怖的叫声。国王害怕、恐

惧、惊吓，在夜过天晓，（国王）对跋嘎瓦说：‘我听到了如

此的声音，尊者，我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吗？’跋嘎瓦说：‘大

王，不用害怕！没有什么恶事将会发生。事实上那是你过去

亲戚的饿鬼所发出的（声音），他们期待而思考着：``（国

王）将指定为我们对佛陀做布施''，而昨天你并没有做指定，

由于断了希望，所以他们才发出恐怖（的叫声）。’（国王）

他说：‘尊者，假如现在布施，他们能够获得吗？’‘是的，

大王。’‘尊者，那么请跋嘎瓦今天接受供养！我将指定为他

们做布施。’当时跋嘎瓦同意了。 

    国王回去王宫准备大供养，并派人通知跋嘎瓦已到适

时。跋嘎瓦和比库僧一起到了王宫，坐在敷设好的座位。那

些饿鬼也（想着）：‘今天我们能够获得。’来到而站在墙外。

跋嘎瓦使他们（饿鬼）的一切让国王显现（看得见）。当国

王在布施水而指定：‘愿这个（回向）给那些亲戚！’就在那

刹那，那些饿鬼就生在被莲花所覆盖的莲池中。他们在那里

洗浴、饮（水），止息了苦恼、疲劳与口渴，而成了金黄色。

当国王指定（为他们而）布施粥、副食与主食时，就在那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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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们生起了天界的粥、副食与主食；当他们食用后，就

成了诸根（五官）满足。那时，当指定（为他们而）布施衣

服、住处后，他们就生出了天界的衣服、天界的车乘和天界

的宫殿、敷具、卧具等种种庄严。凡他们的成就，跋嘎瓦决

意（国王）一切都能显现。国王当时非常的欢喜。当跋嘎

瓦已食满足后，为了给马嘎塔王随喜，而诵了‘站在墙外’

的偈颂。”207 

    “接着显示为他们做布施的方法，而说：‘ 愿此（施与）

诸亲戚’（等）的第四前半偈。而这（第四前半偈）应当与

第三前半偈相结合：‘他们由于有悲愍，如此布施为诸亲：

``愿此（施与）诸亲戚，愿诸亲戚得快乐！''’由于以‘如

此布施``愿此（施与）诸亲戚！''’来显示这里是由方法之

义的‘如此(evaü )’之字为所施之法，而非其他方式。此中，

‘此(Idaü )’是显示所施之法。‘哦(vo)’只是不变词〔质词〕

而已，就如‘阿奴卢塔(Anuruddha)，你们是否和合、欢喜’

和‘凡诸圣者’如此等，而不是所有格。‘愿诸亲戚(¤ à tinaü  

hotu)’即是愿投生在饿鬼界的诸亲戚。‘愿诸亲戚得快乐

(sukhità  hontu ¤ à tayo)’即是愿投生在饿鬼界的诸亲戚享受此

快乐！ 

    如此，跋嘎瓦说： 

  `Idam vo ¤ à tinaü  hotu, sukhità  hontu ¤ à tayo.' 

  ‘愿这（施与）诸亲戚，愿诸亲戚得快乐！’ 

以显示所应布施投生在饿鬼界的诸亲戚之方法。”208 

                                                 
207 KhpA.pp.202-6. 
208 KhpA.pp.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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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ãtaü  nà nvà gameyya, nappañikaï khe anà gataü ; 
    Yadatãtaü  pahãnaü  taü , appatta¤ ca anà gataü . 
    Paccuppanna¤ ca yo dhammaü , tattha tattha vipassati; 
    Asaü hãraü  asaü kuppaü , taü  vidvà  manubrå haye. 
    Ajjeva kiccamà tappaü , ko ja¤ ¤ à  maraõ aü  suve; 
    Na hi no saï garaü  tena, mahà senena maccunà . 
    Evaü  vihà riü  à tà piü , ahorattamatanditaü ; 
    Taü  ve bhaddekarattoti, santo à cikkhate munã''ti. 
    勿追念过去，莫盼望未来；过去已过去，未来尚未至； 

    现在所生法，当处即观照，了知、修习彼，不动又不摇。 

    热忱今日事，谁知明日死？不遇死大军，此事绝无有！ 

    如此热诚住，日夜不懈怠，此一夜贤善，寂静牟尼说。 

 
（M.iii,p.187.）《中部‧131 经》 

 

 
 



ü  ,Saddhammanirato loka

愿正自觉教，久住于世间！

dhammeneva pasà s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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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i taü  saï kharontena, yaü  taü  adhigataü  mayà ;  
     Pu¤ ¤ aü  tassà nubhà vena, lokanà thassa sà sane. 

 Ogà hetvà  visuddhà ya, sãlà dipañipattiyà ; 
 Sabbepi dehino hontu, vimuttirasabhà gino.' 

        
        以此之所做，凡我所得者， 

        该福德威力，在世主之教。 

        潜入而清浄，戒等之行道， 

        愿施与一切，解脱味之分！ 

      
 `Ciraü  tiññhatu lokasmiü , sammà sambuddhasà sanaü ; 

      Tasmiü  sagà ravà  niccaü , hontu sabbepi pà õ ino. 
      Sammà  vassatu kà lena, devo rà jà  mahãpati; 
       
         
         

        愿一切众生，常尊敬此教！ 

        愿天适时雨！愿诸王国主， 

        喜乐于正法，依法治世间！209 

 

 
 
                                                 
209 Vismò .ii,p.535.  ※（这四首偈，是《清净之道大复注》的论主在造

完该论后的回向偈。） 




